FH e S FRAT N
112# & % 373 % 965¢
I
SFmAIE A E B EEE
wo o RHETERGG R
T RIEA EwER
COECRE A N 31
A NI R .2 T EEE
P EAR G RN A AR EE > S ARFIIZEL 2
B?%”%%%ﬁi’%F ] e
3 2
- R BRBATELWE, T~ R XN F HINGF 1 Re h2
F1IREBLE = o
S~ REEARZFH Y o
ZoFR R R BEATE L0890 0 F R A2 F%;L
BPAZIGFHP L e B RFEFORFE2ZAIL 4R
2+ fFEATE 53,371~ -
oy AR 2 RIS FERF S R 4o T4 585, TT0~
P RABIREER - FL S BEHNE -
I ~RhEERBREZEFH W o
T92md
- R i3
(=) R4 p ARI04#E27 A= vk > EEset A § > Blgs
PAZexE@RT 5 AP (Tfls22d) 2580
ek 0 F ) L FATR R (TR SRR A R R 32
fF) 58,000~ « A& £ *112&3 72 24p nF il wh 2 > &



(

(

)

fﬁ*ﬁ*ﬁ?z&—?/z (THFREZ) $11ES2 -~ 34502
HUAGEEEELG RITE P w RN RES S A
2 HILE S F12ME8 7 L 2k 2472 6p ~ TP 4F
BRE RFEEFI ORI IBRTIEREF F AP
BB AR > A AR B R G2 %
4

B ERDE o KARR RS ] RIS E R L
XML P RIER XA R SRR A PR L IF E 0
R AR Y ER T R L
PHRABEL E AT AL A T E A R F11E
¥2.%d > pARL1IER 02 RZFEHF L2 7o
MEFEEFRIES 7P S LARR > R ARE AR
e AL RS S N L A
¥ R RAEE %J@p#ﬁ Bar o B R s R
TR RS T TR B p g
&

&=

¥ 1 T R R A TS S
(2P R RAGEE RAR
%‘5iﬁ’§k¥ﬁJY¥t,§%llﬁM2ﬂ\\%4ﬁ%bka
4 2 Qﬁ@4*%$@lﬁ%%’?

%
(F4
=
o
S
g W
S
P
T

g ﬁwn'ﬁﬁﬁﬁii&
Fom o0 AR RS

A e wA109£127 8
11067 1p A& R L
£ RE N GFHER Sl
11127 60 404 2 7 42
(THF F) ~ 2R E
o Hd AR k2B 2
9& 122 8p 4220007 0" AL 3%k Fdd G
C R B R a‘r"f I =5 RO
FTEREBEL LY AP RAR KFE AR LB IR



: ! A
WF$4R@44ﬁﬂﬁ$l 000~ » fast 4 &
ﬁ&%iﬁ;. ;%ﬁ%%a%ﬁw@ﬁﬁéﬂ

.
ﬁ;”&ﬁx%Gﬁﬁbk%ﬁ mﬁzazjﬁszafmﬁw%
PR 1 Ny b o [—é;ﬁ—%%ﬁﬁi}ﬁ—‘%"l%ﬁaEé
oo A AR T B L E2T L
#37 Mﬂﬁw@4% N

i

"i’
Moﬁ ?ﬂ“tmﬁnﬁa
EREd LA E R RS LA BT f,fé:,f,%f:ﬁgﬁ

PG o RE P F R ES BRI G A X

FRA 2 BF LG REE Y FF58,000~ -

B2 G it a2 hte 207 ¥ a8rg 20

"J‘ ‘é‘__f\?‘%g"/é: éjo},%y%é/é:'r,’\z‘,ﬂ%ﬁpfg ,Z"K%fifj:é
g R S it

% ﬁ%ﬁﬁﬂ

#rw) kA R 7203, 0005

B AHHE SR LFIE R A S AL R B
Wygiz > i R @Y ARE S R EYF I PR
BEy1mpd @y P2 FRURBEETERT R &
BEHR-E S BEA RN RBER S - REERERIDE R
LIRS FulthiE o RAF D 1 FF 458,000~ o
ﬁB_-‘FISBBm,f;“f,Z%3ﬁ+ 13 s AR (T
w5 24152 15270 %15 %20 BB T A2 RBLE G R
2 8w RiEA KT F203,000~ (Fdekh & Ae7m k& -
wg o LABREHT L F26F ) o



2~ 4eFr% 1,266,139 ¢
iR ZCE -0 NEC CESE SRR 23:20 R (A e Rk v
BAiREARERS 3BT 2 NIETP 2 ok

1
1

o
LEREELRE  RRAS HRERED 2 ¥ e T e
FILwP] FO20E 75 M2 o F AR R E A A R109E

FHp A RFEH A 1108 RS FF 5495 3 F X
A 111 E RS 3 50958 F 241 5 0 B3G5 gL
Gl a1 ERA R R EL B E 538 F Y
B o A RENBHFTE S L ART P F B S BE
FHEUELIPIF I ML RA AL P LEERFTE
P2 AT el R PR R TS 2 T s E
oz d L 11T o REZTUALRZFFTS ¢ 3
fexiy oo 2 EN L AR | dv T F”T;ﬁipm Ju 2 T A FT
ZEFERE RS2 o mT R AL A2 K
B e A 0P RESR RAFSRZE T Y R
AAG FE 0 TR E T B o P 2 4TI Gl R o X A
Ti%iéﬂf'?%i“i&\ﬁ.i:'1.‘5’151:.355:—’L%!%TEE‘E I E g
?ilﬁ%@’@?ﬁﬁéﬁﬁiﬁélﬁﬁ@pi’ﬁ

LRI BT ENNEP RE T AR Y P FIEREE
Bkt 75 RLAGPFRY L CEGRF Y ¥
RED o  RLUE Ry 1 (TR T AN REL LS
TP ORIBREPFEFERLEBRLIYT > AR
Mot £ 1 pFE2 A [ B R R E .?-;ﬁflﬁ A R4
B R BR2UFERT ) G ARRE Ty 1 266,13971
(FAch L2 Aem kit & = 970 > BAmdFHFE %27
) oo

S HBZHEF 1k E £4224,580~ :

REPAT WL TFHITRI s x 07 /&SI T
=)

ﬂd\

\\

|~

BRANPREYREN A

HERARA RE 21 FAA S 2487

o~



FHEEM 2 p e L I08000~% R A drdy
ﬁbﬁ};%lgf’i‘ﬁ%wlﬂi’m#\i?'ﬁi@ﬁ?’ z %143

r& > /ﬁk%}ﬁjﬁ’d F1REE P2 AL Z L F ’#Fjp'}%'
22 A - RE fﬂ%ﬁ;'* HEF AL REZFE - iR
?%%ﬂﬁfﬁm’%ﬂﬁfﬁﬁﬁ@4“1£¢§’@
F1AREEHFIERT > RL R RL P EERD
FoORYIINAAREAS KL > K BB ¥ 1Tk
& Fir R A A R MY 19K & £97224,580 % (3%
dop LAz A 2 9t 0 RARYE AT L 5287 ~ 529

E) “’Io
(1) %P
1 ~rEdu & AL R s o
2 AL P 112#47 23p A2 AP oo E k]

’fnw 58,000~ » % f £ WMk i p 2 % p AT 0
Lo R EJIF5% 2 1L -
3 AL 224,580 1 A FBNF 1 e h (TH
FiER) 2ZF1IKkER 7
4 ~ A2 EFREL,693, 719~ > 2 pA=sife s A ¥ p
ﬁi%%ﬂﬁ FHEEFFH%E 2L -
D~ %27~ 537~ FAMEP AR EH R AT L ER
e
= A RIFURE
0—)@%%1MEZH%MiVZ@”$@,%%Lééx&?i&%
TRt o 106 A7) ¢ BEFFTF & - £1 7 5 g2 3040
AREFHES T ARG 41 fplmﬁﬁiqﬁi‘%ﬂi
o FRESR R RAARBES > RL 2 ]07ED
Tﬁj%_%ﬁ@*ﬁT&’%“%i?f’J%»;’m‘mwg » 4 R
Ao TR F AR S R 0 108# B P R RLé
ff&':%— o A R EO00 % A R EET 73004 > & R RIR
-ﬁ%iﬁ%&i%’&Lﬁ%iiﬁ»&ulwﬁiruﬁ
o Bl R AL pmE RS > 1128 2T

(.ﬁs



(

Rt P EF R WK AR R A0 1112210
120p 0 B o ABEFI654 0 RAATE FE IR 2L 5
LR EO0A HER 164 o A 2 F e R p 104#
B o424, 841,802~ » - E 4 I 112# & <9134, 004, 776
~ o pE1098 R ~ 1102 B N1 ERZSFEHFETT
’?IFL TRt o e E A s A E| :PrSiLJ_;E_,'%‘
T oo A A109# 127 8p i w2 BllOﬁESQIE‘ﬁxiié
=LA ngggﬁw@a  EFUEF S FTRE IR 3
£ %Wﬁﬂ*@ —wﬁi » REFPIER AT o R
N ; r' }%_'B%\‘,;)i%ﬁ;/.l.élr‘]}%'/i
%ﬁ% ﬁ {3% L2 S oo @

+

g

4

=

>~
i
i
w

m
T:—‘: W?’%{npﬂg?’

4\->‘L =1
2

(w.

BN ~
"
9
u‘\’
)
QF I 8-
»
Aoy B

Y
Lﬂ

[N
-

(w,
—

3 Ly |
= I
o

IF

1!

=
I=h !

fon

(™ -97? f{i‘-
- 7

"ok B

!

N

»

>

pun

P

D

[E—y

[E—y

DO

JFH\

IF =

b B
’ (@p}
b

o 7

‘.
T
-

o
~
2

(=

¥
=
D5
= 1]\4‘-
o
5
I
F‘*
Ny
7—.;_
us
[
p
1

3o
P

P
%%Pr ;D
‘ ™

(Q

(w
>~
C Yy

N
=

¢

§2
=~ T
U,
[a—
o
T
— o
4
et
S |
\

5
p

=]

N

P

-

[—

C—
.

‘ ot
M=
Y

T

(‘H}

B .
-« ¥E I
' =
= 3

™

=3

o¥E Y

R

8

(=
[uf}

St

o

o

4

\

SIS
N T

\\T:t
=

=
~Sude AN ¥ o = %
-H*% oMz % = A

. P2

- g

AL

&y

&

4

o

e

\4

pyd

=t

S
B3 I D

(w.

i
A I b
P FX\

/\Q\

)
i
-

g
&~

T
0

\

T, \
-
- \\v~ A oy
| Eal S T B

v
:‘:@.#«},%'E%;T -F)»EE?B ’
)

-

Py
)E.‘

n‘*—

‘m

7-l<
%Eﬂ

v\
c

6’» '
=3
(w

™

‘};P; .XE ETIRS
8B
SN
=

W3

45
3

@rﬁ#ﬁ%*dﬁw$®»
AT 13 E 4% 0 R

AL E EIDES A2 KRR W EA R TR R LA
ERG T P Bk KB maa v o I T R LA
# 5 £6,000~ ’“fﬁfg o ? JL- £ R4

-
p= S
R

&

bl

[~

Ees

()

R

W

z‘"\



2V Op Fdp LB AL AY B AR P L EN
B ZREFERENRBARE AL TRA KL 2 EHR
ﬁﬁﬁl?%&ﬁ’&I%ﬁﬁ?ﬁﬁwﬁﬁwk’ﬂﬂ
AT R FEREL £

2 REsm a7 BRAE ‘ﬁﬂ?w‘ﬁ%%cfﬂ AR B
2 HFE > R AT H DR ATLY G H A T2
¥R BRI ASEINPAESZAR > A AR
pREAeFIY SrH 0 2 BRFERFESE AL 0 AEATTZ R
L RETEANTIEF 0 P RIGE T\iﬁ-{l%l? ° @
rae e kiEa iy A %ﬁ,ﬁ4%#@ Sp L L F

L

Q]@Lécfr,;ﬁ-ﬁ” & — IR e FT 2 1ﬁ,_? Kﬂ—__P 7T R
LR ¥ QH@%Eo

3 REFTHES LB HL LG AH1 726,400~ 0 ¥
—mad g AP AR L0 AT HAFTE
PG A AR ATE W (S K3 58,000~ o d
KO- TSN, o e | ? ) /«—Fb};}!% Bd g T AR

= ~FrRE 0

E40 14p FEEF %1mm«n%%»w S0 AR 2
LRERRAAIFTSREIEF PEFFRITK > L RE
A EAEBez A AR BErEMRIET ST P R SRR
/?Lﬁ_g Tl o LB RNERKI P B EHK

L ALY ERRYTY FRE R B ERT
E m;z.sm D 104820 A2 T 112847 o R R
BTk & £AFE35127,806 % (3hdoit 112411
220 \FE LA RBEIS AL E H193F I ¥ 209
F) o ° 5RE o FFRA104£27 230 425 5 40, 0
007 » b £57 237 33 5 548,000~ » 10547 17 w?m
58,0007 » J 4 23RiL1158, 000~ B ¥ 1:3k& £

(z) &p

1‘}%'\:"\ )%:5}‘}'0



2~ AeR A I AR RE A '/E'"FF A A - S
i\ﬁﬁﬁiﬁii?(iihﬂﬁﬂgﬂﬂﬁﬁﬁmq& A~
Fe® %399F ~ %400F )
(=) R4 A104#27 23p A= >t A2 > EE I AR > B
AP EEINEE Ak 0 104727 23 A2 7 5 40, OOO
o ADHY 23 AF 548,000~ > 105F47 1p A F 55
8,000~ -
(Z) RAFFRHL ed@os 2t 41 $26,400~ > ¥
- Wad e AP A RRTH007 L HEFET Y
FE G AR A R TR B 358, 000 % ¢
(=) #A20112#37 24p 112 6 i wh 4 w&;wgéan@
ROE S WA T VR EL QB RS EF BT

(z) 21 Ti1 F558,000% 44 £ %7 %236, 01

LA RA A2 RSB R WL AR > B R AR
R e R - L4 es g 5 26,000~ >

E:
R Y R
ERAEEREMBEARE L MR KR 2K SR
FITEIFS R -

(2 ) A YT RN AP FFIPF L4 PF k- 307
& P APES ) PFE S IPFEAPFE S FR R o

A B EH2ZER (L ARIIBE2Y 27D % #@fhisr Aa
X 5 400F )

(=) AL 11283 24p T adivhs > BFAFF11ES
23 s WAGFHR T o FELP 3P AR B F YT
]’T\L@ r'/z‘i”:(qr%ﬁ»}i *‘%}%’ K?’r’lz’> Q

(=) Rttt pl12#47 23p 42 RERBEP L 7 %
i 258,000~ > § m®d ?

(Z) B2 EFAZSBERT GFRFFufREA K 57203, 00
0~ » F mILd ?

() REBEFARZSUFRT Ffpt b L 11 T,



266,139~ » &1L d ?

() R BEF1LEAFREFHFIERT R HHASF 2

-
1

T
k£ 224, 580 ~ ,@%aay%%iyﬁh¢§@ag
54 mTEd 9

NI EREEN L

B LR LTI2£83Y 24p nF iR RFAZS
T1RE %230 ~ B4R T B3 £40 23p ¥ B2 F
B A L RER YA 74 BB G2
P REFEAREET X REX BRI DE R
KA Gm ki, P RA F ML IR L A R
&d@ﬂhﬂ  FTHRE Y R EIERB HFEF > RER
BRE22¥F13%kEg 0 FRYAZHBEF1IA - “f#é'z’?é?
f?.fsmE'J%?‘Mﬁ Z 1 H2% %12 %2P (6B~ & K2 %2418 ~ %
1 REFEF R ER T RS S F 2 R GG
%‘}‘»%%@-E’]llZﬁM 23E'%\§M£ﬁl‘«ﬂ ko P EHRAED
8,000~ % HAlL » %3 fihd i B2 e kEA KL F2
03,000~ ~ 4e5ry 1266 139~ ~ A 8% 13k & £ 3722
458071EEP‘—"},,17}}‘»’*’*Lr;’n‘z,u’;_'»'lawF'“ri BB

4

ok

<— > }%' ;I'-*}t’i\j‘ EI-F:\.‘»-; \:'):F f@ﬁﬁp;\} J

Y rA A A BUE Y e PR ;; =1 ?'Jﬁ‘ﬁ -
FA o 73] f'r’,ggg.-_‘w;j Ao R A1F o fady ik M G2
GEAPRE RAZABEIRAEAZE 2. A 2R
@ﬁi’f”ﬁ“*x%%’ﬁuﬁaﬂé?iwi %

)

r'r’iﬁipmﬁ REEE A2 2 B P E (=B 2Rh2#F B
FR12405L X EHA-F g $R) o &R ARARE 2
BRI EZY S SR BRERM R e &0 4
M2 TR I B B R F R A—»l??’nﬁ# P KRR
FREIE X BT 2ZE 0 8P EGTE N ALY
AR d s R s A Rl o bt ARl E -

&
’ A
"F z¢<< J—}I}D,J;}_Ei?'\j’ ﬂ]ﬁ‘; f'i, %AL;PY,BC:;Iﬁa
L”
E

L+
3

—A



(=)

>
=\
F
N

»

""11

N

A28 32 24p N E G R 2 o R A
Zvﬁ&‘w%”kﬁ4ﬂsz%wﬁwﬁw A
A%’&4¢tﬁw B R G A #

+‘§*

-

‘ﬁh i
=

i
=

¥
W
\ [nmd
—
b
W
=l
4l
/w
|
=k
=
|
N
I
g
~my
NP
g
_
o
==
Wi
g

&
%
._X\h
i) )

S ’iﬂ_
Ji

= sy

VR R TAIBY Lo s ERPERL

RUF 12 08X EPEIFTETEF T ¥y
AT EZ 1 F A B ERE o B kB I1iES F 130
TRELBLFFROE > BFLYFE 25 L HL AT
-~ EFaEIR Y w1 EAGE o I0p AR 2 o
SRl E L 3ERRE 2P WAL L 0 =
w1 E3& v & > 30 —Hﬁ%a o ¥ AE FILIE -
F160E 5 178 & B L5 P~ o 03T iz%?ﬂ”ﬁlé‘iﬂEL
BARE- B YEZ G 2 AR 2 H B EIOP
FRERFRET S PR T WELRFHLRE S
F-EEF a2y FRr o k¥l
%’%ﬁﬂééﬁﬂeﬁi%ﬁﬁwﬁﬁﬂ“waw#@%ﬁ

e fe i B F L R A e LA G BINET S
Ak s EF A L FN S EGERERGY IRERE
e g o BRRA FAApF PR EERE LA ELE
HEFEm2 3856122 FHTE (Bg2mI0ER
P FROT6ELANE AT g FB) o AU E LT EAE
ﬁ%ﬁ%ﬁﬁ’étﬁéi“%%’ﬁﬁﬁiﬁﬂ’uﬁ
FEEedng  Fhet2vd LRSS @
Fogdidglr22%  anFRdRALATYEFFFPL
BPRAFTECT RA B X BEAEEP SRz F R
B mER A2 B @ sh c FAES



TR0 R LR BAESES > gAY Y1 BEER
BRSEEBRA FEFELY ISR TEF 2
1098 B 5 5 527218 8 F 2 b b A3
ShaEz 2E Y Fjr o 2103 E & 5 373, 243, 335
7o P IR 5 4,785,366~ ~ T~ EEEAT104E R S 42
4,841,802~ » FA ¥ 38 513,070, 186~ ~ Jo » EFE>+1
05# A& 5 323,799,979~ » A7 %F 5 1,404,031~ ~ 4z
»EFE106F & 5 262,574,359~ » dRAror 4R 5 1, 049,
2357 ~ o » EEFEA107E & & 270,997, 216 ~ > FAr T
78 5 5,386,101 ~ ~ J= » E > 108 & & 5 232, 345, 831
o AT ER 5 3, 600, 2227 ~ o2 mEEAT109E R 1T
4,871, 146~ » FA "8 % 5 -5, 636, 436~ ~ Jo » E >+ 1
10# & 5225, 211, 322~ » FHAsri¥ %f 5 -30, 795, 655~ ~
Jer EEEALI1# & 5193,993, 979~ » At 3F 5 4, 41
8,647~ ~z » EFE>112# & 5 134,004, 776~ 5 A4 301
00# 2 S5 455 4 857 A9 fis 7241 518,148,633 % ~ 1
102 2 R 645 & £ 8 AP EFI 514,134,394~ ~ 1
11 &2 55248 5 2 87 28 s 2 9] % 5,540,334~ %
o AL RNZALFEFELL2E ~10# § 0t R
201032 B2 111ERFE2 P B2 IR L7
(A A% %437 ~ %457 ~ %383F 12 %393F ) » * &
B a2 &3 (LARII2&112 28p ~113#2°% 27Tp 3
R A AMaE H218F ~ H399F ) o At AL A
1034 B ig 3 1124 B B2 2 4 £4c~ L3 ~ S 84
2t EA] > VAvAR L ¢ A F RPN ST Y F e R
CRERE BB ML R L 2
Yo~ ZEE p 104# & 424,841,802~ > - E drpr 2 1128
B 134,004, 776~ > p#£109# & ~ 110 & ~ 111 £ R
ZFERETTRIRG AT  n EA] MRS E A
{REERAF > ENT2E37 2Up A R 2w
BRI RN RBER c RELARBRARBERL G

-
13

11



BREFERTHELE O FRIALTEY EBT AT R
2R DAL FERERIG 7 P LARY > RN
MBS A2 EIRE D Fwike > B BB LR
B o

R i SRR G e e #&?ﬁ’ﬁi’ﬁﬁu &

-+ &
i%'ﬁﬁgﬁf]’,ﬁ'ﬂé_”%ﬁﬁx{ AE MR P ERER

2 F Ffer EEEp 104F & 0424, 841,802~ > - E 4
I 112# & 134,004,776~ » p 442 109# & ~ 110#
BT # B2 5FEFE7F T F R ITHFR " » fam A~
AP AR EIL AL IRA F B FEARARR
%ﬁ’mﬁﬁﬂéﬁgﬁﬁﬁ AR E T G
SRR 0 pEIVKAE R RRIVEF I PR
%$$;§%7¢g,u@mﬁ§#ﬁ
X HAE 106 A e k2 P SR A BOHTA ~ &
A#O04 0 107# B 5 SR A BATEA ~ Fg A #4941 > 10
8 MR F & S A #3744 ~ &g A #3140 109# x 5 5
PR A B203 4 ~ Fp A R 224 0 1108 B 5 SR X #8233
CEE A R21A 0 TI1E B S R A 82194 ~ 2 A
204 5 112# B 5 B X #1b6O A ~ & ?*&ﬁ1643
ikt e 0P R 1A BBRAERE L LN - SE A
Aol cH 21258 (AAm¥ %83F 2 %MBE) ) F
Bd 2L (LARII2ELL? 28D 2 @k i4r A2
EH28T) > T ARLFAEFTERLLIC A ks &
DERRAR 2R RS R ERR SF IR 2 {50
4%@:;“;1164 » AL Pl 0T B R £ LR £
R Z P& P WA 2 ABEH > AR 230072 K B 4%
ié’r_ B 7 AR gt & 0 108# B P BRELZ Ay
¥ 52— B~ B K500 % AR &R 17300 4 » 2 112# 10
209 ¢ BRE 1 A BEFI1654 0 R ATE EE N2
LRGS0 GERII6L e k2P P BRAR AR

N

AN

—_—

12



FEERR T A REN TR G o AL G FIRY £
FRROEE LR WK P RS MR & i@%iﬁ
R A i el AR AR e
iﬁ@ﬁ’iﬂiiﬁﬁﬁo&%iﬁa%@%*ﬁg@
FAAER Rz 0 TETF AP B G o

AL A ERE DA 2 BT GFAE & E SR
EHIARGEE > 3 A 0P REMP AT LS
Lt mp et (LAREFI6F) > 2 R rE &3
2 g AR e S04 HE 16 s A 2P P RAE Y
Zl g gk 7 fdF o Aot > Va2 s B R
L3407 GFR AT LEMP D2 SHF LR 0 F
FEIFIFETd JFLFRETT > RLBEFRE T A5 D
PrEp AREPE Iy T AR gEg e LRI AKE
ERE N T BRI REELL Y AT RA UF
PAEOBREE R AT RE o AALINT2E]17 197 BE%
EXH L ETEER AP RRER Y EE14,000~ 0 =
ML ARRTREF I NP E T E p P OB A
E"&J‘?iﬁ—'}u ’j'ft%ﬁ%\"g]"h’/\ﬁiﬁzzi B f—.%i_ozg};
2RI EIN 24P AR RE LG P F BB
g B oS R E R TAVE R T 2 erel K lﬁ'—FEu,i,—fjté\ ENEER 3

q'\
>
o

AL ERAN109£ 127 8p B Sl wh 2 o B3N] 10#67
1P hL IR HEET 2220 ZF Mk  BE
REFT - ABYERIR 2Fud > RARL G I
WA L 3 e R BGEA B PR TER R RS T AR
B 2P AR I]10#42 26P F B S0 W TR
%ﬂlNﬁWIBﬁﬁia %Mﬁ%W%iﬁ 13

? HERFT CETERFAEIES
53 \

N

v

e R R AR IRE RS R
Wi’%z*f;ﬁ(ﬁL%V““ﬁqvé%4QE\'%ME‘ %55
o~ %07TF ) » 7 aodk 4 5301092 ~ 110& 3 A d R4

13



TAe e VLA TRELFNEREL EFEY T R BT
RLIEGDH R AEFE c RALIAERLLLHFT
EFERFAETES HRA LS FEEL R {12 %
{ v AP REMD RSt AR R Rl
THREEFRTT o RLIAFRL I A& Sy AR
g e doiif > FP AlER > REC BiESH®
LR AARS B AN DT 2R F I o RUEA FREET]
B AR LE P REMB LA AT FR G ETR
LAt s T o AAL AL R BREPFIRY 1 RAL
¢ IFE AEIY RN L H e 230109127 8P
FaE w1067 IpAEI e FEETEE N
£ oA ey £ 8y AR S T‘,‘gmﬁ&é 2R V£

Fla? FPARGM G RS FEARL I Y22 3 WA
A T

| A% 2 3K Ry~ ﬂ—\r]/?&?"’ EA b’L’rJ‘MﬁE%EEQITI%r%
§H ek 4 s ?%H)?.’IE)%' g Ed 5
P F) 4 wWDwﬁ$&€’$p$é¢ﬁ%ﬁT?
’ﬁ%@‘iﬁ’*%ﬁﬁﬁﬁ4%%4{a 10 5 iz £
FohkAEFFEFERALELA TR DTN FL
A2 re i > FHFG AL 4 F R AR Aok R R
RiAke AL EFTERL c RETRZ T B ST
PR R R EERAA R Dm SN B R
Xp 2o RN BEEE > TR E R IFF R
g o BT A LR RE R A I A AP EFS
PRI ESE LI e P EEZ (L ARII3EL? 30D
T REA L %ﬁmééﬁﬁ55 ﬂMZE) s 58 ey
FRFTTHAI09E 127 8p BRI F P I Ad i
*“ﬁ“ﬂmﬁw1s&aaaaz¢»ﬂ%wwﬁw
@ﬁ’FW%4*§JHMa<%£éﬁF”
R ERETE A ETLBRET - i%%%%n%@,
EFuFEFAS (LARY R TS 49T
HREFTRET BREEIFTHEATLF o 5

g

14



%(%)%ﬁwﬁh%%&»ﬁWFv\%m~&¢@&
> (R A% 4137 12 %475F ) > L %FAHREE
ﬁihﬂﬁﬂg%B??%mWB’ RULEP I IEE I B
ABARR - EHFT B PRI NBEHEERY YA
ﬁﬂﬁﬁﬁﬁ—iéé\ﬂﬁ«ﬁ%@4 B HEE R 2
EH R R KT R G 0 L B R 2 AR
A (Dﬁ%a@aa ABEAAL ZHE o b
Vg I 109127 8p B0 AR i F %2020, 12. 0850
BraEE TAES 429 Rk ekl L Akl
Gy o R G ARBII0EEY 1P B RE DA
BEa 30 gk » PR RAEDEFFECHE
B p (TYEL O BAks 2 AP KR #[@ 27 - hE 5
PRIE S PREE IR G e 6 PR R A ﬁf ﬁ%&ﬁ
it ,

E(AF 2 2pha gy ALz pF)%6 &
FEp g w10-1ER T [REs] > ) £33
(RAMRFRHFTEF2FE ) R LRBEAFEEF
m**%?%“ﬁﬁﬁ?%ﬁwa/pté~i’gﬁ%ﬁ
’ ¥ B

P HERAL L T1124#37 24P 1
%ﬁﬁﬁﬁ%ﬂ#%ﬁ%é FULEE 5245 ~ B4
FRLFdRge § o LA £
ﬁ’ﬁwﬁ4¥” F -
NP RIS kB G
£),

Y T 27 K= g 2
ZBERS1I T s hE &

’/:l.
I
?ﬂi% ”MHW¢“ L

=4
5324Bu4 R A o R S22 T
B EAT 3P S5 Fﬁ,gﬁﬁﬁ’?wmﬁﬂﬁw
}'T}‘,Eﬁ:i P Rz
S ﬁ%‘p\.‘»"}t/* ©

15



R RAfREERL SR &I L FRE AR
AP AR L T A% 30T I R A R ik
EPEE > g RARs LG R w S U2 R LA S
FoRLIPREATIHFILES ERd ZH A AR
L4 L FHEFRRETHRSEIR R %W*%ﬁ&
fo ] > X FTEIAL A LA o —Q;"_&“,‘—‘Lzla IR N
RARA FREATRRBEN S A A uM b ¥

-}

(El‘j‘lxmll?)ﬁln 29 ® PE"‘E ! 309 pPFYFF;/ﬁFJ:f&'“ L‘%’?

NEREFER 0 AL F255F ~ ¥343F ~ 53481 )
vahd WY EHE g LRaEd BAIE ’ff:wt%?ww%i
AXm 1 (F o v BBk A B g id pE g;};tw &
TE W LU B WERBE S AT HAL L - B
BARS R~ 1 FRRE R B AR LS EAT
AR R B EFIRLZ A E S KA A
%ﬁ?ﬁ£§ﬁ&%ﬁTmﬁﬁﬂ%@%aﬁ’@ﬁ%%
DFRLTEFRLEBEPE T EM T EREET . (HE
B~ RBE SR ¢ BEFAZFI0FEL]12 0
&W’W%%&ﬁ%?ﬁﬁ%ﬁ#%ﬁ%%é?#éﬁl
:'v,rafwt,;“mfs FE TR E NSRS S W

G BEABRAEN S AFe 3N S L TG E
%- BEBRMRR . R AERL REERLAE R
o TAP LI ARG X1 TR KB

E”#ﬁ 2 RALEAT OB EERRLEF Rk EEMER
,ﬁﬁf%g}zzz s 1T HE T R o AR (R N [ e S
%A T 3112#- 37 24P FF %’?Pﬁﬁ4’923ﬂff~‘iﬁie
OO RBEZ oo G2 RIFM e

"§#¢d@31#’$ﬁﬁm9iﬁ
4 Aakd g2 FEM G AR
T R RR R R
R o Tkt pl12#47 23p A2
Pt E T B RIpP%EHRE 1 EDS 00

- F}. (Q
RN
~ ‘7-;_ '~
T
s
E-0y
m

2 pa

#z



0% » 2 &AWt p 2=t pAcFpad » &5
5% 5z 414 » gRmEd o
(=) RaFtad paguhEi ki 7203000~ > & fa
¥5 -
1 ‘4:;“; Al — fg AR EE o M T R
@™ Z|REEA FHRE - 0B LR A
3p o = \lﬁNJZE%‘J%*‘ﬁ TR o= ~2E L 3E R
Ho10p cw ~3EMIHERRE P FEL4P o T ~5HE
M E10E ABRE o FELSP o2 S 10EFF o K]E L
ﬁ@ls’%cEBOBél_o 2 AFEW RS p o od F 1
Fay 2 £ KA ¥ FE AT
¥ AE 5 381EF19E ~ % 298 23

=
r‘i‘ﬂ

¥
»
=
i
J=-
e
q«f
F>

EEAHL T AR R

i %3615 39 RTE LR
#&i%:—"J "%lafv—r7 Fr b
(fr

R fé‘?zl\@.fﬂ o Qﬁ?%ﬁ*g > fﬁﬁi"* * R
g 2R ERYTRE T 2T HIA L F 24
&g?gﬂ_%?@} s T HE TR - ~ " AR T 3 RS
2 4% (%9 )%J{Bﬁkzzﬁwﬁ fauke o = N iE W B (A
Wer DHREES L R RF E S L AR A
RS LA~ R P RT3 RIS UERY - = - B
fer PR XF 0 RERNZFEBZNE
A RE LR EBAEMTEYRENLIE ALY L)
At F E %33F ~ F3F ~ AREFTIT ~ ¥81F) o
PorakA e £H (R ARIZEL? 24P T wah s
o AaX %287 ~ %297 ) > VAR A X RN L RS
tawiia;%ﬁwﬁamww,@ﬁﬁ ER

»

2

A 22 H360F D H390E R S0 AR H LR 2 Ak P3N
RERT PR EFF A S ARk



T2 - MA S REAREHIE o
7SR LE EERS R 242 ERE > R 2
FRIEA TR > AL 7w RA KR 2 PRI ficdr &
TARL AR ALH A RAE 2 FEF
Bk pHicikiE s 5 X &#W15p (A RALALTEkrai-
ST RS T ER0F ) AR LA LT A F E42
RERBE e ZWRL B AFFEF]IE R FE
T FRRBEP R A GTEE B A S o
i%ﬁﬂ&ﬁﬁﬁ%%ﬂﬁﬁﬂAﬁ%w%ﬁﬁﬁ%@

T @ ?.‘rPLLL']I EETANE RL T2 FR R
// FOR

ey NE& "7{\%21?\%, E L __”Li‘?;f%;i}’,' FREN
G ﬂx,z N E 2 MRS R g X EARiE > Foh AR
FEMEED LABEBET N2 - L hEEEEIL o
f%ﬁfui B (WIESRE) 23k 2 P s T fELR

P#c~F{mIEpn s A kB2 a2 58 s B H @ RIER
f%“ﬁﬂ’iWESﬁﬁ%Wﬁﬁi%k(iihé
F2MFE 2 %229F ) » A2 By HRL21FE T >
L3 FuRiE PR LBEALREFQRE @ Pﬁ—‘f\&ﬁ;
Ergu A fa §203,000~= = > a2t E 5 RE
B2 A ARL T LS L F EA2P 2RSSR P &
B RAE E2 TN KD B [ §HRE A RE
Z EFRMPEITE LTS RE > T AARL LB RE 2K
B BFregukERER &7 FH LHLEMRKE T
WAL BB R L 2 ERRET EF R R O REE &
ARSI RS S & UL S E TR
ARE2Z B2 8N s H  RBEF2Z M GERP > AT
*ﬁp;ﬁJAﬁg_#k’mﬁﬁﬁuﬁﬂAﬁ%?g
FHETIFZdGFEITHN2 - R TREoL
BFENARL LS A2F EFREBE L > LR R L T %A
BEEHRE FRARERE I ERLREYAZZELT
Foop2tydp o AL IuRE E £ S R 423 ERE

ﬁ

-‘T— fs‘h ‘\@J

o8]

18



(z)

BRefuREipr > 273 FE R3S H R KR
ARz 1 Fe & RV L AEDERRS > AL
BB LTEF > ¥ EFURB RFAT L A Fk

A p100#27 24P A2 2 112827 24P 1k 2 FF 5] iR
* k31 203,000~ - & &R o

B2 7 @%tﬁﬁ@ﬁ&a#ﬁ-*ﬂzwlwar
¥AFFpaohd RELRE]E - BAd RS

7

7o ﬁﬁrst%u?l“'iéﬁﬂ A%RZFREEF
EW%%Tﬂﬁ#@#§?<“€Xn“§?*’ B H AT Y G OB
w’*@@?&%i%ﬁo”mﬁi ERER RT3 A A

NPy e F1NPEEF > STFINIREP L
fE_IFE,"eirﬁi‘ 7 ﬁ%‘vﬁ»o'rﬁ,%‘lm}@ipq ki S -
T 4T X 2B B RF AR F2UFRRAT R
AR LYY 1§ A E L (PR bR
T2 A EBEFERFEFREFIERT TELF & F
.1@&#:Jﬁ%@uﬂ;ﬁh@w$ﬁ,ELLﬁlgkﬁg
WEFECREIEE  GHFFTERRPLL > AR TR
ME2 o  FARBAFAERG R RY I L1 TEF 2

% B

TET EETL R K

WHBEGAFRAZRT v B G REML AR > FIA
HELERERF > A7 ARATFH2ZFFY o F 1 p Eni
gligﬂﬁﬁaﬁﬁiﬂoﬂ&%?%%iﬁééwﬁ
REMEFIIPFLFAN 0 F1 ARG WL FRF o
@%ﬁuaﬁﬁﬁgmﬁ%@\zwﬁiﬁﬁﬂ~i@#%ﬁ?
Fo g FE2ZF o AR AZFUERT > Fru L iF
PERY > R Rt g A &K

Ny
4
i
-~
Aol
-l-‘
-
N
%4
By
d?o
I
W
\ﬁ"
Wi

19



[

N

P
)

N

ppas)
P~

SR I i
L
2
o3

EE -

(w,

WoE R

@
o SO R C R B
FoA B N

/w.

Mo R OR oW oIt

=X

7 e 0 A3 )?&TTM%'
YT FEICY L S

“1%ﬁ’%$“%iﬁ

e TR 1,266, 1397 = = » T AP GAHLTE - B 5 335k
ppi(iﬁfmééi276 I H3LE) > RE2LTE o
SR = 3 i?f’%??i%‘ AL AT R
drz o RREAGRD PRI FH T A AT
E- A B = .—,_E :

(1)~ m2 ”Lra‘ft RoipAplTE s R T33% (TR ATBHREY) 2
R p F&EpdE TR LEATEL NP s LR
PR pRAGEP REFUEL IR RRE LT
ﬁﬁéuiiiﬁ ARG LB R T ED o

@ > apt AR Tz pedizfirg allda

20



PRSI R AT (ARA12E117 22p A F L BER
Ao AMREFT2E ~FT3F) » RO RLPI0TEL? A=
Z12&#42 bz hpedd @ (A ARE 51097 2 %1
81F) » B2 IR iz 2 (45113
E1730P T REALE At F342F - ¥ 343F ) >
VAR E L e g AL T G HIENP A TG
I ks W R RS AR 2 S IR T S VR -
L AR FTRE I Gl L L 2P R E 2L
R i o BRREAG RN P FFITY FH L &
wA e 27106827 18p 24 ~ pFEerTY FH L
lwaa(i%&%iw*\$m5)’@ﬁﬁ%iﬁﬁ
N4 % fgEterTY HH 2 B (L AR1I2#110 28p =
WREEA L Mt %2187 ) 0 PEEARERII R
B %0 P her? Grflendl kR o R A&
P A FTY ] 0 AR RELT 3 %

3

x,—‘!’—ﬁfi’_ﬁﬂl*g J o
0 REFT i%;%iwnfrd'—tm AL R
5"”%2?-_57?’1}’{& Ry pilE R HRESeria? -8 237
e (A lmﬁln305pﬁ7ﬁmsf? %ﬁv$%3%
B~y %31IF ~ %3427 ) > A L GHAL RN e o
PRES I AL ENLE S WHE T E > T E P ¢
Qt[%ﬁ éié}ﬁij\i'gﬂﬁ%cfi\z’gﬁ—,g’,\%—;‘_/\ﬂ;
EEWREIRBEFT VR o %ﬂfrﬁt p106-#F 423t < £
% 0 F R A BOOT A~ S A S04 0 10TE B R R

A AT 4~ EE 4 A9 4 0 108 4R B R A 374

A BB1A 0 109 X R AR A #2534~ B 4
R224 > 1104# ¢ 5 SR A #2334 ~ &8+ A21+ » 111
EORL MR A B2194 ~ 3 A 204 0 11248 5 SR A
BIB54 ~ mF A RI64 v s dedhif o B3k 2 f 4
Bl AR IR s kn 0 PR - A T R
FARGTATLY Tl R o B FE L 2 E
B R FREERP > pd R GRE DR ST

21



?”?ﬁﬁ7§?’égﬁﬁEO%&?%ﬂﬁﬁﬂi@
4
F
BB

'z\% 10 i/’ﬁ HEFE 7‘;

A A i FE A

;@
fim
SO
®
)

i p 3 @t ekl §1,266,139~ - 4%
A 2 BT B o

F’:"%EF FA LA F Y 18K E8D, TI0~ 3 74 3%>
2ZF1RREBAE Y > BEF IR R Egp ¥
Ak gRAGR R
$73SHRLRTRELRLL TR A T
- FAd B s H 0054 AT

< o

B S e s 3R g

S O 1 ?Fglﬁ ;‘\ = q\r- -

?’M%m@ﬁﬁéiéﬁwéilﬁ,%@ggﬁ
TSR 0 B B AR Y EREHFT S 2

FEIM110847 14p ¥ & %5 5110014016552 =1
(w\rmfs “213;1) aﬁ

Mo v =

@ﬁ?g,ggﬁgwﬁﬁzﬁl%%%*iﬁ?
e 2 ”#fi:.l PR% e e B o 8

~4

g

-

A
).
L N Lt T
e :
7
=i
\\‘Q‘i‘_
/\\_
F
2
=i
ﬂ
o
L

(Y
P

3% e IRz

N
—
[u—
o

P = 4w
p—
N
(e
—_—
>
O1
|2
~m
T
A
o
%
=4
T
—y

K
Wt ﬁ?%’ G srfr?if— 7 ? "*'31134%1’* 8
[ %319?) ’-am;/* m} @vg 110&413 14p ¥

22



- )

B3 5110014016053 » E0 4 1 A wjgr 4 2 AP
%@%@ﬁ’%4$%o

Bt p104£27 23 Ax £ Gt Ak 4 o 3 E sk A
Bod 2RI A e AP IS EINEE Rl > 40
it o FTARE TERL A2 F TG 5 1 0 F R G
Lt RA AL 1 FR B RA B G ADP T AT oA
S EE G, Hing 40P A RRT 500 A R 2 E
FoRBARLLE FARL T B AT A2 F g
Ho mFHINNI3AEL? 8p F¢%R2F 113015750255 5 2.
W Rt a i’z\?i{'il? s TR E N B v 4R B
L2 H R EFT > RE A2 A% BBV oL
Faoghdd g o 0@ g2 1 F 0 22 p At B (e

1 .

PO e B Y AR AR
TN S RN

= &
.gx)( ﬁ: \“
(s
>

NESIEE RS
i%lﬁ%ﬁﬁiﬁﬁﬁ’lﬁﬁﬂ%lﬁBlﬁﬁ&i
6o BALARMENZRTHRY HHL LHFHRAFIE
RFILFHT S 1@ AR IRd -1
REEGHO6IE %158 ~ % 140F %178 ~ %3108 % 178 4 %] 2
T o R AR PPN ALE ARRE R 2 TG o
ARERENRUES T IRERTLT 0 A
EAED- o B3 ARTIEGZ R T £ FES L FFHRE
¥ i34 AEZ RAEIRE o Fa 2
PAAZ 3T 0 p A REEFILES LA

S SR R KAk ¥ EN S AN

L 2

) -

FEhRh4p104E27 23p A2 112F47 23p 2k » =
ZAFHEGE FRERNET P I2HETE (R
ed $193F 2 $209F » THALEFTFY ) 2

23



(-

Plime 395 — 4 T4 0 ) 2780 > REFSRRCIED &4
TAL F I HRES R 2 ¥ 19Kk E4m hE T AL

.
HIBFEFTFP 228 (LARIIBELY30p 375k Y
o AERERBALT C NBMIT) MR L R E &
Bz A21FHAARL2Z F 1Tk §»naE 0 1 F
P Mo iR B P RER S T2 RS F 190
E oA P N RAF AL RS F1 k4

AL EFFTFY 0 RE AL104E2Y A2 2 112847 R
B EEewA TRA LT WATT 0 Bl
ENA 2 1R ETRALS L
HEZF1IIRER #%ﬁ%%i%ﬁ%
?‘%p‘#ﬁﬁgj\;\ #15,1;& 'E#PKT?};’»'* o A
B Tdet i P2 ¥ le?Pf‘\éf?fﬁ'Eé'
@’ﬁéﬂiﬁﬁﬁéiwlﬁﬁfi £85, 770~ (#

s‘ﬂfﬁ.ﬂ,uﬁ&uj‘a:?,ln* ;

i

B

} \

FrHAES S RLAARBRLETRERLIT AL > AR KIF
MR R REFRTEGREFET LA R
4 EFuRBEARZ D N 4‘157;1 £ 5/5’%'-’:7"-3}7%\ P AL
Moz b PIBETH S B2 LEAL RATR B 1197

ﬁiﬁ%ﬂm£iﬁﬁﬁﬁﬁ¥%%iéﬁ$@4%r’
1394 LR s BB A -

?ﬁ‘»?a‘mﬁ?-x % 3§7}€°ift3§3»%l Ih&ZHFERhEeE TR

T B o

Foorif o R AR AT R 191K & 2485, 770~ 2

LA H B 2 ¥ M%n@wf? ’Q%p#’;’}%ﬁ S

Lﬂfﬁ‘;ﬁ‘]‘\’ E'J%ﬁ#ﬁ» §m 2 RS 113K EE %3]

24



PANEERN

EH 1AL g RA L BREEE, TT0~ 2 3K &
2ZHF1BREBAES 53R o BT EF S REG S F
Flzipf 2 a2d > BB o
TS EN N | PR N o= f@u;ﬁkfg;\; ECR- B TR )
A ﬁrgggv;;;% y — ﬁKEI?’%‘ﬂk ’ T?J—T:‘:‘/Z i oy
Ao A e EN - BB AL
Az A gt o F1EE B NI T2 7R
B R HFER 2 M P Az S b2 R AIF P E 2L 0 A F
ik R8THEH 198 ~ 7918 « $OLEHIEA TG P 2 o
ARREZFFE - FVEF S - TR R R Y TR - 38
M%&L%Ua(%méwﬁuhw%ﬂﬁﬁﬁ**) Mg
m/fazﬁ B3R A 85, TT0~ & 4 77 3x R einif 475, 398, 299 =~
ESR T R 2/( A}J‘J'F4#‘;5)\) » FlIuA E 2R "i’f}')?»
ﬂ#ﬁiﬁ%Zﬁ“ﬂJﬁ9i’jﬂﬁﬁﬁmi’ﬁ%&Bﬂﬂ4f&%
fIE s 3 RBUEFL e ¥ 5 358 AT o

P

-

&

g

q\
=k

=

o e e
\lﬂ

K 4 RPN G e 1 2 B 5 A A
Ez?&i;—wuﬂ.—’fﬁ%’ésifi:é%ﬁ44ﬂ%“1:ﬁ%&f@ i B

isﬁ%waﬁ%’ﬁﬁﬁﬁ ERDERLS aE S
@,zgnw,giﬁﬁvoi&%mﬁﬁﬁé’iﬁﬁﬁﬁi
TRz B n AR RES B o

AEE B BPE S Hp2 T IS 22 B ©
AMRFEE 0 RIIF AP ERALA 2% 2R - - %
71 > &gt &L oo

Bl this B2 23 A -G Rd > - WAL - RAEH
2k H8TIEH I ~ $ 795 ~ 59

¢ = s ® 113 & A v30 P
Fhokre 2 P HTRE
P AEPE R Ag R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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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ﬁﬁﬁ’%**HLzﬁﬁté ESOLE L By S EPRL

é?%ﬂﬁﬁﬁFﬁﬁﬁ%(ﬁwgi)o%iﬁ 2 E iR Ae b %

¥ oo HER L FFHRAG -

v i EN B3| 113 ¥ 4 3 30 2

ERL I AT
WA REF1kE (THAEFTE) FEE (RTAEE)
G| BB | RALT |RE v IR R B2 KA S R 2 C RREc R H|RL B R
Z P HREI(¥i94% AR - G S G A R I - S S
7 (6%) |#a7 & 94 L4F

1 [104220 8,571~| 8,700~ 522~ | 4,130% 248~ 317~ 0~
2 [104#3> 40,000~| 40,100~| 2,406~| 19,273~| 1,156=| 1,478~ 0~
3 [1044> 40,000~ | 40,100=~| 2,406=~| 19,273~| 1,156=| 1,244~ 6~
4 [10450 42,322~ 43,900~| 2,634~| 19,273x] 1,156~ 1,478~ 0~
5 [104#6° 48,000~| 48,200~| 2,892~| 19,273~] 1,156%| 1,478~ 258 ~
6 |104#7> 48,000~ | 48,200~| 2,892=| 20,008%~| 1,200~| 1,434~ 258 ~
7 10487 48,275~| 50,600~| 3,036~ 20,008%| 1,200~ 1,434~ 402~
8 [1049> 48,003~| 48,200~| 2,892~| 20,008%~| 1,200~| 1,434~ 258 ~
9 [104#10" 46,452~ | 48,200~| 2,892=| 20,008%=| 1,200~| 1,434~ 258 ~
10 [104#117 49,736~| 50,600~| 3,036=| 20,008%| 1,200~| 1,434~ 402~
11 [1042125 48,094~| 48,200~| 2,892~| 20,008%~| 1,200~| 1,434~ 258 %
12 [105#17 48,002~ | 48,200~| 2,892=| 20,008%~| 1,200~| 1,434= 258 ~
13 [105227 48,092~ | 48,200~| 2,892~ 20,008%| 1,200~ 1,434~ 258
14 [105#37 48,092~| 48,200~| 2,892~| 20,008%~| 1,200~| 1,434~ 258 ~
15 (105247 58,092~ | 60,800~| 3,648~ 20,008~ 1,200~| 1,434~ 1,014~
16 (1054257 58,092~ | 60,800~| 3,648%] 20,008~| 1,200~| 1,434~ 1,014~
17 105267 58,092~| 60,800~| 3,648~| 20,008~| 1,200~| 1,434~ 1,014~
18 [105#7% 58,088~ | 60,800~| 3,648~ 20,008~ 1,200~| 1,434~ 1,014~
19 [105#8" 58,087=| 60,800~| 3,648%] 20,008~| 1,200~| 1,434~ 1,014~
20 [1059" 58,086~| 60,800~| 3,648~| 20,008~| 1,200~| 1,434~ 1,014~
21 [105210° 58,085~ | 60,800~| 3,648~ 20,008~ 1,200~| 1,434~ 1,014~
22 1052117 58,0847 | 60,800~| 3,648%] 20,008~| 1,200~| 1,434~ 1,014
23 1052127 58,084~| 60,800~| 3,648%| 20,008~| 1,200~| 1,434~ 1,014~
24 [106%1° 58,084~ | 60,800~| 3,648~ 20,008~ 1,200~| 1,434~ 1,014~
25 [106#2° 81,084~ | 83,900~| 5,034=] 21,009~| 1,261=| 1,373~ 2, 400~
26 [1063" 58,083~| 60,800~| 3,648%] 21,009~| 1,261=| 1,373~ 1,014~
27 106247 58,081~| 60,800=~| 3,648=| 21,009=~| 1,261=| 1,373~ 1,014~
28 [106#5" 58,331~ | 60,800~| 3,648%| 21,009~| 1,261=| 1,373~ 1,014
29 [1066" 58,081~| 60,800~| 3,648~] 21,009~| 1,261=| 1,373~ 1,014~
30 [1067° 58,081~| 60,800=~| 3,648~| 21,009~| 1,261=| 1,373~ 1,014~
31 [1068> 58,081~ | 60,800~| 3,648~| 21,009~| 1,261=| 1,373~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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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06#9* 58,083~ 60,800~ 3, 648 ~ 21,009~ 1,261~ 1,373~ 1,014~
33 |106#10°* 57,466~ 57,800~ 3,468 ~ 21,009~ 1,261~ 1,373~ 1,014~
34 |106#11* 58,083~ 60,800~ 3, 648~ 21,009~ 1,261~ 1,373~ 1,014~
35 [106# 127" 57,543~ 57,800~ 3, 468 ~ 21,009~ 1,261~ 1,373~ 1,014~
36 |107#1" 58,083~ 60,800~ 3, 648 ~ 22,000~ 1,320~ 1,314~ 1,014~
37 |107#27 58,083~ 60,800~ 3, 648~ 22,000~ 1,320~ 1,314~ 1,014~
38 [107#3+* 58,083~ | 60,800~ 3, 648~ 22,000~ 1,320~ 1,314~ 1,014~
39 |107#4" 58,083~ 60,800~ 3, 648 ~ 22,000~ 1,320~ 1,314~ 1,014~
40 |107#57 58,083~ 60,800~ 3, 648~ 22,000~ 1,320~ 1,314~ 1,014~
41 |107=6" 55,008~ | 55,400~ 3,324~ 22,000~ 1,320~ 1,314~ 690~
42 |107#T7* 58,083~ 60,800~ 3, 648 ~ 22,000~ 1,320~ 1,314~ 1,014~
43 |107#8* 58,083~ 60,800~ 3, 648~ 22,000~ 1,320~ 1,314~ 1,014~
44 1107#9* 58,083~ | 60,800~ 3, 648~ 22,000~ 1,320~ 1,314~ 1,014~
45 |107#10" 55,833~ 57,800~ 3,468 ~ 22,000~ 1,320~ 1,314~ 834~
46 |107#117* 54,483~ 55,400~ 3,324~ 22,000~ 1,320~ 1,314~ 690~
47 |107#127 58,098+~ 60,800~ 3, 648~ 22,000~ 1,320~ 1,314~ 1,014~
48 |108#1 7 58,082~ 60,800~ 3, 648 ~ 23,100~ 1,386~ 1,248~ 1,014~
49 |108#27 56,036~ | 57,800~ 3,468 ~ 23,100~ 1,386~ 1,248~ 834~
50 |108+#3* 57,247~ 57,800~ 3,468 ~ 23,100~ 1,386~ 1,248~ 834~
51 |108#4" 58,000~ 60,800~ 3, 648 ~ 23,100~ 1,386~ 1,248~ 1,014~
52 |108#5* 58,000~ | 60,800~ 3, 648~ 23,100~ 1,386~ 1,248~ 1,014~
53 |108#6* 58,000~| 60,800~ 3, 648~ 23,100~ 1,386~ 1,248~ 1,014~
54 |108# T 58,213~ 60,800~ 3, 648~ 23,100~ 1,386~ 1,248~ 1,014~
55 |108+#8* 57,491~ 57,800~ 3,468 ~ 23,100~ 1,386~ 1,248~ 834~
56 |108#9* 58,000~| 60,800~ 3, 648~ 23,100~ 1,386~ 1,248~ 1,014~
57 |108#10"* 56,100~ | 57,800~ 3,468 ~ 23,100~ 1,386~ 1,248~ 834~
58 |108#11°* 58,000~ | 60,800~ 3, 648~ 23,100~ 1,386~ 1,248~ 1,014~
59 |108#12* 56,837~ | 57,800~ 3,468~ 23,100~ 1,386~ 1,248~ 834~
60 |109#1" 58,000~ | 60,800~ 3, 648 ~ 23, 800~ 1,428~ 1,272~ 948 ~
61 |109#2" 58,072~ 60,800~ 3, 648 ~ 23, 800~ 1,428~ 1,272~ 948 ~
62 |109#3* 57,250~ | 57,800~ 3, 468 ~ 23,800~ 1,428~ 1,272~ 768 ~
63 |109#4” 58,000~ 60,800~ 3, 648 ~ 23, 800~ 1,428~ 1,272~ 948 ~
64 |109#5* 58,000~ | 60,800~ 3, 648~ 23, 800~ 1,428~ 1,272~ 948 ~
65 |109#6" 58,000~ | 60,800~ 3, 648~ 23,800~ 1,428~ 1,272~ 948 ~
66 [109# 71 58,000~ | 60,800~ 3, 648 ~ 23, 800~ 1,428~ 1,272~ 948 ~
67 |109#8" 58,000~ | 60,800~ 3, 648~ 23, 800~ 1,428~ 1,272~ 948 ~
68 |109#9* 58,000~ | 60,800~ 3, 648~ 23,800~ 1,428~ 1,272~ 948 ~
69 [109#107" 58,000~ | 60,800~ 3, 648 ~ 23, 800~ 1,428~ 1,272~ 948 ~
70 [109&117 58,000~ | 60,800~ 3, 648~ 23, 800~ 1,428~ 1,272~ 948 ~
71 [109#12% 58,000~ | 60,800~ 3, 648~ 23,800~ 1,428~ 1,272~ 948 ~
72 [110#17* 58,000~| 60,800~ 3,648~ 24,000~ 1,440~ 1,260~ 948 ~
73 [110&27% 58,000~ | 60,800~ 3, 648 ~ 24,000~ 1,440~ 1,260~ 948 ~
74 [110&3* 58,000~ | 60,800~ 3, 648~ 24,000~ 1,440~ 1,260~ 948 ~
5 [110#4 1 58,000~| 60,800~ 3,648~ 24,000~ 1,440~ 1,260~ 948 ~
76 [110&57% 58,000~ | 60,800~ 3, 648 ~ 24,000~ 1,440~ 1,260~ 948 ~
77 [110%6* 58,000~ | 60,800~ 3, 648~ 24,000~ 1,440~ 1,260~ 9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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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110&7T" 58,000~ | 60,800~ 3, 648 ~ 24,000~ 1,440~ 1,260~ 948 ~
79 [110%8* 58,000~ | 60,800~ 3, 648~ 24,000~ 1,440~ 1,260~ 948 ~
80 [110#9* 58,000~| 60,800~ 3, 648~ 24,000~ 1,440~ 1,260~ 948 ~
81 |110#10"* 58,000~ | 60,800~ 3, 648~ 24,000~ 1,440~ 1,260~ 948 ~
82 |110#11* 58,000~ | 60,800~ 3, 648~ 24,000~ 1,440~ 1,260~ 948 ~
83 |110#12* 58,000~ | 60,800~ 3, 648 ~ 24,000~ 1,440~ 1,260~ 948~
84 |111#1" 58,500~ 60,800~ 3, 648 ~ 25, 250 ~ 1,515~ 1,185~ 948 ~
85 |111#2* 60,000~ | 60,800~ 3, 648~ 25, 250~ 1,515~ 1,185~ 948 ~
86 |111#3* 60,370~| 60,800~ 3, 648 ~ 25,250~ 1,515~ 1,185~ 948~
87 |111#4” 60,000~ | 60,800~ 3, 648~ 25, 250 ~ 1,515~ 1,185~ 948 ~
88 |111#5” 59,625~ 60,800~ 3, 648~ 25, 250~ 1,515~ 1,185~ 948 ~
89 |111#6* 60, 000~ | 60,800~ 3, 648 ~ 25, 250~ 1,515~ 1,185~ 948~
90 |111&77 60,000~ | 60,800~ 3, 648 ~ 25, 250 ~ 1,515~ 1,185~ 948 ~
91 |111#8* 60,000~ | 60,800~ 3, 648~ 25,250~ 1,515~ 1,185~ 948 ~
92 |111#9> 60, 000~| 60,800~ 3, 648 ~ 25,250~ 1,515~ 1,185~ 948~
93 |111#10"* 60,000~ | 60,800~ 3, 648 ~ 25, 250 ~ 1,515~ 1,185~ 948 ~
94 |111#11°* 58,500~ | 60,800~ 3, 648~ 25, 250~ 1,515~ 1,185~ 948 ~
95 |111#12* 59,250~ 60,800~ 3, 648~ 25, 250~ 1,515~ 1,185~ 948~
96 |112#1” 60,304~ 60,800~ 3, 648 ~ 26, 400 ~ 1,584~ 1,116~ 948 ~
97 |112#2° 60,232~ 60,800~ 3, 648~ 26, 400~ 1,584~ 1,116~ 948 ~
98 |112#3* 60,232~| 60,800~ 3, 648~ 26,400~ 1,584~ 1,116~ 948~
99 [112#47 46,179~| 48,200~ 2,892~ 20, 240~ 1,214~ 856 ~ 822~

&3 85,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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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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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96號
原      告  林俊雄  






訴訟代理人  黃冠偉律師
被      告  天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登波  
訴訟代理人  麥玉煒律師
複代理人    魏宏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於民國113年4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提繳新臺幣85,770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新臺幣1,089元，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原告負擔新臺幣53,371元。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85,77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104年2月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駐外人員，職務為東莞南友運動用品有限公司（下稱南友公司）之品管部品管處長，每月工資新臺幣（以下除另標明人民幣外，均同）58,000元。被告於112年3月24日以書面通知原告，將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原告於同日回覆被告此舉違反勞基法第11條、第12條規定，惟被告仍於同年4月6日、7日拒絕原告入廠提供勞務，被告上開所為顯然違反勞基法，片面終止勞動契約，違法解僱原告，不生終止勞動契約之效力。
（二）原告任職期間，從未聽聞被告有何虧損或業務緊縮之事，迄至被告片面拒絕受領原告勞務時，被告辦理各項業務亦無減少情形，實際上被告所經營業務亦無實際性之改變，且對原告職務之需求並未消失，被告並無勞基法第11條規定之事由，自被告111年度、110年度之綜合損益表，可知被告綜合損益總額已有明顯成長趨勢，於疫情趨緩後被告業務運作日益回穩。縱使被告真有虧損或業務緊縮之情事，依法應先通盤檢討原告擔任之職務，與原告充分溝通可調整之其他職務或可達到安置目的之各種方法後，再決定解僱人選，在解僱勞工前，亦可採職務調整或減班等方式達到暫時減少成本支出之目的，然被告未經與原告協商、溝通，即片面以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規定為由，並於資遣預告當日即要求原告立即離開工作場所，實際上被告於正式預告原告將終止勞動契約以前，並未明確表達協商調整職務、安置工作或提供其他協助措施之意思表示，被告上開所為有違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三）被告分別於109年12月8日、110年4月26日通知原告，將於110年6月1日調動原告至越南擔任南良成公司品管部處長，原告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不同意此職務調動。被告於111年12月6日復以公司稅制調整為由，欲將原告勞工保險（下稱勞保）、全民健康保險（下稱健保）辦理結清退保後，轉由被告體系之境外公司聘僱，然為原告拒絕。自109年12月8日起至000年0月間遭被告終止勞動契約止，原告任職單位共有9名台籍幹部，扣除其中2位自請離職外，尚有7名，原告與妻小皆在中國廣東深圳生活，被告調派原告至越南顯然未充分考量原告之家庭生活利益，且在眾多台籍幹部中僅片面調任原告，而未徵詢其他台籍幹部之調任意願，被告該職務調動顯有不當之動機。被告又於112年1月19日舉辦年終小尾牙抽獎活動，原告因故未能參加，經同事告知原告有抽中獎金14,000元，惟被告事後以當年度規定改為駐外台籍幹部不得領取相關抽獎為由，未發放獎金予原告。又被告未依勞基法第23條第2項、第30條第5項、第6項規定備置勞工出勤紀錄並每日記載出勤情形至分鐘及工資清冊，原告請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協助查處，被告遭裁罰與公告違法事業單位名稱。被告旋即於同年3月24日通知原告將終止勞動契約，被告解僱原告顯具有不當動機，亦違反勞基法第74條規定之吹哨者保護條款。原告既無勞基法第11條及第12條規定之終止勞動契約法定事由，被告不得片面非法終止，故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繼續存在，原告自得請求確認雙方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繼續給付原告每月薪資58,000元。
（四）原告係受僱於被告，而非受僱於南友公司，並未與南友公司締結任何勞僱契約。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被告僅依當時基本工資計算時薪、加班費，並有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提繳高薪低報之情形，原告另請求被告給付之項目及金額如下：
　１、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03,000元：
　    被告針對返台假之使用限制均明定於常駐大陸台籍人員管理辦法，返台假之使用標準、天數與期間均有明確規範，顯與勞工得自由運用、排定之特別休假性質截然不同，要難將返台假與特別休假混為一談。原告任職被告期間，被告均未給予特別休假，原告每月工資皆為58,000元，換算每日工資為1,933元，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2目後段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03,000元（詳如原告起訴狀附表一所示，見本院勞補字卷第26頁）。
　２、加班費1,266,139元：
　　　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為勞動事件法第38條所明定，如雇主否認該條之推定者，應提出反對證據證明之，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62條亦有明文。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勞上自第45號民事判決、110年度勞上字第49號民事判決、111年度勞上字第59號民事判決意旨，均認為加班申請制之工作規則，尚不足以作為勞動事件法第38條之反對證據。又被告於給付薪資時，並未將平日發給之經常性薪資與延長工時工資有明確之區分，被告自始無法釐清實際上之加班情形，如何能確認被告所給付之薪資已充分涵蓋應給付之延長工時工資，被告空言以往給付之薪資已包含加班費，且僅以原告未提出加班申請而據論原告並無加班之事實及必要，顯為推託之詞。況且原告係與被告成立勞動契約，於南友公司提供勞務，原告因此無法享有中國之社福保險，亦不適用南友公司之加班申請制度。又被告未依法製作記載至分鐘之出退勤紀錄，原告僅能出具自行記載之工作時間，應可認原告記載之延長工作時間為真，原告提出之影片足以證明原告確實係在非正常上班時間從事職務上行為，故原告逾時停留於工作場所係從事勞務乃常態事實，原告逾時停留於工作場所從事非勞務行為為變態事實，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有常態性延長工時之情形，惟被告均未依法計算加班費予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1,266,139元（詳如原告起訴狀附表二所示，見本院勞補字卷第27頁）。
  ３、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224,580元：
　　  原告自始即為被告所聘並派至南友公司提供勞務，並未另與南友公司締結勞動契約，亦未由南友公司辦理社會保險，顯然與被告所提之勞動部函文內容有異，被告逕自將約定發放予原告之工資拆分成2種不同幣別，再由兩家事業單位給付，且自承會補足至58,000元給原告，被告卻據此違反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而未足額提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將減損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收益，損害原告之財產。原告任職被告期間，被告對原告之勞保、健保有高薪低報之情形，導致被告短提繳原告勞工退休金，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規定，被告應依原告實際領取工資，按勞工退休金提繳分級表，按月提繳6％之勞工退休金，故請求被告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224,580元（詳如原告起訴狀附表三所示，見本院勞補字卷第28頁、第29頁）等語。
（五）聲明：
  １、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
　２、被告應自112年4月23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最末1日給付原告58,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３、被告應提撥224,580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４、被告應給付原告1,693,71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５、第2項、第3項、第4項聲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抗辯：
（一）原告於104年2月23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南友公司之品管部處長。106年起因中國薪資高漲，招工不易，被告部分產線陸續轉移至越南加工廠，107年間更因中美貿易戰緣故，美國客戶要求中國生產基地轉移，被告乃於107年5月設置越南生產工廠，於南友公司則導入自動化生產，人員遇缺不補，並進行人員縮編計畫，108年間中國廠二廠合併為一廠，人員從500多人減縮至近300人，並安排中國廠幹部至越南廠支援，原告亦曾至越南支援，109年至111年間，因武漢肺炎疫情，被告縮編速度稍緩，惟112年疫情解封，中美貿易戰問題，被告擴大縮編力度，至112年10月20日，員工人數僅剩165人，原告所管品管部門之品管人員亦從50人縮減至16人。被告之營業收入淨額自104年度的424,841,802元，一直銳減至112年度的134,004,776元，自被告109年度、110年度、111年度之綜合損益亦可發現營收減少，稅前淨利、本期稅後淨利更都是呈現赤字。被告於109年12月8日通知原告自110年6月1日調任越南良成公司品管部處長，年資延續、薪資無不利變動，有長達半年時間利於原告安排事宜，原告卻拒絕調任，被告基於照顧員工，仍容許原告原地原職，然被告自不因原告個人因素，而罔顧企業縮編、轉往越南發展之方向，而持續縮編，南友公司目前產量僅需1位品管課長即可負荷，被告對於原告之處置，已是厚待。
（二）南友公司迄至112年僅餘6名台籍幹部，其中處長級以上人員僅餘1名即廠長，與其他掌管財務、管理部之人，均是最後才調動至越南廠，該等執掌人員一但調動，即是結束南友公司之階段，其餘專員則未符合越南工作證需有5年相關工作經驗之條件，惟原告已符合在被告工作5年，且非屬掌管工廠、財務、管理部之人員，又具有品管處長之經驗，被告於110年後即有派原告前往越南支援熟悉之情形。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於法有據，甚且已盡力不變動原告勞動條件調動至被告企業其他適當職位，然為原告所拒絕，仍令原告維持原職務一段時日，最終始不得已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約。是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及給付薪資，要屬無據。
（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延長工時工資、及補提撥勞工退休金差額，均無理由：
　１、被告每年均給予原告42天返鄉假及機票補助，即使原告未返鄉而留在中國在地休假，亦無不可，甚至可將機票補助轉為現金6,000元，除農曆春節、中國十一長假外，原告均可自行指定休假排假，被告未曾否准原告排定之返鄉假，若原告當年度返鄉假未休畢，被告亦將未休畢之返鄉假折算工資予原告，此返鄉假性質與特別休假相同，不因其名稱是否為特別休假而異。
　２、原告為南友公司高階主管，對於被告加班申請制度當屬知之甚詳，然原告未曾提出自願加班申請單，亦未有加班之事實，且與原告同在品管部門辦公室人員，亦無人曾提出自願加班申請單，乃係因行政辦公室人員，本無加班之必要性，原告並無加班事實，自無從請求延長工時工資。南友公司向來週六僅有上半天班，被告招工時已說明此為固定性加班，薪資已包含此部分加班之工資，且實際上亦未見原告有提出加班申請單。
　３、原告薪資結構為在臺灣之被告支付基本工資26,400元，另一部分由南友公司以人民幣7,500元支付，其餘薪資計算上或有差額，被告則以新臺幣換算後補足至58,000元。由於南友公司所發之工資，非屬原告在臺灣工作所獲報酬，應不予併入計算申報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此有勞動部110年4月14日勞動保字第1100140165號函可參，被告以原告各該年度基本工資為原告投保，符合勞保局政策，且原告於中國領取之人民幣，其所繳稅額亦給予中國，勞保屬臺灣之社會保險，故有此差異納保之設計，自不存在高薪低報之情事。被告按勞保局規定申報投保，既已符合規定，且依法納稅，被告自104年2月起至112年4月止仍按月補貼原告部分退休金差額共計127,896元（詳如被告112年11月22日民事爭點整理狀被證18，本院卷第193頁至第209頁），已多給原告。再者原告於104年2月23日起薪為40,000元，同年5月23日調薪為48,000元，105年4月1日調薪為58,000元，原告全部逕以58,000元計算勞工退休金差額，並非正確等語。
（四）聲明：
　１、原告之訴駁回。
　２、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113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399頁、第400頁）：　　　　　　
（一）原告自104年2月23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駐外人員，職務為南友公司品管部品管處長。104年2月23日起薪為40,000元，同年5月23日調薪為48,000元，105年4月1日調薪為58,000元。
（二）原告薪資結構為在臺灣之被告支付基本工資26,400元，另一部分由南友公司以人民幣7,500元支付，其餘薪資計算上或有差額，被告則以新臺幣補足至58,000元。
（三）被告於112年3月24日以書面通知原告，將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規定，於同年4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
（四）原告月平均工資為58,000元，被告業已給付資遣費236,914元予原告。
（五）被告每年均給予原告42天返鄉假及機票補助，若原告未返鄉留在中國在地休假，可將機票補助轉為現金6,000元，若原告當年度返鄉假未休畢，被告亦將未休畢之返鄉假日數折算工資予原告。
（六）兩造約定原告於南友公司每週工時為44小時，週一至週五每日工時8小時，週六工時4小時，週日休息。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見本院113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400頁）：
（一）被告於112年3月24日以書面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規定，於同年4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是否已合法生效（即被告資遣原告是否合法）？
（二）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23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58,000元，有無理由？
（三）原告依勞基法第38條規定，請求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03,000元，有無理由？
（四）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1,266,139元，有無理由？
（五）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規定，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224,580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3月24日以書面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規定，將於同年4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惟被告此舉違反勞基法，不生終止勞動契約之效力，仍應繼續給付原告薪資。又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被告從未給與特別休假，且原告常態性延長工時，被告均未依法計付原告加班費，並對原告之勞保、健保高薪低報，致短提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爰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2目後段、勞基法第24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規定，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被告應自112年4月23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58,000元及其利息，並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03,000元、加班費1,266,139元、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224,580元等情，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一）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應有確認利益：
　　　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非法片面終止勞動契約，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繼續存在乙節，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間僱傭關係之存否即有不明，致原告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此危險並得以本院確認判決除去，故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應有確認利益。
（二）被告於112年3月24日以書面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將於同年4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乃屬合法，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按月給付薪資及其利息，均無理由：
　１、按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一、歇業或轉讓時。二、虧損或業務緊縮時。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1個月以上時。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五、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3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於10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1年以上3年未滿者，於20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3年以上者，於30日前預告之。勞基法第11條、第1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業務緊縮係指雇主在相對一段時間營運不佳，生產量及銷售量均明顯減少，其整體業務應予縮小範圍而言。倘雇主業緊縮之狀態已持續一段時間，且無其他方法可資使用，為謀求企業之存續，應許其為進行企業組織調整，而與勞工終止勞動契約（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事業單位因虧損或業務緊縮，為謀求事業單位之永續經營及保障其餘勞工之權益，而有解僱部分勞工之必要時，關於如何決定解僱之勞工，除欠缺合理性或有權利濫用等情形外，於年資、考績、工作能力等條件相仿勞工間選擇解僱或留用，應賦予雇主相當之裁量選擇權，俾雇主得考量其經營管理之需要為合理之選擇考量（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7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雇主於有虧損或業務緊縮時，為保障雇主營業權，有裁員之必要，以進行企業組織調整，謀求企業之存續，俾免因持續虧損而倒閉，造成社會更大之不安，而於資遣前先在可期待範圍內依據誠實及信用原則，採用對受僱人權益影響較輕之替代措施，確保受僱人之僱用地位得以繼續存在，已盡安置義務，但為受僱人拒絕接受，無從繼續僱用勞工，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即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21號民事判決亦同此見解。
　２、經查被告之全年營業收入淨額於103年度為373,243,335元，課稅所得額為4,785,366元、收入淨額於104年度為424,841,802元，課稅所得額為13,070,186元、收入淨額於105年度為323,799,979元，課稅所得額為1,404,031元、收入淨額於106年度為262,574,359元，課稅所得額為1,049,235元、收入淨額於107年度為270,997,216元，課稅所得額為5,386,101元、收入淨額於108年度為232,345,831元，課稅所得額為3,605,222元、收入淨額於109年度為174,871,146元，課稅所得額為-5,636,436元、收入淨額於110年度為225,211,322元，課稅所得額為-30,795,655元、收入淨額於111年度為193,993,979元，課稅所得額為4,418,647元、收入淨額於112年度為134,004,776元；被告於109年之綜合損益表顯示本期稅後淨利為-18,148,633元、110年之綜合損益表顯示本期稅後淨利為-14,134,394元、111年之綜合損益表顯示本期稅後淨利為-5,540,334元等情，有被告提出之被告綜合損益表2件、10年營收比較表、103年度至111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各1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3頁、第45頁、第383頁至第393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112年11月28日、113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218頁、第399頁），是比對被告自103年度迄至112年度間之全年營業收入淨額、課稅所得額及稅後淨利，可知被告已於相當期間內處於營業收入減少、經營狀態不佳之虧損情形，堪信被告辯稱被告之營業收入淨額自104年度的424,841,802元，一直銳減至112年度的134,004,776元，自被告109年度、110年度、111年度之綜合損益亦可發現營收減少，稅前淨利、本期稅後淨利更都是呈現赤字，被告於112年3月24日通知資遣原告前已面臨虧損等情，應屬真實。原告主張其從未聽聞被告有何虧損或業務緊縮之事，實際上被告所經營業務亦無實際性之改變，且被告綜合損益總額已有明顯成長趨勢，於疫情趨緩後被告業務運作日益回穩云云，與上開證據不符，要無可採。
　３、原告固主張被告縱有虧損或業務緊縮之情事，被告片面終止勞動契約，其解僱亦不合最後手段性原則，且具不當動機云云。然查：
　⑴、被告之營業收入淨額自104年度的424,841,802元，一直銳減至112年度的134,004,776元，自被告109年度、110年度、111年度之綜合損益亦可發現營收減少，稅前淨利、本期稅後淨利更都是呈現赤字之虧損情況，業經本院查認如前，則被告因公司虧損持續，為謀求得以繼續運營及維護多數員工權益，自堪認被告應有解僱部分勞工以減少營業成本及費用之必要，以保障其營業權。
　⑵、又查被告自106年起於大陸南友公司總廠人數557人、品管人數50人，107年減為總廠人數476人、品管人數49人，108年復減為總廠人數374人、品管人數31人，109年又減為總廠人數253人、品管人員22人，110年減為總廠人數233人、品管人員21人，111年減為總廠人數219人、品管人員20人，112年減為總廠人數165人、品管人員16人等情，業據被告提出南友公司員工人數總表與員工名冊、品管離職員工名單各1件為證（見本院卷第83頁至第143頁），且為原告不爭執（見本院112年11月28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218頁），可見被告並非僅資遣原告1人，而係就南友公司總廠人員全面性縮編，原告任職之品管部員工更從50人縮減至16人，堪認被告抗辯107年間因中美貿易戰，美國客戶要求中國生產基地轉移，被告乃於107年5月設置越南生產工廠，並進行人員縮編計畫，108年間中國廠二廠合併為一廠，人員從500多人減縮至近300人，至112年10月20日，中國廠員工人數僅剩165人，原告所管品管部之品管人員亦從50人縮減至16人，南友公司目前產量僅需1位品管課長即可負荷等情，亦屬可信。是被告為因應中美貿易戰須轉往他國設廠及營業虧損，以圖企業經營之存續，其於南友公司之業務確有緊縮、虧損情形及減少員工之必要性，並無欠缺合理性。原告主張被告僅片面調任原告至越南廠云云，亦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
　⑶、再查被告欲調任原告至越南之原因，係因被告企業縮編、轉移至越南發展，南友公司品管部門無需如此多人等情，業據被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36頁），且原告所管品管部之品管人員已從50人縮減至16人，南友公司目前產量僅需1位品管課長即可負荷，亦如前述，可知被告欲調動原告至越南公司，係因南友公司品管部目前之編制人員，只需要1位主管即由課長管理即可，被告調動原告至越南公司確有其必要性及正當性，並無不當動機。是原告主張其任職單位尚有7名台籍幹部，原告與妻小皆在中國廣東深圳生活，被告僅片面調任原告。被告於112年1月19日舉辦年終小尾牙抽獎活動，未發放原告抽中獎金14,000元，又被告未依規定備置勞工出勤紀錄並每日記載出勤情形至分鐘及工資清冊，被告遭裁罰與公告違法事業單位名稱。被告旋即於同年3月24日通知解僱原告，顯具有不當動機，亦違反勞基法第74條規定之吹哨者保護條款云云，同無可採。
  ⑷、復查被告先於109年12月8日發函通知原告，將於110年6月1日調動原告至越南擔任南良成公司品管部處長，調任後原薪資、臺灣勞健保不變、年資延續，然原告以電子郵件通知被告不同意此職務調動，因此被告暫緩調動原告至越南南良成公司，被告復於110年4月26日再次發函，通知原告自110年6月1日調任越南，協助駐地經營主管各項工作之管理，調任後薪資、年資及原有福利延續，又遭原告以電子郵件拒絕等情，業據原告提出被告聯絡函、電子郵件內文各2件為證（見本院勞補字卷第49頁、第51頁、第55頁、第57頁），可知被告早於109年、110年即有調動原告至越南南良成公司擔任品管部處長之企業經營需求，僅因原告拒絕調派，而暫緩實施。然被告調任原告後之薪資、年資及原有福利延續，對原告之勞動條件並無不利之變更，而南友公司品管部目前之編制人員，只需要1位主管即課長管理即可，被告調動原告至越南公司確有其必要性及正當性，已如前述，因此在112年間，原告已無拒絕被告派往越南南良成公司之正當理由。參以證人林華澤到庭證稱：我在被告公司擔任財務主管兼人事行政，有負責原告的調動、資遣，被告在臺灣只有接單跟開發、工廠是在中國，損益是跟中國那邊合併的，被告於109年12月8日有發函通知原告自110年6月1日調任至越南擔任品管部處長，被告的考量是當時被告業務緊縮很嚴重，持續虧損，因為中美貿易戰的關係，客戶希望被告到第三方去設廠，被告到越南設廠也是因應客戶需求，所以被告須要1個品管單位的人去協助建立品管制度，但原告並沒有到任，當時因為COVID-19相當嚴重，被告認為這種環境下多給原告一些時間、空間，也就沒有請原告即時至越南辦理到任手續，後來我持續都有跟原告溝通調任越南的事情，因為這是被告的政策，持續都有在溝通，也有告知原告如果不願意去越南，被告會資遣原告。原證7被告所發的聯絡函可以證明有跟原告說清楚職務調動的細節跟內容，後續原告沒有去，我一直持續溝通，因為被告的政策是希望原告去越南，後續的人事命令如果原告同意去越南，我們會發布正式的人事命令去越南的公司等語（見本院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335頁至第342頁），核與原告所提原證7即被告109年12月8日聯絡函內容載明：調動通知原告預計於110年6月1日調任越南南良成公司擔任品管部處長，請原告於最近期自大陸返台期間，提前辦理進入越南之相關簽證作業。調任後原薪資、臺灣勞健保不變動，年資延續等語相符（見本院勞補字卷第49頁），足認證人林華澤前開證言應與事實相符而可信實。原告雖以民事準備（四）狀提出其與林華澤之對話譯文、光碟、微信紀錄各2份（見本院卷第413頁至第475頁），主張證人林華澤於本院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期日之證述中提及持續溝通調職越南一事與事實不符，實際上於持續聯絡過程中皆未提及調職越南一事云云，惟此要屬原告片面擷取原告與林華澤某時之對話及微信紀錄，已難採信，更與原告起訴狀所稱：「(1)調職越南爭議  兩造間所產生之歧異，最初可追溯至109年12月8日時，被告以總管宇第2020.12.08號聯络函發布『東莞南友公司品管部林俊雄處長人事調動通知』，並片面主張將於110年6月1日正式調動原告至越南擔任南良成公司品管部處長，且要求原告於當時返台期間應自行辦理入境越南之相關簽證作業【原證7】。原告當時返台時雖然有配合辦理簽證業務且持續與資方權責人員溝通，但同時亦有透過電子郵件向公司表明所為之調動不僅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亦未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因勞方之配偶與小孩皆於中國大陸生活、就學)因而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1條規定【原證8】，…」等語不符（見本院勞補字卷第20頁），可認原告主張證人林華澤實際上於持續聯絡過程中皆未提及調職越南一事，其前開證詞與事實不符云云，並無可取。
　⑸、是依證人林華澤之前開證詞，對照被告於112年3月24日以書面通知原告，將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規定，於同年4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被告業已考量原告之學經歷、工作能力、原任品管部門等條件，依其經營管理之需要於條件相仿勞工間選擇調任原告至越南南良成公司，並持續指派證人林華澤與原告溝通，然為原告2次以電子郵件拒絕，被告始於112年3月24日以書面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預告於同年4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可知被告解僱原告之前，業已盡力與原告協商，然原告僅為其在中國之家庭生活利益，斷然拒絕被告之合理調派，自應認被告已盡雇主解僱最後手段性之義務。再者被告於本件訴訟中，亦表明仍願意調派原告至越南工作，均比照外派人員的條件辦理，會提供越南的住宿及回台的42天假、機票補助等，但原告明確表示不願意接受，其理由為其已在大陸娶妻生女並購屋深根，被告所提方案要求原告離開大陸前往他國，又需與妻女分別兩地，女兒年紀尚幼需身為父親的原告照顧，只願意回復原職等情，亦據兩造分別陳述在卷（見本院113年1月2日、同年月30日言詞辯論筆錄、原告民事準備㈢狀，本院卷第255頁、第343頁、第348條），可知原告僅考量其自身家庭生活利益，然被告調派原告至越南工作，均比照外派人員的條件辦理，會提供越南的住宿及回台的42天假、機票補助等，原告可與其妻女一同前往越南居住、工作或就學，原告在大陸購買之房屋亦可出租或做其他使用，斷無因原告之家庭生活在大陸，被告在業務緊縮及虧損之情況下仍無權調動原告之理，經核被告調動原告既有必要性及正當性，且勞動條件不變，更提供住宿、休假及機票補助，已符合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調動原則，則被告在原告多次拒絕調派至越南南良成公司工作，而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之勞動契約，自係被告窮盡與原告協調後之不得已方式，被告並無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原告主張被告未經與原告協商、溝通，並未明確表達協商調整職務、安置工作或提供其他協助措施之意思表示，被告解僱原告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違反勞基法云云，仍無可採。是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於112年3月24日預告於同年4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要屬合法、有效，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不存在，被告自無義務再給付原告工資，被告此部分之抗辯，要屬可採，原告主張兩造之僱傭關係仍存在，被告應繼續按月給付原告薪資云云，要屬無據。故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23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最末1日給付原告工資58,000元，及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
（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03,000元，要屬無據：
　１、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２、經查兩造簽訂之勞動契約約定：「四、休假：國內員工之休假依中華民國勞動基準法第36條至第39條之規定及參照甲方（即被告）公司內部規章辦理。」、兩造簽訂之駐外人員聘用合同約定：「甲（即被告）、乙（即原告）雙方經合意後，簽訂本合約，乙方已確實瞭解甲方『駐外人員管理辦法』之規定，任職期間願遵守公司對駐外人員之相關管理規範外，另約定以下項目：一、甲方聘任乙方服務之企業：（空白）擔任職務：品管處長。二、返回居住地補助：採歷年制，乙方同意每年六次往返臺灣居住地，相關機票款、交通費依甲方規定予以報銷。三、其他約定：加入公司勞健保。」等語，有原告提出之勞動契約書、駐外人員聘用合同及被告所提勞動契約各1件在卷可稽（見本院補字卷第33頁、第35頁、本院卷第79頁、第8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112年10月24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28頁、第29頁），可知原告受僱於被告派駐至大陸南友公司擔任品管處長期間，關於原告之休假，係依勞基法第36條至第39條及駐外人員管理辦法之被告內部規章規定，則除有違反勞基法外，駐外人員管理辦法即為兩造勞動契約之一部分，原告應受其拘束。
　３、又查兩造不爭執被告每年均給予原告42天返鄉假，若原告當年度返鄉假未休畢，被告亦將未休畢之返鄉假日數折算工資予原告，為兩造所不爭執，而依原告之工作年資，特別休假之日數依法最多每年僅15日（見原告起訴狀附表一所示，本院勞補字卷第26頁），可知被告給予原告每年42天返鄉假，已高於原告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規定之每年法定特別休假日數，兩造既簽立駐外人員聘用合同，被告並於駐外人員管理辦法中就駐外人員特別休假有相關約定，實質上此約定並無侵害或剝奪原告法定之特別休假，與勞基法第1條第2項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定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意旨並無相違，駐外人員管理辦法自為兩造勞動契約之一部分，原告應受其拘束。原告雖另以返台假（即返鄉假）之設立目的、決定權限及排定日數、提出期限、未休畢之處理方式、與其他休假間之關係等項目，說明返台假與特別休假之不同（見本院卷第227頁至第229頁），主張被告應另按原告之工作年資，再給予特別休假，但被告均未給原告特別休假，而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03,000元云云，惟此僅為原告片面之表述，被告既已給予原告每年42日之返鄉假，日數已優於原告每年之法定特別休假日數，更會將原告未休畢之返鄉日數折算工資予原告，可見被告給與原告之返鄉假，性質上與特別休假無異，要不因其名稱為返鄉假，即認被告給與原告之返鄉休假並非特別休假，且原告每年有42天返鄉假及其排休之決定權限與排定日數、提出期限、未休畢之處理方式、與其他休假間之關係等項目，既規定於被告之駐外人員管理辦法，並經兩造以駐外人員聘用合同約定作為兩造勞動契約之一部分，原告即應受其拘束，要不得於被告給予42天返鄉假之外，再要求被告另給予其他特別休假，否則無異讓被告負擔超過勞基法之雇主責任，自非有據。是被告抗辯其每年給予原告42天返鄉假，性質與特別休假相同，原告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乙節，同屬可採。原告主張於返鄉假外，被告應依其工作年資，另給予特別休假，但因未另給，而請求被告給付自105年2月24日起至112年2月24日止之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03,000元，要屬無據。
（四）原告不得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1,266,139元：
　１、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而勞動事件法第38條雖規定：出勤紀錄内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内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惟勞工仍應證明其出勤紀錄之真正，始可受此有利之推定。再按勞基法第24條雖規定，雇主對於延長工作時間之勞工負有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加班工資之義務，但揆諸同法第32條第1項規定：「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可知雇主並非當然有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之權利，雇主之要求，尚應得工會或勞工之同意；另一方面，勞工提供勞務之目的，在於獲得工資，勞工在正常之工作時間外，延長工作時間，為雇主提供勞務，除其提供勞務，係基於雇主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外，勞工當無本於勞動契約或勞基法規定，向雇主請求報酬之餘地，因其延長工作時間，本不在雇主預期之範圍中，勞工自無強使雇主受領其勞務之給付之理。因此除有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推定勞工工時之情形外，勞工主張有加班之事實者，應就其確有延長工作時間、且有業務需要、提供勞務等節，盡舉證之責。是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勞工延長工作時間，必須係出於雇主要求（雇主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延長工作時間，且勞工確有延長工作時間時，雇主始有給付加班費之義務，並非勞工較預定下班時間延後離開工作場所，雇主即負有給付加班費之義務，除有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推定勞工工時之情形外，勞工仍必須舉證證明其延後下班時間係因雇主要求或有工作上之需要、始可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否則，勞工非因雇主要求或工作上需求而自行延後下班時間，即命雇主給付加班費，對雇主亦有失公平。則雇主為管理需要，自得規定員工延長工時應事先申請經同意後始予准許，倘雇主認無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勞工自行逾時停留於公司内部，或未依雇主規定之程序申請加班，因雇主無法管控勞工是否確為職務之需而有延長工時之情形，勞工自不得向雇主請求加班費。故雇主採加班申請許可制者，勞工延長工作時間，必須是雇主認有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勞工亦確有延長工作時間之事實，方可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即加班費）。
　２、原告主張其係與被告成立勞動契約，於南友公司提供勞務，原告不適用南友公司之加班申請制度。又被告未依法製作記載至分鐘之出退勤紀錄，原告僅能出具自行記載之工作時間，應可認原告記載之延長工作時間為真，原告提出之影片足以證明原告確實係在非正常上班時間從事職務上行為，被告應就原告未加班之變態事實負舉證責任。被告未依法計付加班費，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應給付原告加班費1,266,139元云云，並提出影像檔17件、照片33張為證（見本院卷第276頁至第311頁），然為被告所否認，辯稱：原告為南友公司高階主管，對於被告加班申請制度知之甚詳，然原告未曾提出自願加班申請單，亦未有加班之事實等語。經查：
　⑴、原告所提影像檔17件、照片33張（下稱系爭影像照片）乃原告自行錄製或拍攝，並非被告製作之出勤紀錄，系爭影像、照片自無從證明原告有延長工時之情，則原告是否確實有加班之事實，尚難僅憑系爭影像照片即可證明。
　⑵、又查被告自陳其製作之出勤紀錄未記載至分鐘，而遭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裁罰（見被告112年11月22日民事爭點整理狀，本院卷第72頁、第73頁），並提出原告自107年1月起至112年4月止之出勤匯總表為證（見本院卷第159頁至第181頁），原告亦不爭執此出勤匯總表之真正（見本院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342頁、第343頁），可知就原告之出勤紀錄，被告確實有製作出勤表，僅未記載至分鐘，尚難以此遽認原告主張之加班時數即為可採。
　⑶、再查被告抗辯其採加班申請制，此為南友公司高階主管之原告所知悉，然原告未曾提出自願加班申請單乙節，亦據被告提出南友公司106年2月18日公告、自願加班申請單各1件為證（見本院卷第59頁、第61頁），原告亦不爭執該公告及自願加班申請單之真正（見本院112年11月28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218頁），核與證人林華澤到庭證稱：我知道被告在南友公司加班申請制的制度，原告是品保單位的主管，也適用加班申請制，被告派駐到南友公司的台籍幹部，全部都要適用加班申請制，就我所知原告是辦公室的行政人員，沒有看過原告提過加班的申請單等語相符（見本院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335頁、第341頁、第342頁），而原告既係被告派駐於南友公司提供勞務，以被告設於臺灣，鞭長莫及，衡情被告自會要求原告遵守南友公司之人事管理及加班申請，是證人林華澤前開證言應屬真實可採。再者被告自106年起於大陸南友公司總廠人數557人、品管人數50人，107年減為總廠人數476人、品管人數49人，108年復減為總廠人數374人、品管人數31人，109年又減為總廠人數253人、品管人員22人，110年減為總廠人數233人、品管人員21人，111年減為總廠人數219人、品管人員20人，112年減為總廠人數165人、品管人員16人，已如前述，足認被告之員工人數眾多，分屬不同部門、課別，且非集中一處工作，確實有採行加班申請許可制之必要，此屬被告營運上之合理管理措施，則參照首段說明，自應由原告就其主張之加班時間，確實是被告或其主管認有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且原告亦有加班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然原告就其有加班之必要、加班時間、時數等有利於己之事實，依其所舉系爭影像照片，均無從證明為真實，原告亦不爭執其未曾向被告或南友公司申請加班之情，是依現存卷證，難認原告有其所稱加班之事實及時數，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並無可採。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1,266,139元，被告此部分之抗辯，同屬可取。
（五）原告請求被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85,770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要屬有據，原告逾此數額之勞工退休金提繳請求，則屬無據：
　１、兩造不爭執原告薪資結構為被告支付基本工資26,400元，另一部分由南友公司以人民幣7,500元支付，其餘薪資計算上或有差額，被告則以新臺幣補足至58,000元等情，且被告固不爭執原告自南友公司領取之人民幣7,500元為原告工資，惟抗辯原告由南友公司所發之工資，非屬在臺灣工作所獲報酬，應不予併入計算申報勞保投保薪資云云，並舉勞動部110年4月14日勞動保字第1100140165號函1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13頁）。惟查：
　⑴、本院函詢勞動部關於企業員工派遣至大陸公司服務之投保薪資申報疑義，經勞動部回復稱：勞工如受僱於臺灣公司，並由該公司派遣至大陸公司提供服務繼續加保者，其於大陸公司支領之薪資或津貼，如係勞工因提供勞務而獲得之報酬，自屬工資，應併入計算申報勞保投保薪資。又倘勞工同時受僱於臺灣公司與大陸公司，並分別成立勞動契約，工資分按各自勞動契約之約定給付者，依本部110年4月14日勞動保2字第1100140165號函，有關大陸公司所發給之工資，非屬勞工在臺灣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應不予併入計算申報勞保投保薪資等語，有勞動部113年1月8日勞動保2字第1130157502號函1件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17頁至第319頁），可知被告所提勞動部110年4月14日勞動保字第1100140165號函，僅於勞工分別與臺灣及大陸公司各自成立勞動契約者，始有適用。
　⑵、經查原告自104年2月23日起係受僱於被告，擔任駐外人員，由被告派至大陸南友公司擔任品管部品管處長，有如前述，可知原告僅與被告成立勞動契約，南友公司則係被告派遣原告前往之工作地點，原告與南友公司並未另外成立勞動契約，堪認南友公司以人民幣7,500元支付原告薪資，要屬代被告給付，並非原告另與南友公司成立勞動契約，依勞動部113年1月8日勞動保2字第1130157502號函之說明，原告於南友公司支領之工資，亦應併入計算申報原告之勞保投保薪資，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要屬可採。被告抗辯原告由南友公司所發之工資，非屬在臺灣工作所獲報酬，應不併入計算申報勞保投保薪資云云，並不可取。
　２、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退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者，將減損勞退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３、經查原告自104年2月23日起至112年4月23日止，每月領取之工資數額，有被告提出之薪資清冊1件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93頁至第209頁，下稱系爭薪資清冊），其中每月明細中均有一欄「加：保」之項目，被告抗辯此項目金額即被告每月補貼予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差額，而原告並不爭執上開薪資清冊之真正（見本院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342頁、第343頁），堪認被告除以原告每年度之基本工資額提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外，尚於每月工資中，以「加：保」項目補貼原告因不足額提繳之勞工退休金，此部分金額自得於原告請求被告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中扣除。
　４、又查依系爭薪資清冊，原告自104年2月起至112年4月止受僱於被告之應領工資詳如附表「原告工資」欄所示，則按月依勞動部歷年公告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計算被告每月應為原告提撥之勞工退休金後，扣除兩造不爭執被告已按每月基本工資額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再扣除被告已於每月工資中給予原告「加：保」項目之勞工退休金補貼後，被告不足提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共85,770元（其內容詳如附表所示）。是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補提繳自104年2月起至112年4月止之勞工退休金差額85,770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要屬有據，逾此數額之勞工退休金提繳請求，則屬無據。
（六）綜上各節，原告主張被告資遣原告並不合法，兩造之僱傭關係仍然存在，被告應繼續按月給付原告薪資，並給付原告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加班費等情，均屬無據，被告此部分之抗辯，則屬可採；原告主張被告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85,770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退金個人專戶，要屬有據，原告其餘勞工退休金差額提繳請求，則屬無據。被告抗辯其不須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給原告乙節，亦無可取。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85,770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退金個人專戶，要屬有據，原告逾此範圍之其餘請求，則屬無據。從而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提繳85,770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末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依第1項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79條、第91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訴訟費用即第一審裁判費54,460元（暫免徵收部分仍應列入訴訟費用），本院審酌原告勝訴部分85,770元占原告訴訟標的價額5,398,299元之比例約為2％（百分以下4捨5入），因認本件訴訟費用應由被告負擔2％即1,089元，並加給利息，餘53,371元由原告負擔，爰依職權確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八、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部分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兩造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准許或免為假執行之宣告，惟該聲請僅係促請本院職權發動，不另為准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79條、第91條第3項、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附表：原告勞工退休金（下簡稱勞退金）計算表（元以下4捨5入）

		


		


		


		


		


		


		


		




		編號

		年度月份

		原告工資

		應適用級距之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之勞退金
（6％）

		被告為原告適用之月提繳工資

		被告已提繳之勞退金

		被告已補償予原告之勞退金

		被告應補提繳之勞退金差額



		1

		104年2月

		8,571元

		8,700元

		522元

		4,130元

		248元

		317元

		0元



		2

		104年3月

		40,000元

		40,100元

		2,406元

		19,273元

		1,156元

		1,478元

		0元



		3

		104年4月

		40,000元

		40,100元

		2,406元

		19,273元

		1,156元

		1,244元

		6元



		4

		104年5月

		42,322元

		43,900元

		2,634元

		19,273元

		1,156元

		1,478元

		0元



		5

		104年6月

		48,000元

		48,200元

		2,892元

		19,273元

		1,156元

		1,478元

		258元



		6

		104年7月

		48,000元

		48,200元

		2,892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258元



		7

		104年8月

		48,275元

		50,600元

		3,036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402元



		8

		104年9月

		48,003元

		48,200元

		2,892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258元



		9

		104年10月

		46,452元

		48,200元

		2,892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258元



		10

		104年11月

		49,736元

		50,600元

		3,036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402元



		11

		104年12月

		48,094元

		48,200元

		2,892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258元



		12

		105年1月

		48,092元

		48,200元

		2,892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258元



		13

		105年2月

		48,092元

		48,200元

		2,892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258元



		14

		105年3月

		48,092元

		48,200元

		2,892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258元



		15

		105年4月

		58,092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16

		105年5月

		58,092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17

		105年6月

		58,092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18

		105年7月

		58,088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19

		105年8月

		58,087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20

		105年9月

		58,086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21

		105年10月

		58,085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22

		105年11月

		58,084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23

		105年12月

		58,084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24

		106年1月

		58,084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25

		106年2月

		81,084元

		83,900元

		5,034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2,400元



		26

		106年3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27

		106年4月

		58,081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28

		106年5月

		58,331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29

		106年6月

		58,081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30

		106年7月

		58,081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31

		106年8月

		58,081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32

		106年9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33

		106年10月

		57,466元

		57,800元

		3,46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34

		106年11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35

		106年12月

		57,543元

		57,800元

		3,46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36

		107年1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37

		107年2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38

		107年3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39

		107年4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40

		107年5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41

		107年6月

		55,008元

		55,400元

		3,324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690元



		42

		107年7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43

		107年8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44

		107年9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45

		107年10月

		55,833元

		57,800元

		3,46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834元



		46

		107年11月

		54,483元

		55,400元

		3,324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690元



		47

		107年12月

		58,098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48

		108年1月

		58,082元

		60,800元

		3,64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1,014元



		49

		108年2月

		56,036元

		57,800元

		3,46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834元



		50

		108年3月

		57,247元

		57,800元

		3,46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834元



		51

		108年4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1,014元



		52

		108年5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1,014元



		53

		108年6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1,014元



		54

		108年7月

		58,213元

		60,800元

		3,64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1,014元



		55

		108年8月

		57,491元

		57,800元

		3,46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834元



		56

		108年9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1,014元



		57

		108年10月

		56,100元

		57,800元

		3,46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834元



		58

		108年11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1,014元



		59

		108年12月

		56,837元

		57,800元

		3,46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834元



		60

		109年1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1

		109年2月

		58,072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2

		109年3月

		57,250元

		57,800元

		3,46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768元



		63

		109年4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4

		109年5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5

		109年6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6

		109年7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7

		109年8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8

		109年9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9

		109年10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70

		109年11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71

		109年12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72

		110年1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73

		110年2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74

		110年3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75

		110年4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76

		110年5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77

		110年6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78

		110年7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79

		110年8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80

		110年9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81

		110年10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82

		110年11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83

		110年12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84

		111年1月

		58,5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85

		111年2月

		60,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86

		111年3月

		60,37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87

		111年4月

		60,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88

		111年5月

		59,625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89

		111年6月

		60,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90

		111年7月

		60,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91

		111年8月

		60,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92

		111年9月

		60,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93

		111年10月

		60,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94

		111年11月

		58,5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95

		111年12月

		59,25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96

		112年1月

		60,304元

		60,800元

		3,648元

		26,400元

		1,584元

		1,116元

		948元



		97

		112年2月

		60,232元

		60,800元

		3,648元

		26,400元

		1,584元

		1,116元

		948元



		98

		112年3月

		60,232元

		60,800元

		3,648元

		26,400元

		1,584元

		1,116元

		948元



		99

		112年4月

		46,179元

		48,200元

		2,892元

		20,240元

		1,214元

		856元

		822元



		合計

		


		


		


		


		


		


		


		85,770元



		備註：
1.原告工資＝薪資清冊所載之被告本薪＋南友公司領新＋NEW RICH/S領薪。
2.被告應補提繳之勞退金差額＝應提繳之勞退金－被告已提繳之勞退金－被告已補償予原告之勞退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96號

原      告  林俊雄  







訴訟代理人  黃冠偉律師

被      告  天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登波  

訴訟代理人  麥玉煒律師

複代理人    魏宏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於民國113年4月2

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提繳新臺幣85,770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

    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新臺幣1,089元，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原告

    負擔新臺幣53,371元。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85,770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104年2月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駐外人員，職務

      為東莞南友運動用品有限公司（下稱南友公司）之品管部

      品管處長，每月工資新臺幣（以下除另標明人民幣外，均

      同）58,000元。被告於112年3月24日以書面通知原告，將

      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規定，

      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原告於同日回覆被告此舉違反勞基

      法第11條、第12條規定，惟被告仍於同年4月6日、7日拒

      絕原告入廠提供勞務，被告上開所為顯然違反勞基法，片

      面終止勞動契約，違法解僱原告，不生終止勞動契約之效

      力。

（二）原告任職期間，從未聽聞被告有何虧損或業務緊縮之事，

      迄至被告片面拒絕受領原告勞務時，被告辦理各項業務亦

      無減少情形，實際上被告所經營業務亦無實際性之改變，

      且對原告職務之需求並未消失，被告並無勞基法第11條規

      定之事由，自被告111年度、110年度之綜合損益表，可知

      被告綜合損益總額已有明顯成長趨勢，於疫情趨緩後被告

      業務運作日益回穩。縱使被告真有虧損或業務緊縮之情事

      ，依法應先通盤檢討原告擔任之職務，與原告充分溝通可

      調整之其他職務或可達到安置目的之各種方法後，再決定

      解僱人選，在解僱勞工前，亦可採職務調整或減班等方式

      達到暫時減少成本支出之目的，然被告未經與原告協商、

      溝通，即片面以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規定為由，並

      於資遣預告當日即要求原告立即離開工作場所，實際上被

      告於正式預告原告將終止勞動契約以前，並未明確表達協

      商調整職務、安置工作或提供其他協助措施之意思表示，

      被告上開所為有違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三）被告分別於109年12月8日、110年4月26日通知原告，將於

      110年6月1日調動原告至越南擔任南良成公司品管部處長

      ，原告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不同意此職務調動。被告於11

      1年12月6日復以公司稅制調整為由，欲將原告勞工保險（

      下稱勞保）、全民健康保險（下稱健保）辦理結清退保後

      ，轉由被告體系之境外公司聘僱，然為原告拒絕。自109

      年12月8日起至000年0月間遭被告終止勞動契約止，原告

      任職單位共有9名台籍幹部，扣除其中2位自請離職外，尚

      有7名，原告與妻小皆在中國廣東深圳生活，被告調派原

      告至越南顯然未充分考量原告之家庭生活利益，且在眾多

      台籍幹部中僅片面調任原告，而未徵詢其他台籍幹部之調

      任意願，被告該職務調動顯有不當之動機。被告又於112

      年1月19日舉辦年終小尾牙抽獎活動，原告因故未能參加

      ，經同事告知原告有抽中獎金14,000元，惟被告事後以當

      年度規定改為駐外台籍幹部不得領取相關抽獎為由，未發

      放獎金予原告。又被告未依勞基法第23條第2項、第30條

      第5項、第6項規定備置勞工出勤紀錄並每日記載出勤情形

      至分鐘及工資清冊，原告請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協助查處，

      被告遭裁罰與公告違法事業單位名稱。被告旋即於同年3

      月24日通知原告將終止勞動契約，被告解僱原告顯具有不

      當動機，亦違反勞基法第74條規定之吹哨者保護條款。原

      告既無勞基法第11條及第12條規定之終止勞動契約法定事

      由，被告不得片面非法終止，故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繼續

      存在，原告自得請求確認雙方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

      告繼續給付原告每月薪資58,000元。

（四）原告係受僱於被告，而非受僱於南友公司，並未與南友公

      司締結任何勞僱契約。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被告僅依當

      時基本工資計算時薪、加班費，並有勞工退休金（下稱勞

      退金）提繳高薪低報之情形，原告另請求被告給付之項目

      及金額如下：

　１、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03,000元：

　    被告針對返台假之使用限制均明定於常駐大陸台籍人員管

      理辦法，返台假之使用標準、天數與期間均有明確規範，

      顯與勞工得自由運用、排定之特別休假性質截然不同，要

      難將返台假與特別休假混為一談。原告任職被告期間，被

      告均未給予特別休假，原告每月工資皆為58,000元，換算

      每日工資為1,933元，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勞基法施行

      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2目後段規定，被告應給付原

      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03,000元（詳如原告起訴狀附表一

      所示，見本院勞補字卷第26頁）。

　２、加班費1,266,139元：

　　　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

      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為勞動事件法第38條所明定，如雇

      主否認該條之推定者，應提出反對證據證明之，勞動事件

      審理細則第62條亦有明文。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

      度勞上自第45號民事判決、110年度勞上字第49號民事判

      決、111年度勞上字第59號民事判決意旨，均認為加班申

      請制之工作規則，尚不足以作為勞動事件法第38條之反對

      證據。又被告於給付薪資時，並未將平日發給之經常性薪

      資與延長工時工資有明確之區分，被告自始無法釐清實際

      上之加班情形，如何能確認被告所給付之薪資已充分涵蓋

      應給付之延長工時工資，被告空言以往給付之薪資已包含

      加班費，且僅以原告未提出加班申請而據論原告並無加班

      之事實及必要，顯為推託之詞。況且原告係與被告成立勞

      動契約，於南友公司提供勞務，原告因此無法享有中國之

      社福保險，亦不適用南友公司之加班申請制度。又被告未

      依法製作記載至分鐘之出退勤紀錄，原告僅能出具自行記

      載之工作時間，應可認原告記載之延長工作時間為真，原

      告提出之影片足以證明原告確實係在非正常上班時間從事

      職務上行為，故原告逾時停留於工作場所係從事勞務乃常

      態事實，原告逾時停留於工作場所從事非勞務行為為變態

      事實，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有常態

      性延長工時之情形，惟被告均未依法計算加班費予原告，

      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1,266,139元

      （詳如原告起訴狀附表二所示，見本院勞補字卷第27頁）

      。

  ３、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224,580元：

　　  原告自始即為被告所聘並派至南友公司提供勞務，並未另

      與南友公司締結勞動契約，亦未由南友公司辦理社會保險

      ，顯然與被告所提之勞動部函文內容有異，被告逕自將約

      定發放予原告之工資拆分成2種不同幣別，再由兩家事業

      單位給付，且自承會補足至58,000元給原告，被告卻據此

      違反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而未足額提繳原告之勞工退休

      金，將減損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收益，損害原告

      之財產。原告任職被告期間，被告對原告之勞保、健保有

      高薪低報之情形，導致被告短提繳原告勞工退休金，依勞

      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規定，被告應依原告實際領取工資，

      按勞工退休金提繳分級表，按月提繳6％之勞工退休金，故

      請求被告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224,580元（詳如原告

      起訴狀附表三所示，見本院勞補字卷第28頁、第29頁）等

      語。

（五）聲明：

  １、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

　２、被告應自112年4月23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最末1日

      給付原告58,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３、被告應提撥224,580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

      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４、被告應給付原告1,693,71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５、第2項、第3項、第4項聲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　　

二、被告則抗辯：

（一）原告於104年2月23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南友公司之品管

      部處長。106年起因中國薪資高漲，招工不易，被告部分

      產線陸續轉移至越南加工廠，107年間更因中美貿易戰緣

      故，美國客戶要求中國生產基地轉移，被告乃於107年5月

      設置越南生產工廠，於南友公司則導入自動化生產，人員

      遇缺不補，並進行人員縮編計畫，108年間中國廠二廠合

      併為一廠，人員從500多人減縮至近300人，並安排中國廠

      幹部至越南廠支援，原告亦曾至越南支援，109年至111年

      間，因武漢肺炎疫情，被告縮編速度稍緩，惟112年疫情

      解封，中美貿易戰問題，被告擴大縮編力度，至112年10

      月20日，員工人數僅剩165人，原告所管品管部門之品管

      人員亦從50人縮減至16人。被告之營業收入淨額自104年

      度的424,841,802元，一直銳減至112年度的134,004,776

      元，自被告109年度、110年度、111年度之綜合損益亦可

      發現營收減少，稅前淨利、本期稅後淨利更都是呈現赤字

      。被告於109年12月8日通知原告自110年6月1日調任越南

      良成公司品管部處長，年資延續、薪資無不利變動，有長

      達半年時間利於原告安排事宜，原告卻拒絕調任，被告基

      於照顧員工，仍容許原告原地原職，然被告自不因原告個

      人因素，而罔顧企業縮編、轉往越南發展之方向，而持續

      縮編，南友公司目前產量僅需1位品管課長即可負荷，被

      告對於原告之處置，已是厚待。

（二）南友公司迄至112年僅餘6名台籍幹部，其中處長級以上人

      員僅餘1名即廠長，與其他掌管財務、管理部之人，均是

      最後才調動至越南廠，該等執掌人員一但調動，即是結束

      南友公司之階段，其餘專員則未符合越南工作證需有5年

      相關工作經驗之條件，惟原告已符合在被告工作5年，且

      非屬掌管工廠、財務、管理部之人員，又具有品管處長之

      經驗，被告於110年後即有派原告前往越南支援熟悉之情

      形。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

      勞動契約，於法有據，甚且已盡力不變動原告勞動條件調

      動至被告企業其他適當職位，然為原告所拒絕，仍令原告

      維持原職務一段時日，最終始不得已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

      約。是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及給付薪資，

      要屬無據。

（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延長工時工資、及

      補提撥勞工退休金差額，均無理由：

　１、被告每年均給予原告42天返鄉假及機票補助，即使原告未

      返鄉而留在中國在地休假，亦無不可，甚至可將機票補助

      轉為現金6,000元，除農曆春節、中國十一長假外，原告

      均可自行指定休假排假，被告未曾否准原告排定之返鄉假

      ，若原告當年度返鄉假未休畢，被告亦將未休畢之返鄉假

      折算工資予原告，此返鄉假性質與特別休假相同，不因其

      名稱是否為特別休假而異。

　２、原告為南友公司高階主管，對於被告加班申請制度當屬知

      之甚詳，然原告未曾提出自願加班申請單，亦未有加班之

      事實，且與原告同在品管部門辦公室人員，亦無人曾提出

      自願加班申請單，乃係因行政辦公室人員，本無加班之必

      要性，原告並無加班事實，自無從請求延長工時工資。南

      友公司向來週六僅有上半天班，被告招工時已說明此為固

      定性加班，薪資已包含此部分加班之工資，且實際上亦未

      見原告有提出加班申請單。

　３、原告薪資結構為在臺灣之被告支付基本工資26,400元，另

      一部分由南友公司以人民幣7,500元支付，其餘薪資計算

      上或有差額，被告則以新臺幣換算後補足至58,000元。由

      於南友公司所發之工資，非屬原告在臺灣工作所獲報酬，

      應不予併入計算申報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此有勞動部110

      年4月14日勞動保字第1100140165號函可參，被告以原告

      各該年度基本工資為原告投保，符合勞保局政策，且原告

      於中國領取之人民幣，其所繳稅額亦給予中國，勞保屬臺

      灣之社會保險，故有此差異納保之設計，自不存在高薪低

      報之情事。被告按勞保局規定申報投保，既已符合規定，

      且依法納稅，被告自104年2月起至112年4月止仍按月補貼

      原告部分退休金差額共計127,896元（詳如被告112年11月

      22日民事爭點整理狀被證18，本院卷第193頁至第209頁）

      ，已多給原告。再者原告於104年2月23日起薪為40,000元

      ，同年5月23日調薪為48,000元，105年4月1日調薪為58,0

      00元，原告全部逕以58,000元計算勞工退休金差額，並非

      正確等語。

（四）聲明：

　１、原告之訴駁回。

　２、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113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筆錄，本

    院卷第399頁、第400頁）：　　　　　　

（一）原告自104年2月23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駐外人員，職務

      為南友公司品管部品管處長。104年2月23日起薪為40,000

      元，同年5月23日調薪為48,000元，105年4月1日調薪為58

      ,000元。

（二）原告薪資結構為在臺灣之被告支付基本工資26,400元，另

      一部分由南友公司以人民幣7,500元支付，其餘薪資計算

      上或有差額，被告則以新臺幣補足至58,000元。

（三）被告於112年3月24日以書面通知原告，將依勞基法第11條

      第2款、第4款規定，於同年4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

      約。

（四）原告月平均工資為58,000元，被告業已給付資遣費236,91

      4元予原告。

（五）被告每年均給予原告42天返鄉假及機票補助，若原告未返

      鄉留在中國在地休假，可將機票補助轉為現金6,000元，

      若原告當年度返鄉假未休畢，被告亦將未休畢之返鄉假日

      數折算工資予原告。

（六）兩造約定原告於南友公司每週工時為44小時，週一至週五

      每日工時8小時，週六工時4小時，週日休息。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見本院113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

    卷第400頁）：

（一）被告於112年3月24日以書面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

      2款、第4款規定，於同年4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

      ，是否已合法生效（即被告資遣原告是否合法）？

（二）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23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給

      付原告58,000元，有無理由？

（三）原告依勞基法第38條規定，請求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03,00

      0元，有無理由？

（四）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1,

      266,139元，有無理由？

（五）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規定，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

      休金224,580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3月24日以書面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

    11條第2款、第4款規定，將於同年4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勞

    動契約，惟被告此舉違反勞基法，不生終止勞動契約之效力

    ，仍應繼續給付原告薪資。又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被告從

    未給與特別休假，且原告常態性延長工時，被告均未依法計

    付原告加班費，並對原告之勞保、健保高薪低報，致短提繳

    原告之勞工退休金，爰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勞基法施行

    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2目後段、勞基法第24條、勞工

    退休金條例第31條規定，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

    被告應自112年4月23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58,000

    元及其利息，並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03,00

    0元、加班費1,266,139元、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224,580

    元等情，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一）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應有確認利益：

　　　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

      提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

      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

      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

      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

      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

      字第124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非法片

      面終止勞動契約，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繼續存在乙節，為

      被告所否認，是兩造間僱傭關係之存否即有不明，致原告

      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此危險並得以本院確認判

      決除去，故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應有確認利益。

（二）被告於112年3月24日以書面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

      2款規定，將於同年4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乃屬

      合法，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按月給付薪資

      及其利息，均無理由：

　１、按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

      ：一、歇業或轉讓時。二、虧損或業務緊縮時。三、不可

      抗力暫停工作在1個月以上時。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

      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五、勞工對於

      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

      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

      、繼續工作3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於10日前預告之。二、

      繼續工作1年以上3年未滿者，於20日前預告之。三、繼續

      工作3年以上者，於30日前預告之。勞基法第11條、第16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業務緊縮係指雇主在相

      對一段時間營運不佳，生產量及銷售量均明顯減少，其整

      體業務應予縮小範圍而言。倘雇主業緊縮之狀態已持續一

      段時間，且無其他方法可資使用，為謀求企業之存續，應

      許其為進行企業組織調整，而與勞工終止勞動契約（最高

      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事業單

      位因虧損或業務緊縮，為謀求事業單位之永續經營及保障

      其餘勞工之權益，而有解僱部分勞工之必要時，關於如何

      決定解僱之勞工，除欠缺合理性或有權利濫用等情形外，

      於年資、考績、工作能力等條件相仿勞工間選擇解僱或留

      用，應賦予雇主相當之裁量選擇權，俾雇主得考量其經營

      管理之需要為合理之選擇考量（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

      第67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雇主於有虧損或業務

      緊縮時，為保障雇主營業權，有裁員之必要，以進行企業

      組織調整，謀求企業之存續，俾免因持續虧損而倒閉，造

      成社會更大之不安，而於資遣前先在可期待範圍內依據誠

      實及信用原則，採用對受僱人權益影響較輕之替代措施，

      確保受僱人之僱用地位得以繼續存在，已盡安置義務，但

      為受僱人拒絕接受，無從繼續僱用勞工，符合解僱最後手

      段性原則，即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即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2721號民事判決亦同此見解。

　２、經查被告之全年營業收入淨額於103年度為373,243,335元

      ，課稅所得額為4,785,366元、收入淨額於104年度為424,

      841,802元，課稅所得額為13,070,186元、收入淨額於105

      年度為323,799,979元，課稅所得額為1,404,031元、收入

      淨額於106年度為262,574,359元，課稅所得額為1,049,23

      5元、收入淨額於107年度為270,997,216元，課稅所得額

      為5,386,101元、收入淨額於108年度為232,345,831元，

      課稅所得額為3,605,222元、收入淨額於109年度為174,87

      1,146元，課稅所得額為-5,636,436元、收入淨額於110年

      度為225,211,322元，課稅所得額為-30,795,655元、收入

      淨額於111年度為193,993,979元，課稅所得額為4,418,64

      7元、收入淨額於112年度為134,004,776元；被告於109年

      之綜合損益表顯示本期稅後淨利為-18,148,633元、110年

      之綜合損益表顯示本期稅後淨利為-14,134,394元、111年

      之綜合損益表顯示本期稅後淨利為-5,540,334元等情，有

      被告提出之被告綜合損益表2件、10年營收比較表、103年

      度至111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各1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

      第43頁、第45頁、第383頁至第393頁），且為原告所不爭

      執（見本院112年11月28日、113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筆錄

      ，本院卷第218頁、第399頁），是比對被告自103年度迄

      至112年度間之全年營業收入淨額、課稅所得額及稅後淨

      利，可知被告已於相當期間內處於營業收入減少、經營狀

      態不佳之虧損情形，堪信被告辯稱被告之營業收入淨額自

      104年度的424,841,802元，一直銳減至112年度的134,004

      ,776元，自被告109年度、110年度、111年度之綜合損益

      亦可發現營收減少，稅前淨利、本期稅後淨利更都是呈現

      赤字，被告於112年3月24日通知資遣原告前已面臨虧損等

      情，應屬真實。原告主張其從未聽聞被告有何虧損或業務

      緊縮之事，實際上被告所經營業務亦無實際性之改變，且

      被告綜合損益總額已有明顯成長趨勢，於疫情趨緩後被告

      業務運作日益回穩云云，與上開證據不符，要無可採。

　３、原告固主張被告縱有虧損或業務緊縮之情事，被告片面終

      止勞動契約，其解僱亦不合最後手段性原則，且具不當動

      機云云。然查：

　⑴、被告之營業收入淨額自104年度的424,841,802元，一直銳

      減至112年度的134,004,776元，自被告109年度、110年度

      、111年度之綜合損益亦可發現營收減少，稅前淨利、本

      期稅後淨利更都是呈現赤字之虧損情況，業經本院查認如

      前，則被告因公司虧損持續，為謀求得以繼續運營及維護

      多數員工權益，自堪認被告應有解僱部分勞工以減少營業

      成本及費用之必要，以保障其營業權。

　⑵、又查被告自106年起於大陸南友公司總廠人數557人、品管

      人數50人，107年減為總廠人數476人、品管人數49人，10

      8年復減為總廠人數374人、品管人數31人，109年又減為

      總廠人數253人、品管人員22人，110年減為總廠人數233

      人、品管人員21人，111年減為總廠人數219人、品管人員

      20人，112年減為總廠人數165人、品管人員16人等情，業

      據被告提出南友公司員工人數總表與員工名冊、品管離職

      員工名單各1件為證（見本院卷第83頁至第143頁），且為

      原告不爭執（見本院112年11月28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

      卷第218頁），可見被告並非僅資遣原告1人，而係就南友

      公司總廠人員全面性縮編，原告任職之品管部員工更從50

      人縮減至16人，堪認被告抗辯107年間因中美貿易戰，美

      國客戶要求中國生產基地轉移，被告乃於107年5月設置越

      南生產工廠，並進行人員縮編計畫，108年間中國廠二廠

      合併為一廠，人員從500多人減縮至近300人，至112年10

      月20日，中國廠員工人數僅剩165人，原告所管品管部之

      品管人員亦從50人縮減至16人，南友公司目前產量僅需1

      位品管課長即可負荷等情，亦屬可信。是被告為因應中美

      貿易戰須轉往他國設廠及營業虧損，以圖企業經營之存續

      ，其於南友公司之業務確有緊縮、虧損情形及減少員工之

      必要性，並無欠缺合理性。原告主張被告僅片面調任原告

      至越南廠云云，亦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

　⑶、再查被告欲調任原告至越南之原因，係因被告企業縮編、

      轉移至越南發展，南友公司品管部門無需如此多人等情，

      業據被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36頁），且原告所管品管

      部之品管人員已從50人縮減至16人，南友公司目前產量僅

      需1位品管課長即可負荷，亦如前述，可知被告欲調動原

      告至越南公司，係因南友公司品管部目前之編制人員，只

      需要1位主管即由課長管理即可，被告調動原告至越南公

      司確有其必要性及正當性，並無不當動機。是原告主張其

      任職單位尚有7名台籍幹部，原告與妻小皆在中國廣東深

      圳生活，被告僅片面調任原告。被告於112年1月19日舉辦

      年終小尾牙抽獎活動，未發放原告抽中獎金14,000元，又

      被告未依規定備置勞工出勤紀錄並每日記載出勤情形至分

      鐘及工資清冊，被告遭裁罰與公告違法事業單位名稱。被

      告旋即於同年3月24日通知解僱原告，顯具有不當動機，

      亦違反勞基法第74條規定之吹哨者保護條款云云，同無可

      採。

  ⑷、復查被告先於109年12月8日發函通知原告，將於110年6月1

      日調動原告至越南擔任南良成公司品管部處長，調任後原

      薪資、臺灣勞健保不變、年資延續，然原告以電子郵件通

      知被告不同意此職務調動，因此被告暫緩調動原告至越南

      南良成公司，被告復於110年4月26日再次發函，通知原告

      自110年6月1日調任越南，協助駐地經營主管各項工作之

      管理，調任後薪資、年資及原有福利延續，又遭原告以電

      子郵件拒絕等情，業據原告提出被告聯絡函、電子郵件內

      文各2件為證（見本院勞補字卷第49頁、第51頁、第55頁

      、第57頁），可知被告早於109年、110年即有調動原告至

      越南南良成公司擔任品管部處長之企業經營需求，僅因原

      告拒絕調派，而暫緩實施。然被告調任原告後之薪資、年

      資及原有福利延續，對原告之勞動條件並無不利之變更，

      而南友公司品管部目前之編制人員，只需要1位主管即課

      長管理即可，被告調動原告至越南公司確有其必要性及正

      當性，已如前述，因此在112年間，原告已無拒絕被告派

      往越南南良成公司之正當理由。參以證人林華澤到庭證稱

      ：我在被告公司擔任財務主管兼人事行政，有負責原告的

      調動、資遣，被告在臺灣只有接單跟開發、工廠是在中國

      ，損益是跟中國那邊合併的，被告於109年12月8日有發函

      通知原告自110年6月1日調任至越南擔任品管部處長，被

      告的考量是當時被告業務緊縮很嚴重，持續虧損，因為中

      美貿易戰的關係，客戶希望被告到第三方去設廠，被告到

      越南設廠也是因應客戶需求，所以被告須要1個品管單位

      的人去協助建立品管制度，但原告並沒有到任，當時因為

      COVID-19相當嚴重，被告認為這種環境下多給原告一些時

      間、空間，也就沒有請原告即時至越南辦理到任手續，後

      來我持續都有跟原告溝通調任越南的事情，因為這是被告

      的政策，持續都有在溝通，也有告知原告如果不願意去越

      南，被告會資遣原告。原證7被告所發的聯絡函可以證明

      有跟原告說清楚職務調動的細節跟內容，後續原告沒有去

      ，我一直持續溝通，因為被告的政策是希望原告去越南，

      後續的人事命令如果原告同意去越南，我們會發布正式的

      人事命令去越南的公司等語（見本院113年1月30日言詞辯

      論筆錄，本院卷第335頁至第342頁），核與原告所提原證

      7即被告109年12月8日聯絡函內容載明：調動通知原告預

      計於110年6月1日調任越南南良成公司擔任品管部處長，

      請原告於最近期自大陸返台期間，提前辦理進入越南之相

      關簽證作業。調任後原薪資、臺灣勞健保不變動，年資延

      續等語相符（見本院勞補字卷第49頁），足認證人林華澤

      前開證言應與事實相符而可信實。原告雖以民事準備（四

      ）狀提出其與林華澤之對話譯文、光碟、微信紀錄各2份

      （見本院卷第413頁至第475頁），主張證人林華澤於本院

      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期日之證述中提及持續溝通調職越

      南一事與事實不符，實際上於持續聯絡過程中皆未提及調

      職越南一事云云，惟此要屬原告片面擷取原告與林華澤某

      時之對話及微信紀錄，已難採信，更與原告起訴狀所稱：

      「(1)調職越南爭議  兩造間所產生之歧異，最初可追溯

      至109年12月8日時，被告以總管宇第2020.12.08號聯络函

      發布『東莞南友公司品管部林俊雄處長人事調動通知』，並

      片面主張將於110年6月1日正式調動原告至越南擔任南良

      成公司品管部處長，且要求原告於當時返台期間應自行辦

      理入境越南之相關簽證作業【原證7】。原告當時返台時

      雖然有配合辦理簽證業務且持續與資方權責人員溝通，但

      同時亦有透過電子郵件向公司表明所為之調動不僅違反勞

      動契約之約定，亦未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因勞

      方之配偶與小孩皆於中國大陸生活、就學)因而違反勞動

      基準法第10-1條規定【原證8】，…」等語不符（見本院勞

      補字卷第20頁），可認原告主張證人林華澤實際上於持續

      聯絡過程中皆未提及調職越南一事，其前開證詞與事實不

      符云云，並無可取。

　⑸、是依證人林華澤之前開證詞，對照被告於112年3月24日以

      書面通知原告，將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規定，於

      同年4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乙節，為兩造所不爭

      執，堪認被告業已考量原告之學經歷、工作能力、原任品

      管部門等條件，依其經營管理之需要於條件相仿勞工間選

      擇調任原告至越南南良成公司，並持續指派證人林華澤與

      原告溝通，然為原告2次以電子郵件拒絕，被告始於112年

      3月24日以書面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預

      告於同年4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可知被告解僱

      原告之前，業已盡力與原告協商，然原告僅為其在中國之

      家庭生活利益，斷然拒絕被告之合理調派，自應認被告已

      盡雇主解僱最後手段性之義務。再者被告於本件訴訟中，

      亦表明仍願意調派原告至越南工作，均比照外派人員的條

      件辦理，會提供越南的住宿及回台的42天假、機票補助等

      ，但原告明確表示不願意接受，其理由為其已在大陸娶妻

      生女並購屋深根，被告所提方案要求原告離開大陸前往他

      國，又需與妻女分別兩地，女兒年紀尚幼需身為父親的原

      告照顧，只願意回復原職等情，亦據兩造分別陳述在卷（

      見本院113年1月2日、同年月30日言詞辯論筆錄、原告民

      事準備㈢狀，本院卷第255頁、第343頁、第348條），可知

      原告僅考量其自身家庭生活利益，然被告調派原告至越南

      工作，均比照外派人員的條件辦理，會提供越南的住宿及

      回台的42天假、機票補助等，原告可與其妻女一同前往越

      南居住、工作或就學，原告在大陸購買之房屋亦可出租或

      做其他使用，斷無因原告之家庭生活在大陸，被告在業務

      緊縮及虧損之情況下仍無權調動原告之理，經核被告調動

      原告既有必要性及正當性，且勞動條件不變，更提供住宿

      、休假及機票補助，已符合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調動原則

      ，則被告在原告多次拒絕調派至越南南良成公司工作，而

      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之勞動契約，自係被

      告窮盡與原告協調後之不得已方式，被告並無違反解僱最

      後手段性原則。原告主張被告未經與原告協商、溝通，並

      未明確表達協商調整職務、安置工作或提供其他協助措施

      之意思表示，被告解僱原告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違

      反勞基法云云，仍無可採。是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

      規定，於112年3月24日預告於同年4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

      勞動契約，要屬合法、有效，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不存在

      ，被告自無義務再給付原告工資，被告此部分之抗辯，要

      屬可採，原告主張兩造之僱傭關係仍存在，被告應繼續按

      月給付原告薪資云云，要屬無據。故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

      之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23日起至原告復

      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最末1日給付原告工資58,000元，

      及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均無理由。

（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03,000元，要屬無

      據：

　１、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

      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

      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

      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

      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

      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

      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

      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2項定有

      明文。

　２、經查兩造簽訂之勞動契約約定：「四、休假：國內員工之

      休假依中華民國勞動基準法第36條至第39條之規定及參照

      甲方（即被告）公司內部規章辦理。」、兩造簽訂之駐外

      人員聘用合同約定：「甲（即被告）、乙（即原告）雙方

      經合意後，簽訂本合約，乙方已確實瞭解甲方『駐外人員

      管理辦法』之規定，任職期間願遵守公司對駐外人員之相

      關管理規範外，另約定以下項目：一、甲方聘任乙方服務

      之企業：（空白）擔任職務：品管處長。二、返回居住地

      補助：採歷年制，乙方同意每年六次往返臺灣居住地，相

      關機票款、交通費依甲方規定予以報銷。三、其他約定：

      加入公司勞健保。」等語，有原告提出之勞動契約書、駐

      外人員聘用合同及被告所提勞動契約各1件在卷可稽（見

      本院補字卷第33頁、第35頁、本院卷第79頁、第81頁），

      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112年10月24日言詞辯論筆錄

      ，本院卷第28頁、第29頁），可知原告受僱於被告派駐至

      大陸南友公司擔任品管處長期間，關於原告之休假，係依

      勞基法第36條至第39條及駐外人員管理辦法之被告內部規

      章規定，則除有違反勞基法外，駐外人員管理辦法即為兩

      造勞動契約之一部分，原告應受其拘束。

　３、又查兩造不爭執被告每年均給予原告42天返鄉假，若原告

      當年度返鄉假未休畢，被告亦將未休畢之返鄉假日數折算

      工資予原告，為兩造所不爭執，而依原告之工作年資，特

      別休假之日數依法最多每年僅15日（見原告起訴狀附表一

      所示，本院勞補字卷第26頁），可知被告給予原告每年42

      天返鄉假，已高於原告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規定之每年

      法定特別休假日數，兩造既簽立駐外人員聘用合同，被告

      並於駐外人員管理辦法中就駐外人員特別休假有相關約定

      ，實質上此約定並無侵害或剝奪原告法定之特別休假，與

      勞基法第1條第2項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定勞動條件，不

      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意旨並無相違，駐外人員管

      理辦法自為兩造勞動契約之一部分，原告應受其拘束。原

      告雖另以返台假（即返鄉假）之設立目的、決定權限及排

      定日數、提出期限、未休畢之處理方式、與其他休假間之

      關係等項目，說明返台假與特別休假之不同（見本院卷第

      227頁至第229頁），主張被告應另按原告之工作年資，再

      給予特別休假，但被告均未給原告特別休假，而請求被告

      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03,000元云云，惟此僅為原告片

      面之表述，被告既已給予原告每年42日之返鄉假，日數已

      優於原告每年之法定特別休假日數，更會將原告未休畢之

      返鄉日數折算工資予原告，可見被告給與原告之返鄉假，

      性質上與特別休假無異，要不因其名稱為返鄉假，即認被

      告給與原告之返鄉休假並非特別休假，且原告每年有42天

      返鄉假及其排休之決定權限與排定日數、提出期限、未休

      畢之處理方式、與其他休假間之關係等項目，既規定於被

      告之駐外人員管理辦法，並經兩造以駐外人員聘用合同約

      定作為兩造勞動契約之一部分，原告即應受其拘束，要不

      得於被告給予42天返鄉假之外，再要求被告另給予其他特

      別休假，否則無異讓被告負擔超過勞基法之雇主責任，自

      非有據。是被告抗辯其每年給予原告42天返鄉假，性質與

      特別休假相同，原告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之

      工資乙節，同屬可採。原告主張於返鄉假外，被告應依其

      工作年資，另給予特別休假，但因未另給，而請求被告給

      付自105年2月24日起至112年2月24日止之特別休假未休工

      資203,000元，要屬無據。

（四）原告不得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1,266,139元：

　１、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

      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

      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而勞動事件法第38條雖規定：

      出勤紀錄内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内經

      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惟勞工仍應證明其出勤紀錄之真正

      ，始可受此有利之推定。再按勞基法第24條雖規定，雇主

      對於延長工作時間之勞工負有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加班工資

      之義務，但揆諸同法第32條第1項規定：「雇主有使勞工

      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

      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

      長之。」可知雇主並非當然有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之權

      利，雇主之要求，尚應得工會或勞工之同意；另一方面，

      勞工提供勞務之目的，在於獲得工資，勞工在正常之工作

      時間外，延長工作時間，為雇主提供勞務，除其提供勞務

      ，係基於雇主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外，勞工當無本於勞

      動契約或勞基法規定，向雇主請求報酬之餘地，因其延長

      工作時間，本不在雇主預期之範圍中，勞工自無強使雇主

      受領其勞務之給付之理。因此除有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

      推定勞工工時之情形外，勞工主張有加班之事實者，應就

      其確有延長工作時間、且有業務需要、提供勞務等節，盡

      舉證之責。是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勞工延長工作時間，

      必須係出於雇主要求（雇主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延長

      工作時間，且勞工確有延長工作時間時，雇主始有給付加

      班費之義務，並非勞工較預定下班時間延後離開工作場所

      ，雇主即負有給付加班費之義務，除有勞動事件法第38條

      規定推定勞工工時之情形外，勞工仍必須舉證證明其延後

      下班時間係因雇主要求或有工作上之需要、始可請求延長

      工作時間之工資，否則，勞工非因雇主要求或工作上需求

      而自行延後下班時間，即命雇主給付加班費，對雇主亦有

      失公平。則雇主為管理需要，自得規定員工延長工時應事

      先申請經同意後始予准許，倘雇主認無延長工作時間之必

      要，勞工自行逾時停留於公司内部，或未依雇主規定之程

      序申請加班，因雇主無法管控勞工是否確為職務之需而有

      延長工時之情形，勞工自不得向雇主請求加班費。故雇主

      採加班申請許可制者，勞工延長工作時間，必須是雇主認

      有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勞工亦確有延長工作時間之事實

      ，方可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即加班費）。

　２、原告主張其係與被告成立勞動契約，於南友公司提供勞務

      ，原告不適用南友公司之加班申請制度。又被告未依法製

      作記載至分鐘之出退勤紀錄，原告僅能出具自行記載之工

      作時間，應可認原告記載之延長工作時間為真，原告提出

      之影片足以證明原告確實係在非正常上班時間從事職務上

      行為，被告應就原告未加班之變態事實負舉證責任。被告

      未依法計付加班費，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應給付原告加

      班費1,266,139元云云，並提出影像檔17件、照片33張為

      證（見本院卷第276頁至第311頁），然為被告所否認，辯

      稱：原告為南友公司高階主管，對於被告加班申請制度知

      之甚詳，然原告未曾提出自願加班申請單，亦未有加班之

      事實等語。經查：

　⑴、原告所提影像檔17件、照片33張（下稱系爭影像照片）乃

      原告自行錄製或拍攝，並非被告製作之出勤紀錄，系爭影

      像、照片自無從證明原告有延長工時之情，則原告是否確

      實有加班之事實，尚難僅憑系爭影像照片即可證明。

　⑵、又查被告自陳其製作之出勤紀錄未記載至分鐘，而遭臺南

      市政府勞工局裁罰（見被告112年11月22日民事爭點整理

      狀，本院卷第72頁、第73頁），並提出原告自107年1月起

      至112年4月止之出勤匯總表為證（見本院卷第159頁至第1

      81頁），原告亦不爭執此出勤匯總表之真正（見本院113

      年1月30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342頁、第343頁），

      可知就原告之出勤紀錄，被告確實有製作出勤表，僅未記

      載至分鐘，尚難以此遽認原告主張之加班時數即為可採。

　⑶、再查被告抗辯其採加班申請制，此為南友公司高階主管之

      原告所知悉，然原告未曾提出自願加班申請單乙節，亦據

      被告提出南友公司106年2月18日公告、自願加班申請單各

      1件為證（見本院卷第59頁、第61頁），原告亦不爭執該

      公告及自願加班申請單之真正（見本院112年11月28日言

      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218頁），核與證人林華澤到庭證

      稱：我知道被告在南友公司加班申請制的制度，原告是品

      保單位的主管，也適用加班申請制，被告派駐到南友公司

      的台籍幹部，全部都要適用加班申請制，就我所知原告是

      辦公室的行政人員，沒有看過原告提過加班的申請單等語

      相符（見本院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335

      頁、第341頁、第342頁），而原告既係被告派駐於南友公

      司提供勞務，以被告設於臺灣，鞭長莫及，衡情被告自會

      要求原告遵守南友公司之人事管理及加班申請，是證人林

      華澤前開證言應屬真實可採。再者被告自106年起於大陸

      南友公司總廠人數557人、品管人數50人，107年減為總廠

      人數476人、品管人數49人，108年復減為總廠人數374人

      、品管人數31人，109年又減為總廠人數253人、品管人員

      22人，110年減為總廠人數233人、品管人員21人，111年

      減為總廠人數219人、品管人員20人，112年減為總廠人數

      165人、品管人員16人，已如前述，足認被告之員工人數

      眾多，分屬不同部門、課別，且非集中一處工作，確實有

      採行加班申請許可制之必要，此屬被告營運上之合理管理

      措施，則參照首段說明，自應由原告就其主張之加班時間

      ，確實是被告或其主管認有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且原告

      亦有加班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然原告就其有加班之必要

      、加班時間、時數等有利於己之事實，依其所舉系爭影像

      照片，均無從證明為真實，原告亦不爭執其未曾向被告或

      南友公司申請加班之情，是依現存卷證，難認原告有其所

      稱加班之事實及時數，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並無可採。原

      告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1,266,139元，被告

      此部分之抗辯，同屬可取。

（五）原告請求被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85,770元至原告設於勞保

      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要屬有據，原告逾此數額之勞

      工退休金提繳請求，則屬無據：

　１、兩造不爭執原告薪資結構為被告支付基本工資26,400元，

      另一部分由南友公司以人民幣7,500元支付，其餘薪資計

      算上或有差額，被告則以新臺幣補足至58,000元等情，且

      被告固不爭執原告自南友公司領取之人民幣7,500元為原

      告工資，惟抗辯原告由南友公司所發之工資，非屬在臺灣

      工作所獲報酬，應不予併入計算申報勞保投保薪資云云，

      並舉勞動部110年4月14日勞動保字第1100140165號函1件

      為證（見本院卷第213頁）。惟查：

　⑴、本院函詢勞動部關於企業員工派遣至大陸公司服務之投保

      薪資申報疑義，經勞動部回復稱：勞工如受僱於臺灣公司

      ，並由該公司派遣至大陸公司提供服務繼續加保者，其於

      大陸公司支領之薪資或津貼，如係勞工因提供勞務而獲得

      之報酬，自屬工資，應併入計算申報勞保投保薪資。又倘

      勞工同時受僱於臺灣公司與大陸公司，並分別成立勞動契

      約，工資分按各自勞動契約之約定給付者，依本部110年4

      月14日勞動保2字第1100140165號函，有關大陸公司所發

      給之工資，非屬勞工在臺灣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應不予併

      入計算申報勞保投保薪資等語，有勞動部113年1月8日勞

      動保2字第1130157502號函1件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17

      頁至第319頁），可知被告所提勞動部110年4月14日勞動

      保字第1100140165號函，僅於勞工分別與臺灣及大陸公司

      各自成立勞動契約者，始有適用。

　⑵、經查原告自104年2月23日起係受僱於被告，擔任駐外人員

      ，由被告派至大陸南友公司擔任品管部品管處長，有如前

      述，可知原告僅與被告成立勞動契約，南友公司則係被告

      派遣原告前往之工作地點，原告與南友公司並未另外成立

      勞動契約，堪認南友公司以人民幣7,500元支付原告薪資

      ，要屬代被告給付，並非原告另與南友公司成立勞動契約

      ，依勞動部113年1月8日勞動保2字第1130157502號函之說

      明，原告於南友公司支領之工資，亦應併入計算申報原告

      之勞保投保薪資，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要屬可採。被告抗

      辯原告由南友公司所發之工資，非屬在臺灣工作所獲報酬

      ，應不併入計算申報勞保投保薪資云云，並不可取。

　２、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

      勞保局設立之勞退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

      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

      6。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

      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工退

      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分別定

      有明文。又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

      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

      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

      勞退金者，將減損勞退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

      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

      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

      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

      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

      照）。

　３、經查原告自104年2月23日起至112年4月23日止，每月領取

      之工資數額，有被告提出之薪資清冊1件附卷可憑（見本

      院卷第193頁至第209頁，下稱系爭薪資清冊），其中每月

      明細中均有一欄「加：保」之項目，被告抗辯此項目金額

      即被告每月補貼予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差額，而原告並不爭

      執上開薪資清冊之真正（見本院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筆

      錄，本院卷第342頁、第343頁），堪認被告除以原告每年

      度之基本工資額提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外，尚於每月工資

      中，以「加：保」項目補貼原告因不足額提繳之勞工退休

      金，此部分金額自得於原告請求被告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

      差額中扣除。

　４、又查依系爭薪資清冊，原告自104年2月起至112年4月止受

      僱於被告之應領工資詳如附表「原告工資」欄所示，則按

      月依勞動部歷年公告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計算被告

      每月應為原告提撥之勞工退休金後，扣除兩造不爭執被告

      已按每月基本工資額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再扣除被告已於

      每月工資中給予原告「加：保」項目之勞工退休金補貼後

      ，被告不足提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共85,770元（其內

      容詳如附表所示）。是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補提繳自104年2月起至112年4月止之勞

      工退休金差額85,770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

      人專戶，要屬有據，逾此數額之勞工退休金提繳請求，則

      屬無據。

（六）綜上各節，原告主張被告資遣原告並不合法，兩造之僱傭

      關係仍然存在，被告應繼續按月給付原告薪資，並給付原

      告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加班費等情，均屬無據，被告此

      部分之抗辯，則屬可採；原告主張被告應補提繳勞工退休

      金差額85,770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退金個人專戶，要

      屬有據，原告其餘勞工退休金差額提繳請求，則屬無據。

      被告抗辯其不須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給原告乙節，亦無

      可取。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85,770元至

    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退金個人專戶，要屬有據，原告逾此範

    圍之其餘請求，則屬無據。從而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

    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提繳85,770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

    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

    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末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各當

    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量情形

    ，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擔其支

    出之訴訟費用。依第1項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

    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

    訟法第87條第1項、第79條、第91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

    件原告之訴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訴訟費用即第一審裁判

    費54,460元（暫免徵收部分仍應列入訴訟費用），本院審酌

    原告勝訴部分85,770元占原告訴訟標的價額5,398,299元之

    比例約為2％（百分以下4捨5入），因認本件訴訟費用應由被

    告負擔2％即1,089元，並加給利息，餘53,371元由原告負擔

    ，爰依職權確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八、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部分

    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爰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

    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兩造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

    准許或免為假執行之宣告，惟該聲請僅係促請本院職權發動

    ，不另為准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

    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

    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

    ，併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87條第1項、第79條、第91條第3項、勞動事件法第44

    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附表：原告勞工退休金（下簡稱勞退金）計算表（元以下4捨5入）         編號 年度月份 原告工資 應適用級距之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之勞退金 （6％） 被告為原告適用之月提繳工資 被告已提繳之勞退金 被告已補償予原告之勞退金 被告應補提繳之勞退金差額 1 104年2月 8,571元 8,700元 522元 4,130元 248元 317元 0元 2 104年3月 40,000元 40,100元 2,406元 19,273元 1,156元 1,478元 0元 3 104年4月 40,000元 40,100元 2,406元 19,273元 1,156元 1,244元 6元 4 104年5月 42,322元 43,900元 2,634元 19,273元 1,156元 1,478元 0元 5 104年6月 48,000元 48,200元 2,892元 19,273元 1,156元 1,478元 258元 6 104年7月 48,000元 48,200元 2,892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258元 7 104年8月 48,275元 50,600元 3,036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402元 8 104年9月 48,003元 48,200元 2,892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258元 9 104年10月 46,452元 48,200元 2,892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258元 10 104年11月 49,736元 50,600元 3,036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402元 11 104年12月 48,094元 48,200元 2,892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258元 12 105年1月 48,092元 48,200元 2,892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258元 13 105年2月 48,092元 48,200元 2,892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258元 14 105年3月 48,092元 48,200元 2,892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258元 15 105年4月 58,092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16 105年5月 58,092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17 105年6月 58,092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18 105年7月 58,088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19 105年8月 58,087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20 105年9月 58,086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21 105年10月 58,085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22 105年11月 58,084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23 105年12月 58,084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24 106年1月 58,084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25 106年2月 81,084元 83,900元 5,034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2,400元 26 106年3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27 106年4月 58,081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28 106年5月 58,331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29 106年6月 58,081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30 106年7月 58,081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31 106年8月 58,081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32 106年9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33 106年10月 57,466元 57,800元 3,46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34 106年11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35 106年12月 57,543元 57,800元 3,46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36 107年1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37 107年2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38 107年3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39 107年4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40 107年5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41 107年6月 55,008元 55,400元 3,324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690元 42 107年7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43 107年8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44 107年9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45 107年10月 55,833元 57,800元 3,46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834元 46 107年11月 54,483元 55,400元 3,324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690元 47 107年12月 58,098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48 108年1月 58,082元 60,800元 3,64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1,014元 49 108年2月 56,036元 57,800元 3,46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834元 50 108年3月 57,247元 57,800元 3,46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834元 51 108年4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1,014元 52 108年5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1,014元 53 108年6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1,014元 54 108年7月 58,213元 60,800元 3,64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1,014元 55 108年8月 57,491元 57,800元 3,46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834元 56 108年9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1,014元 57 108年10月 56,100元 57,800元 3,46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834元 58 108年11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1,014元 59 108年12月 56,837元 57,800元 3,46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834元 60 109年1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1 109年2月 58,072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2 109年3月 57,250元 57,800元 3,46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768元 63 109年4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4 109年5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5 109年6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6 109年7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7 109年8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8 109年9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9 109年10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70 109年11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71 109年12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72 110年1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73 110年2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74 110年3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75 110年4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76 110年5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77 110年6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78 110年7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79 110年8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80 110年9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81 110年10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82 110年11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83 110年12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84 111年1月 58,5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85 111年2月 60,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86 111年3月 60,37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87 111年4月 60,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88 111年5月 59,625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89 111年6月 60,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90 111年7月 60,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91 111年8月 60,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92 111年9月 60,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93 111年10月 60,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94 111年11月 58,5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95 111年12月 59,25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96 112年1月 60,304元 60,800元 3,648元 26,400元 1,584元 1,116元 948元 97 112年2月 60,232元 60,800元 3,648元 26,400元 1,584元 1,116元 948元 98 112年3月 60,232元 60,800元 3,648元 26,400元 1,584元 1,116元 948元 99 112年4月 46,179元 48,200元 2,892元 20,240元 1,214元 856元 822元 合計        85,770元 備註： 1.原告工資＝薪資清冊所載之被告本薪＋南友公司領新＋NEW RICH/S領薪。 2.被告應補提繳之勞退金差額＝應提繳之勞退金－被告已提繳之勞退金－被告已補償予原告之勞退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96號
原      告  林俊雄  






訴訟代理人  黃冠偉律師
被      告  天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登波  
訴訟代理人  麥玉煒律師
複代理人    魏宏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於民國113年4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提繳新臺幣85,770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新臺幣1,089元，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原告負擔新臺幣53,371元。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85,77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104年2月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駐外人員，職務為東莞南友運動用品有限公司（下稱南友公司）之品管部品管處長，每月工資新臺幣（以下除另標明人民幣外，均同）58,000元。被告於112年3月24日以書面通知原告，將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原告於同日回覆被告此舉違反勞基法第11條、第12條規定，惟被告仍於同年4月6日、7日拒絕原告入廠提供勞務，被告上開所為顯然違反勞基法，片面終止勞動契約，違法解僱原告，不生終止勞動契約之效力。
（二）原告任職期間，從未聽聞被告有何虧損或業務緊縮之事，迄至被告片面拒絕受領原告勞務時，被告辦理各項業務亦無減少情形，實際上被告所經營業務亦無實際性之改變，且對原告職務之需求並未消失，被告並無勞基法第11條規定之事由，自被告111年度、110年度之綜合損益表，可知被告綜合損益總額已有明顯成長趨勢，於疫情趨緩後被告業務運作日益回穩。縱使被告真有虧損或業務緊縮之情事，依法應先通盤檢討原告擔任之職務，與原告充分溝通可調整之其他職務或可達到安置目的之各種方法後，再決定解僱人選，在解僱勞工前，亦可採職務調整或減班等方式達到暫時減少成本支出之目的，然被告未經與原告協商、溝通，即片面以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規定為由，並於資遣預告當日即要求原告立即離開工作場所，實際上被告於正式預告原告將終止勞動契約以前，並未明確表達協商調整職務、安置工作或提供其他協助措施之意思表示，被告上開所為有違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三）被告分別於109年12月8日、110年4月26日通知原告，將於110年6月1日調動原告至越南擔任南良成公司品管部處長，原告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不同意此職務調動。被告於111年12月6日復以公司稅制調整為由，欲將原告勞工保險（下稱勞保）、全民健康保險（下稱健保）辦理結清退保後，轉由被告體系之境外公司聘僱，然為原告拒絕。自109年12月8日起至000年0月間遭被告終止勞動契約止，原告任職單位共有9名台籍幹部，扣除其中2位自請離職外，尚有7名，原告與妻小皆在中國廣東深圳生活，被告調派原告至越南顯然未充分考量原告之家庭生活利益，且在眾多台籍幹部中僅片面調任原告，而未徵詢其他台籍幹部之調任意願，被告該職務調動顯有不當之動機。被告又於112年1月19日舉辦年終小尾牙抽獎活動，原告因故未能參加，經同事告知原告有抽中獎金14,000元，惟被告事後以當年度規定改為駐外台籍幹部不得領取相關抽獎為由，未發放獎金予原告。又被告未依勞基法第23條第2項、第30條第5項、第6項規定備置勞工出勤紀錄並每日記載出勤情形至分鐘及工資清冊，原告請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協助查處，被告遭裁罰與公告違法事業單位名稱。被告旋即於同年3月24日通知原告將終止勞動契約，被告解僱原告顯具有不當動機，亦違反勞基法第74條規定之吹哨者保護條款。原告既無勞基法第11條及第12條規定之終止勞動契約法定事由，被告不得片面非法終止，故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繼續存在，原告自得請求確認雙方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繼續給付原告每月薪資58,000元。
（四）原告係受僱於被告，而非受僱於南友公司，並未與南友公司締結任何勞僱契約。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被告僅依當時基本工資計算時薪、加班費，並有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提繳高薪低報之情形，原告另請求被告給付之項目及金額如下：
　１、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03,000元：
　    被告針對返台假之使用限制均明定於常駐大陸台籍人員管理辦法，返台假之使用標準、天數與期間均有明確規範，顯與勞工得自由運用、排定之特別休假性質截然不同，要難將返台假與特別休假混為一談。原告任職被告期間，被告均未給予特別休假，原告每月工資皆為58,000元，換算每日工資為1,933元，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2目後段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03,000元（詳如原告起訴狀附表一所示，見本院勞補字卷第26頁）。
　２、加班費1,266,139元：
　　　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為勞動事件法第38條所明定，如雇主否認該條之推定者，應提出反對證據證明之，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62條亦有明文。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勞上自第45號民事判決、110年度勞上字第49號民事判決、111年度勞上字第59號民事判決意旨，均認為加班申請制之工作規則，尚不足以作為勞動事件法第38條之反對證據。又被告於給付薪資時，並未將平日發給之經常性薪資與延長工時工資有明確之區分，被告自始無法釐清實際上之加班情形，如何能確認被告所給付之薪資已充分涵蓋應給付之延長工時工資，被告空言以往給付之薪資已包含加班費，且僅以原告未提出加班申請而據論原告並無加班之事實及必要，顯為推託之詞。況且原告係與被告成立勞動契約，於南友公司提供勞務，原告因此無法享有中國之社福保險，亦不適用南友公司之加班申請制度。又被告未依法製作記載至分鐘之出退勤紀錄，原告僅能出具自行記載之工作時間，應可認原告記載之延長工作時間為真，原告提出之影片足以證明原告確實係在非正常上班時間從事職務上行為，故原告逾時停留於工作場所係從事勞務乃常態事實，原告逾時停留於工作場所從事非勞務行為為變態事實，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有常態性延長工時之情形，惟被告均未依法計算加班費予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1,266,139元（詳如原告起訴狀附表二所示，見本院勞補字卷第27頁）。
  ３、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224,580元：
　　  原告自始即為被告所聘並派至南友公司提供勞務，並未另與南友公司締結勞動契約，亦未由南友公司辦理社會保險，顯然與被告所提之勞動部函文內容有異，被告逕自將約定發放予原告之工資拆分成2種不同幣別，再由兩家事業單位給付，且自承會補足至58,000元給原告，被告卻據此違反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而未足額提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將減損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收益，損害原告之財產。原告任職被告期間，被告對原告之勞保、健保有高薪低報之情形，導致被告短提繳原告勞工退休金，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規定，被告應依原告實際領取工資，按勞工退休金提繳分級表，按月提繳6％之勞工退休金，故請求被告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224,580元（詳如原告起訴狀附表三所示，見本院勞補字卷第28頁、第29頁）等語。
（五）聲明：
  １、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
　２、被告應自112年4月23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最末1日給付原告58,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３、被告應提撥224,580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４、被告應給付原告1,693,71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５、第2項、第3項、第4項聲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抗辯：
（一）原告於104年2月23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南友公司之品管部處長。106年起因中國薪資高漲，招工不易，被告部分產線陸續轉移至越南加工廠，107年間更因中美貿易戰緣故，美國客戶要求中國生產基地轉移，被告乃於107年5月設置越南生產工廠，於南友公司則導入自動化生產，人員遇缺不補，並進行人員縮編計畫，108年間中國廠二廠合併為一廠，人員從500多人減縮至近300人，並安排中國廠幹部至越南廠支援，原告亦曾至越南支援，109年至111年間，因武漢肺炎疫情，被告縮編速度稍緩，惟112年疫情解封，中美貿易戰問題，被告擴大縮編力度，至112年10月20日，員工人數僅剩165人，原告所管品管部門之品管人員亦從50人縮減至16人。被告之營業收入淨額自104年度的424,841,802元，一直銳減至112年度的134,004,776元，自被告109年度、110年度、111年度之綜合損益亦可發現營收減少，稅前淨利、本期稅後淨利更都是呈現赤字。被告於109年12月8日通知原告自110年6月1日調任越南良成公司品管部處長，年資延續、薪資無不利變動，有長達半年時間利於原告安排事宜，原告卻拒絕調任，被告基於照顧員工，仍容許原告原地原職，然被告自不因原告個人因素，而罔顧企業縮編、轉往越南發展之方向，而持續縮編，南友公司目前產量僅需1位品管課長即可負荷，被告對於原告之處置，已是厚待。
（二）南友公司迄至112年僅餘6名台籍幹部，其中處長級以上人員僅餘1名即廠長，與其他掌管財務、管理部之人，均是最後才調動至越南廠，該等執掌人員一但調動，即是結束南友公司之階段，其餘專員則未符合越南工作證需有5年相關工作經驗之條件，惟原告已符合在被告工作5年，且非屬掌管工廠、財務、管理部之人員，又具有品管處長之經驗，被告於110年後即有派原告前往越南支援熟悉之情形。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於法有據，甚且已盡力不變動原告勞動條件調動至被告企業其他適當職位，然為原告所拒絕，仍令原告維持原職務一段時日，最終始不得已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約。是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及給付薪資，要屬無據。
（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延長工時工資、及補提撥勞工退休金差額，均無理由：
　１、被告每年均給予原告42天返鄉假及機票補助，即使原告未返鄉而留在中國在地休假，亦無不可，甚至可將機票補助轉為現金6,000元，除農曆春節、中國十一長假外，原告均可自行指定休假排假，被告未曾否准原告排定之返鄉假，若原告當年度返鄉假未休畢，被告亦將未休畢之返鄉假折算工資予原告，此返鄉假性質與特別休假相同，不因其名稱是否為特別休假而異。
　２、原告為南友公司高階主管，對於被告加班申請制度當屬知之甚詳，然原告未曾提出自願加班申請單，亦未有加班之事實，且與原告同在品管部門辦公室人員，亦無人曾提出自願加班申請單，乃係因行政辦公室人員，本無加班之必要性，原告並無加班事實，自無從請求延長工時工資。南友公司向來週六僅有上半天班，被告招工時已說明此為固定性加班，薪資已包含此部分加班之工資，且實際上亦未見原告有提出加班申請單。
　３、原告薪資結構為在臺灣之被告支付基本工資26,400元，另一部分由南友公司以人民幣7,500元支付，其餘薪資計算上或有差額，被告則以新臺幣換算後補足至58,000元。由於南友公司所發之工資，非屬原告在臺灣工作所獲報酬，應不予併入計算申報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此有勞動部110年4月14日勞動保字第1100140165號函可參，被告以原告各該年度基本工資為原告投保，符合勞保局政策，且原告於中國領取之人民幣，其所繳稅額亦給予中國，勞保屬臺灣之社會保險，故有此差異納保之設計，自不存在高薪低報之情事。被告按勞保局規定申報投保，既已符合規定，且依法納稅，被告自104年2月起至112年4月止仍按月補貼原告部分退休金差額共計127,896元（詳如被告112年11月22日民事爭點整理狀被證18，本院卷第193頁至第209頁），已多給原告。再者原告於104年2月23日起薪為40,000元，同年5月23日調薪為48,000元，105年4月1日調薪為58,000元，原告全部逕以58,000元計算勞工退休金差額，並非正確等語。
（四）聲明：
　１、原告之訴駁回。
　２、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113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399頁、第400頁）：　　　　　　
（一）原告自104年2月23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駐外人員，職務為南友公司品管部品管處長。104年2月23日起薪為40,000元，同年5月23日調薪為48,000元，105年4月1日調薪為58,000元。
（二）原告薪資結構為在臺灣之被告支付基本工資26,400元，另一部分由南友公司以人民幣7,500元支付，其餘薪資計算上或有差額，被告則以新臺幣補足至58,000元。
（三）被告於112年3月24日以書面通知原告，將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規定，於同年4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
（四）原告月平均工資為58,000元，被告業已給付資遣費236,914元予原告。
（五）被告每年均給予原告42天返鄉假及機票補助，若原告未返鄉留在中國在地休假，可將機票補助轉為現金6,000元，若原告當年度返鄉假未休畢，被告亦將未休畢之返鄉假日數折算工資予原告。
（六）兩造約定原告於南友公司每週工時為44小時，週一至週五每日工時8小時，週六工時4小時，週日休息。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見本院113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400頁）：
（一）被告於112年3月24日以書面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規定，於同年4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是否已合法生效（即被告資遣原告是否合法）？
（二）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23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58,000元，有無理由？
（三）原告依勞基法第38條規定，請求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03,000元，有無理由？
（四）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1,266,139元，有無理由？
（五）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規定，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224,580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3月24日以書面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規定，將於同年4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惟被告此舉違反勞基法，不生終止勞動契約之效力，仍應繼續給付原告薪資。又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被告從未給與特別休假，且原告常態性延長工時，被告均未依法計付原告加班費，並對原告之勞保、健保高薪低報，致短提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爰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2目後段、勞基法第24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規定，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被告應自112年4月23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58,000元及其利息，並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03,000元、加班費1,266,139元、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224,580元等情，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一）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應有確認利益：
　　　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非法片面終止勞動契約，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繼續存在乙節，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間僱傭關係之存否即有不明，致原告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此危險並得以本院確認判決除去，故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應有確認利益。
（二）被告於112年3月24日以書面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將於同年4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乃屬合法，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按月給付薪資及其利息，均無理由：
　１、按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一、歇業或轉讓時。二、虧損或業務緊縮時。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1個月以上時。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五、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3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於10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1年以上3年未滿者，於20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3年以上者，於30日前預告之。勞基法第11條、第1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業務緊縮係指雇主在相對一段時間營運不佳，生產量及銷售量均明顯減少，其整體業務應予縮小範圍而言。倘雇主業緊縮之狀態已持續一段時間，且無其他方法可資使用，為謀求企業之存續，應許其為進行企業組織調整，而與勞工終止勞動契約（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事業單位因虧損或業務緊縮，為謀求事業單位之永續經營及保障其餘勞工之權益，而有解僱部分勞工之必要時，關於如何決定解僱之勞工，除欠缺合理性或有權利濫用等情形外，於年資、考績、工作能力等條件相仿勞工間選擇解僱或留用，應賦予雇主相當之裁量選擇權，俾雇主得考量其經營管理之需要為合理之選擇考量（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7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雇主於有虧損或業務緊縮時，為保障雇主營業權，有裁員之必要，以進行企業組織調整，謀求企業之存續，俾免因持續虧損而倒閉，造成社會更大之不安，而於資遣前先在可期待範圍內依據誠實及信用原則，採用對受僱人權益影響較輕之替代措施，確保受僱人之僱用地位得以繼續存在，已盡安置義務，但為受僱人拒絕接受，無從繼續僱用勞工，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即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21號民事判決亦同此見解。
　２、經查被告之全年營業收入淨額於103年度為373,243,335元，課稅所得額為4,785,366元、收入淨額於104年度為424,841,802元，課稅所得額為13,070,186元、收入淨額於105年度為323,799,979元，課稅所得額為1,404,031元、收入淨額於106年度為262,574,359元，課稅所得額為1,049,235元、收入淨額於107年度為270,997,216元，課稅所得額為5,386,101元、收入淨額於108年度為232,345,831元，課稅所得額為3,605,222元、收入淨額於109年度為174,871,146元，課稅所得額為-5,636,436元、收入淨額於110年度為225,211,322元，課稅所得額為-30,795,655元、收入淨額於111年度為193,993,979元，課稅所得額為4,418,647元、收入淨額於112年度為134,004,776元；被告於109年之綜合損益表顯示本期稅後淨利為-18,148,633元、110年之綜合損益表顯示本期稅後淨利為-14,134,394元、111年之綜合損益表顯示本期稅後淨利為-5,540,334元等情，有被告提出之被告綜合損益表2件、10年營收比較表、103年度至111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各1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3頁、第45頁、第383頁至第393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112年11月28日、113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218頁、第399頁），是比對被告自103年度迄至112年度間之全年營業收入淨額、課稅所得額及稅後淨利，可知被告已於相當期間內處於營業收入減少、經營狀態不佳之虧損情形，堪信被告辯稱被告之營業收入淨額自104年度的424,841,802元，一直銳減至112年度的134,004,776元，自被告109年度、110年度、111年度之綜合損益亦可發現營收減少，稅前淨利、本期稅後淨利更都是呈現赤字，被告於112年3月24日通知資遣原告前已面臨虧損等情，應屬真實。原告主張其從未聽聞被告有何虧損或業務緊縮之事，實際上被告所經營業務亦無實際性之改變，且被告綜合損益總額已有明顯成長趨勢，於疫情趨緩後被告業務運作日益回穩云云，與上開證據不符，要無可採。
　３、原告固主張被告縱有虧損或業務緊縮之情事，被告片面終止勞動契約，其解僱亦不合最後手段性原則，且具不當動機云云。然查：
　⑴、被告之營業收入淨額自104年度的424,841,802元，一直銳減至112年度的134,004,776元，自被告109年度、110年度、111年度之綜合損益亦可發現營收減少，稅前淨利、本期稅後淨利更都是呈現赤字之虧損情況，業經本院查認如前，則被告因公司虧損持續，為謀求得以繼續運營及維護多數員工權益，自堪認被告應有解僱部分勞工以減少營業成本及費用之必要，以保障其營業權。
　⑵、又查被告自106年起於大陸南友公司總廠人數557人、品管人數50人，107年減為總廠人數476人、品管人數49人，108年復減為總廠人數374人、品管人數31人，109年又減為總廠人數253人、品管人員22人，110年減為總廠人數233人、品管人員21人，111年減為總廠人數219人、品管人員20人，112年減為總廠人數165人、品管人員16人等情，業據被告提出南友公司員工人數總表與員工名冊、品管離職員工名單各1件為證（見本院卷第83頁至第143頁），且為原告不爭執（見本院112年11月28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218頁），可見被告並非僅資遣原告1人，而係就南友公司總廠人員全面性縮編，原告任職之品管部員工更從50人縮減至16人，堪認被告抗辯107年間因中美貿易戰，美國客戶要求中國生產基地轉移，被告乃於107年5月設置越南生產工廠，並進行人員縮編計畫，108年間中國廠二廠合併為一廠，人員從500多人減縮至近300人，至112年10月20日，中國廠員工人數僅剩165人，原告所管品管部之品管人員亦從50人縮減至16人，南友公司目前產量僅需1位品管課長即可負荷等情，亦屬可信。是被告為因應中美貿易戰須轉往他國設廠及營業虧損，以圖企業經營之存續，其於南友公司之業務確有緊縮、虧損情形及減少員工之必要性，並無欠缺合理性。原告主張被告僅片面調任原告至越南廠云云，亦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
　⑶、再查被告欲調任原告至越南之原因，係因被告企業縮編、轉移至越南發展，南友公司品管部門無需如此多人等情，業據被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36頁），且原告所管品管部之品管人員已從50人縮減至16人，南友公司目前產量僅需1位品管課長即可負荷，亦如前述，可知被告欲調動原告至越南公司，係因南友公司品管部目前之編制人員，只需要1位主管即由課長管理即可，被告調動原告至越南公司確有其必要性及正當性，並無不當動機。是原告主張其任職單位尚有7名台籍幹部，原告與妻小皆在中國廣東深圳生活，被告僅片面調任原告。被告於112年1月19日舉辦年終小尾牙抽獎活動，未發放原告抽中獎金14,000元，又被告未依規定備置勞工出勤紀錄並每日記載出勤情形至分鐘及工資清冊，被告遭裁罰與公告違法事業單位名稱。被告旋即於同年3月24日通知解僱原告，顯具有不當動機，亦違反勞基法第74條規定之吹哨者保護條款云云，同無可採。
  ⑷、復查被告先於109年12月8日發函通知原告，將於110年6月1日調動原告至越南擔任南良成公司品管部處長，調任後原薪資、臺灣勞健保不變、年資延續，然原告以電子郵件通知被告不同意此職務調動，因此被告暫緩調動原告至越南南良成公司，被告復於110年4月26日再次發函，通知原告自110年6月1日調任越南，協助駐地經營主管各項工作之管理，調任後薪資、年資及原有福利延續，又遭原告以電子郵件拒絕等情，業據原告提出被告聯絡函、電子郵件內文各2件為證（見本院勞補字卷第49頁、第51頁、第55頁、第57頁），可知被告早於109年、110年即有調動原告至越南南良成公司擔任品管部處長之企業經營需求，僅因原告拒絕調派，而暫緩實施。然被告調任原告後之薪資、年資及原有福利延續，對原告之勞動條件並無不利之變更，而南友公司品管部目前之編制人員，只需要1位主管即課長管理即可，被告調動原告至越南公司確有其必要性及正當性，已如前述，因此在112年間，原告已無拒絕被告派往越南南良成公司之正當理由。參以證人林華澤到庭證稱：我在被告公司擔任財務主管兼人事行政，有負責原告的調動、資遣，被告在臺灣只有接單跟開發、工廠是在中國，損益是跟中國那邊合併的，被告於109年12月8日有發函通知原告自110年6月1日調任至越南擔任品管部處長，被告的考量是當時被告業務緊縮很嚴重，持續虧損，因為中美貿易戰的關係，客戶希望被告到第三方去設廠，被告到越南設廠也是因應客戶需求，所以被告須要1個品管單位的人去協助建立品管制度，但原告並沒有到任，當時因為COVID-19相當嚴重，被告認為這種環境下多給原告一些時間、空間，也就沒有請原告即時至越南辦理到任手續，後來我持續都有跟原告溝通調任越南的事情，因為這是被告的政策，持續都有在溝通，也有告知原告如果不願意去越南，被告會資遣原告。原證7被告所發的聯絡函可以證明有跟原告說清楚職務調動的細節跟內容，後續原告沒有去，我一直持續溝通，因為被告的政策是希望原告去越南，後續的人事命令如果原告同意去越南，我們會發布正式的人事命令去越南的公司等語（見本院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335頁至第342頁），核與原告所提原證7即被告109年12月8日聯絡函內容載明：調動通知原告預計於110年6月1日調任越南南良成公司擔任品管部處長，請原告於最近期自大陸返台期間，提前辦理進入越南之相關簽證作業。調任後原薪資、臺灣勞健保不變動，年資延續等語相符（見本院勞補字卷第49頁），足認證人林華澤前開證言應與事實相符而可信實。原告雖以民事準備（四）狀提出其與林華澤之對話譯文、光碟、微信紀錄各2份（見本院卷第413頁至第475頁），主張證人林華澤於本院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期日之證述中提及持續溝通調職越南一事與事實不符，實際上於持續聯絡過程中皆未提及調職越南一事云云，惟此要屬原告片面擷取原告與林華澤某時之對話及微信紀錄，已難採信，更與原告起訴狀所稱：「(1)調職越南爭議  兩造間所產生之歧異，最初可追溯至109年12月8日時，被告以總管宇第2020.12.08號聯络函發布『東莞南友公司品管部林俊雄處長人事調動通知』，並片面主張將於110年6月1日正式調動原告至越南擔任南良成公司品管部處長，且要求原告於當時返台期間應自行辦理入境越南之相關簽證作業【原證7】。原告當時返台時雖然有配合辦理簽證業務且持續與資方權責人員溝通，但同時亦有透過電子郵件向公司表明所為之調動不僅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亦未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因勞方之配偶與小孩皆於中國大陸生活、就學)因而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1條規定【原證8】，…」等語不符（見本院勞補字卷第20頁），可認原告主張證人林華澤實際上於持續聯絡過程中皆未提及調職越南一事，其前開證詞與事實不符云云，並無可取。
　⑸、是依證人林華澤之前開證詞，對照被告於112年3月24日以書面通知原告，將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規定，於同年4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被告業已考量原告之學經歷、工作能力、原任品管部門等條件，依其經營管理之需要於條件相仿勞工間選擇調任原告至越南南良成公司，並持續指派證人林華澤與原告溝通，然為原告2次以電子郵件拒絕，被告始於112年3月24日以書面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預告於同年4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可知被告解僱原告之前，業已盡力與原告協商，然原告僅為其在中國之家庭生活利益，斷然拒絕被告之合理調派，自應認被告已盡雇主解僱最後手段性之義務。再者被告於本件訴訟中，亦表明仍願意調派原告至越南工作，均比照外派人員的條件辦理，會提供越南的住宿及回台的42天假、機票補助等，但原告明確表示不願意接受，其理由為其已在大陸娶妻生女並購屋深根，被告所提方案要求原告離開大陸前往他國，又需與妻女分別兩地，女兒年紀尚幼需身為父親的原告照顧，只願意回復原職等情，亦據兩造分別陳述在卷（見本院113年1月2日、同年月30日言詞辯論筆錄、原告民事準備㈢狀，本院卷第255頁、第343頁、第348條），可知原告僅考量其自身家庭生活利益，然被告調派原告至越南工作，均比照外派人員的條件辦理，會提供越南的住宿及回台的42天假、機票補助等，原告可與其妻女一同前往越南居住、工作或就學，原告在大陸購買之房屋亦可出租或做其他使用，斷無因原告之家庭生活在大陸，被告在業務緊縮及虧損之情況下仍無權調動原告之理，經核被告調動原告既有必要性及正當性，且勞動條件不變，更提供住宿、休假及機票補助，已符合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調動原則，則被告在原告多次拒絕調派至越南南良成公司工作，而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之勞動契約，自係被告窮盡與原告協調後之不得已方式，被告並無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原告主張被告未經與原告協商、溝通，並未明確表達協商調整職務、安置工作或提供其他協助措施之意思表示，被告解僱原告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違反勞基法云云，仍無可採。是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於112年3月24日預告於同年4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要屬合法、有效，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不存在，被告自無義務再給付原告工資，被告此部分之抗辯，要屬可採，原告主張兩造之僱傭關係仍存在，被告應繼續按月給付原告薪資云云，要屬無據。故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23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最末1日給付原告工資58,000元，及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
（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03,000元，要屬無據：
　１、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２、經查兩造簽訂之勞動契約約定：「四、休假：國內員工之休假依中華民國勞動基準法第36條至第39條之規定及參照甲方（即被告）公司內部規章辦理。」、兩造簽訂之駐外人員聘用合同約定：「甲（即被告）、乙（即原告）雙方經合意後，簽訂本合約，乙方已確實瞭解甲方『駐外人員管理辦法』之規定，任職期間願遵守公司對駐外人員之相關管理規範外，另約定以下項目：一、甲方聘任乙方服務之企業：（空白）擔任職務：品管處長。二、返回居住地補助：採歷年制，乙方同意每年六次往返臺灣居住地，相關機票款、交通費依甲方規定予以報銷。三、其他約定：加入公司勞健保。」等語，有原告提出之勞動契約書、駐外人員聘用合同及被告所提勞動契約各1件在卷可稽（見本院補字卷第33頁、第35頁、本院卷第79頁、第8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112年10月24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28頁、第29頁），可知原告受僱於被告派駐至大陸南友公司擔任品管處長期間，關於原告之休假，係依勞基法第36條至第39條及駐外人員管理辦法之被告內部規章規定，則除有違反勞基法外，駐外人員管理辦法即為兩造勞動契約之一部分，原告應受其拘束。
　３、又查兩造不爭執被告每年均給予原告42天返鄉假，若原告當年度返鄉假未休畢，被告亦將未休畢之返鄉假日數折算工資予原告，為兩造所不爭執，而依原告之工作年資，特別休假之日數依法最多每年僅15日（見原告起訴狀附表一所示，本院勞補字卷第26頁），可知被告給予原告每年42天返鄉假，已高於原告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規定之每年法定特別休假日數，兩造既簽立駐外人員聘用合同，被告並於駐外人員管理辦法中就駐外人員特別休假有相關約定，實質上此約定並無侵害或剝奪原告法定之特別休假，與勞基法第1條第2項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定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意旨並無相違，駐外人員管理辦法自為兩造勞動契約之一部分，原告應受其拘束。原告雖另以返台假（即返鄉假）之設立目的、決定權限及排定日數、提出期限、未休畢之處理方式、與其他休假間之關係等項目，說明返台假與特別休假之不同（見本院卷第227頁至第229頁），主張被告應另按原告之工作年資，再給予特別休假，但被告均未給原告特別休假，而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03,000元云云，惟此僅為原告片面之表述，被告既已給予原告每年42日之返鄉假，日數已優於原告每年之法定特別休假日數，更會將原告未休畢之返鄉日數折算工資予原告，可見被告給與原告之返鄉假，性質上與特別休假無異，要不因其名稱為返鄉假，即認被告給與原告之返鄉休假並非特別休假，且原告每年有42天返鄉假及其排休之決定權限與排定日數、提出期限、未休畢之處理方式、與其他休假間之關係等項目，既規定於被告之駐外人員管理辦法，並經兩造以駐外人員聘用合同約定作為兩造勞動契約之一部分，原告即應受其拘束，要不得於被告給予42天返鄉假之外，再要求被告另給予其他特別休假，否則無異讓被告負擔超過勞基法之雇主責任，自非有據。是被告抗辯其每年給予原告42天返鄉假，性質與特別休假相同，原告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乙節，同屬可採。原告主張於返鄉假外，被告應依其工作年資，另給予特別休假，但因未另給，而請求被告給付自105年2月24日起至112年2月24日止之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03,000元，要屬無據。
（四）原告不得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1,266,139元：
　１、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而勞動事件法第38條雖規定：出勤紀錄内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内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惟勞工仍應證明其出勤紀錄之真正，始可受此有利之推定。再按勞基法第24條雖規定，雇主對於延長工作時間之勞工負有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加班工資之義務，但揆諸同法第32條第1項規定：「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可知雇主並非當然有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之權利，雇主之要求，尚應得工會或勞工之同意；另一方面，勞工提供勞務之目的，在於獲得工資，勞工在正常之工作時間外，延長工作時間，為雇主提供勞務，除其提供勞務，係基於雇主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外，勞工當無本於勞動契約或勞基法規定，向雇主請求報酬之餘地，因其延長工作時間，本不在雇主預期之範圍中，勞工自無強使雇主受領其勞務之給付之理。因此除有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推定勞工工時之情形外，勞工主張有加班之事實者，應就其確有延長工作時間、且有業務需要、提供勞務等節，盡舉證之責。是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勞工延長工作時間，必須係出於雇主要求（雇主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延長工作時間，且勞工確有延長工作時間時，雇主始有給付加班費之義務，並非勞工較預定下班時間延後離開工作場所，雇主即負有給付加班費之義務，除有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推定勞工工時之情形外，勞工仍必須舉證證明其延後下班時間係因雇主要求或有工作上之需要、始可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否則，勞工非因雇主要求或工作上需求而自行延後下班時間，即命雇主給付加班費，對雇主亦有失公平。則雇主為管理需要，自得規定員工延長工時應事先申請經同意後始予准許，倘雇主認無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勞工自行逾時停留於公司内部，或未依雇主規定之程序申請加班，因雇主無法管控勞工是否確為職務之需而有延長工時之情形，勞工自不得向雇主請求加班費。故雇主採加班申請許可制者，勞工延長工作時間，必須是雇主認有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勞工亦確有延長工作時間之事實，方可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即加班費）。
　２、原告主張其係與被告成立勞動契約，於南友公司提供勞務，原告不適用南友公司之加班申請制度。又被告未依法製作記載至分鐘之出退勤紀錄，原告僅能出具自行記載之工作時間，應可認原告記載之延長工作時間為真，原告提出之影片足以證明原告確實係在非正常上班時間從事職務上行為，被告應就原告未加班之變態事實負舉證責任。被告未依法計付加班費，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應給付原告加班費1,266,139元云云，並提出影像檔17件、照片33張為證（見本院卷第276頁至第311頁），然為被告所否認，辯稱：原告為南友公司高階主管，對於被告加班申請制度知之甚詳，然原告未曾提出自願加班申請單，亦未有加班之事實等語。經查：
　⑴、原告所提影像檔17件、照片33張（下稱系爭影像照片）乃原告自行錄製或拍攝，並非被告製作之出勤紀錄，系爭影像、照片自無從證明原告有延長工時之情，則原告是否確實有加班之事實，尚難僅憑系爭影像照片即可證明。
　⑵、又查被告自陳其製作之出勤紀錄未記載至分鐘，而遭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裁罰（見被告112年11月22日民事爭點整理狀，本院卷第72頁、第73頁），並提出原告自107年1月起至112年4月止之出勤匯總表為證（見本院卷第159頁至第181頁），原告亦不爭執此出勤匯總表之真正（見本院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342頁、第343頁），可知就原告之出勤紀錄，被告確實有製作出勤表，僅未記載至分鐘，尚難以此遽認原告主張之加班時數即為可採。
　⑶、再查被告抗辯其採加班申請制，此為南友公司高階主管之原告所知悉，然原告未曾提出自願加班申請單乙節，亦據被告提出南友公司106年2月18日公告、自願加班申請單各1件為證（見本院卷第59頁、第61頁），原告亦不爭執該公告及自願加班申請單之真正（見本院112年11月28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218頁），核與證人林華澤到庭證稱：我知道被告在南友公司加班申請制的制度，原告是品保單位的主管，也適用加班申請制，被告派駐到南友公司的台籍幹部，全部都要適用加班申請制，就我所知原告是辦公室的行政人員，沒有看過原告提過加班的申請單等語相符（見本院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335頁、第341頁、第342頁），而原告既係被告派駐於南友公司提供勞務，以被告設於臺灣，鞭長莫及，衡情被告自會要求原告遵守南友公司之人事管理及加班申請，是證人林華澤前開證言應屬真實可採。再者被告自106年起於大陸南友公司總廠人數557人、品管人數50人，107年減為總廠人數476人、品管人數49人，108年復減為總廠人數374人、品管人數31人，109年又減為總廠人數253人、品管人員22人，110年減為總廠人數233人、品管人員21人，111年減為總廠人數219人、品管人員20人，112年減為總廠人數165人、品管人員16人，已如前述，足認被告之員工人數眾多，分屬不同部門、課別，且非集中一處工作，確實有採行加班申請許可制之必要，此屬被告營運上之合理管理措施，則參照首段說明，自應由原告就其主張之加班時間，確實是被告或其主管認有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且原告亦有加班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然原告就其有加班之必要、加班時間、時數等有利於己之事實，依其所舉系爭影像照片，均無從證明為真實，原告亦不爭執其未曾向被告或南友公司申請加班之情，是依現存卷證，難認原告有其所稱加班之事實及時數，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並無可採。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1,266,139元，被告此部分之抗辯，同屬可取。
（五）原告請求被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85,770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要屬有據，原告逾此數額之勞工退休金提繳請求，則屬無據：
　１、兩造不爭執原告薪資結構為被告支付基本工資26,400元，另一部分由南友公司以人民幣7,500元支付，其餘薪資計算上或有差額，被告則以新臺幣補足至58,000元等情，且被告固不爭執原告自南友公司領取之人民幣7,500元為原告工資，惟抗辯原告由南友公司所發之工資，非屬在臺灣工作所獲報酬，應不予併入計算申報勞保投保薪資云云，並舉勞動部110年4月14日勞動保字第1100140165號函1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13頁）。惟查：
　⑴、本院函詢勞動部關於企業員工派遣至大陸公司服務之投保薪資申報疑義，經勞動部回復稱：勞工如受僱於臺灣公司，並由該公司派遣至大陸公司提供服務繼續加保者，其於大陸公司支領之薪資或津貼，如係勞工因提供勞務而獲得之報酬，自屬工資，應併入計算申報勞保投保薪資。又倘勞工同時受僱於臺灣公司與大陸公司，並分別成立勞動契約，工資分按各自勞動契約之約定給付者，依本部110年4月14日勞動保2字第1100140165號函，有關大陸公司所發給之工資，非屬勞工在臺灣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應不予併入計算申報勞保投保薪資等語，有勞動部113年1月8日勞動保2字第1130157502號函1件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17頁至第319頁），可知被告所提勞動部110年4月14日勞動保字第1100140165號函，僅於勞工分別與臺灣及大陸公司各自成立勞動契約者，始有適用。
　⑵、經查原告自104年2月23日起係受僱於被告，擔任駐外人員，由被告派至大陸南友公司擔任品管部品管處長，有如前述，可知原告僅與被告成立勞動契約，南友公司則係被告派遣原告前往之工作地點，原告與南友公司並未另外成立勞動契約，堪認南友公司以人民幣7,500元支付原告薪資，要屬代被告給付，並非原告另與南友公司成立勞動契約，依勞動部113年1月8日勞動保2字第1130157502號函之說明，原告於南友公司支領之工資，亦應併入計算申報原告之勞保投保薪資，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要屬可採。被告抗辯原告由南友公司所發之工資，非屬在臺灣工作所獲報酬，應不併入計算申報勞保投保薪資云云，並不可取。
　２、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退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者，將減損勞退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３、經查原告自104年2月23日起至112年4月23日止，每月領取之工資數額，有被告提出之薪資清冊1件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93頁至第209頁，下稱系爭薪資清冊），其中每月明細中均有一欄「加：保」之項目，被告抗辯此項目金額即被告每月補貼予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差額，而原告並不爭執上開薪資清冊之真正（見本院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342頁、第343頁），堪認被告除以原告每年度之基本工資額提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外，尚於每月工資中，以「加：保」項目補貼原告因不足額提繳之勞工退休金，此部分金額自得於原告請求被告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中扣除。
　４、又查依系爭薪資清冊，原告自104年2月起至112年4月止受僱於被告之應領工資詳如附表「原告工資」欄所示，則按月依勞動部歷年公告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計算被告每月應為原告提撥之勞工退休金後，扣除兩造不爭執被告已按每月基本工資額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再扣除被告已於每月工資中給予原告「加：保」項目之勞工退休金補貼後，被告不足提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共85,770元（其內容詳如附表所示）。是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補提繳自104年2月起至112年4月止之勞工退休金差額85,770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要屬有據，逾此數額之勞工退休金提繳請求，則屬無據。
（六）綜上各節，原告主張被告資遣原告並不合法，兩造之僱傭關係仍然存在，被告應繼續按月給付原告薪資，並給付原告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加班費等情，均屬無據，被告此部分之抗辯，則屬可採；原告主張被告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85,770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退金個人專戶，要屬有據，原告其餘勞工退休金差額提繳請求，則屬無據。被告抗辯其不須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給原告乙節，亦無可取。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85,770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退金個人專戶，要屬有據，原告逾此範圍之其餘請求，則屬無據。從而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提繳85,770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末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依第1項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79條、第91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訴訟費用即第一審裁判費54,460元（暫免徵收部分仍應列入訴訟費用），本院審酌原告勝訴部分85,770元占原告訴訟標的價額5,398,299元之比例約為2％（百分以下4捨5入），因認本件訴訟費用應由被告負擔2％即1,089元，並加給利息，餘53,371元由原告負擔，爰依職權確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八、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部分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兩造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准許或免為假執行之宣告，惟該聲請僅係促請本院職權發動，不另為准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79條、第91條第3項、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附表：原告勞工退休金（下簡稱勞退金）計算表（元以下4捨5入）

		


		


		


		


		


		


		


		




		編號

		年度月份

		原告工資

		應適用級距之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之勞退金
（6％）

		被告為原告適用之月提繳工資

		被告已提繳之勞退金

		被告已補償予原告之勞退金

		被告應補提繳之勞退金差額



		1

		104年2月

		8,571元

		8,700元

		522元

		4,130元

		248元

		317元

		0元



		2

		104年3月

		40,000元

		40,100元

		2,406元

		19,273元

		1,156元

		1,478元

		0元



		3

		104年4月

		40,000元

		40,100元

		2,406元

		19,273元

		1,156元

		1,244元

		6元



		4

		104年5月

		42,322元

		43,900元

		2,634元

		19,273元

		1,156元

		1,478元

		0元



		5

		104年6月

		48,000元

		48,200元

		2,892元

		19,273元

		1,156元

		1,478元

		258元



		6

		104年7月

		48,000元

		48,200元

		2,892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258元



		7

		104年8月

		48,275元

		50,600元

		3,036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402元



		8

		104年9月

		48,003元

		48,200元

		2,892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258元



		9

		104年10月

		46,452元

		48,200元

		2,892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258元



		10

		104年11月

		49,736元

		50,600元

		3,036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402元



		11

		104年12月

		48,094元

		48,200元

		2,892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258元



		12

		105年1月

		48,092元

		48,200元

		2,892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258元



		13

		105年2月

		48,092元

		48,200元

		2,892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258元



		14

		105年3月

		48,092元

		48,200元

		2,892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258元



		15

		105年4月

		58,092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16

		105年5月

		58,092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17

		105年6月

		58,092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18

		105年7月

		58,088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19

		105年8月

		58,087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20

		105年9月

		58,086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21

		105年10月

		58,085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22

		105年11月

		58,084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23

		105年12月

		58,084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24

		106年1月

		58,084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25

		106年2月

		81,084元

		83,900元

		5,034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2,400元



		26

		106年3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27

		106年4月

		58,081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28

		106年5月

		58,331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29

		106年6月

		58,081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30

		106年7月

		58,081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31

		106年8月

		58,081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32

		106年9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33

		106年10月

		57,466元

		57,800元

		3,46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34

		106年11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35

		106年12月

		57,543元

		57,800元

		3,46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36

		107年1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37

		107年2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38

		107年3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39

		107年4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40

		107年5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41

		107年6月

		55,008元

		55,400元

		3,324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690元



		42

		107年7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43

		107年8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44

		107年9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45

		107年10月

		55,833元

		57,800元

		3,46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834元



		46

		107年11月

		54,483元

		55,400元

		3,324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690元



		47

		107年12月

		58,098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48

		108年1月

		58,082元

		60,800元

		3,64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1,014元



		49

		108年2月

		56,036元

		57,800元

		3,46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834元



		50

		108年3月

		57,247元

		57,800元

		3,46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834元



		51

		108年4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1,014元



		52

		108年5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1,014元



		53

		108年6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1,014元



		54

		108年7月

		58,213元

		60,800元

		3,64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1,014元



		55

		108年8月

		57,491元

		57,800元

		3,46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834元



		56

		108年9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1,014元



		57

		108年10月

		56,100元

		57,800元

		3,46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834元



		58

		108年11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1,014元



		59

		108年12月

		56,837元

		57,800元

		3,46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834元



		60

		109年1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1

		109年2月

		58,072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2

		109年3月

		57,250元

		57,800元

		3,46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768元



		63

		109年4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4

		109年5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5

		109年6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6

		109年7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7

		109年8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8

		109年9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9

		109年10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70

		109年11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71

		109年12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72

		110年1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73

		110年2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74

		110年3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75

		110年4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76

		110年5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77

		110年6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78

		110年7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79

		110年8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80

		110年9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81

		110年10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82

		110年11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83

		110年12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84

		111年1月

		58,5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85

		111年2月

		60,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86

		111年3月

		60,37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87

		111年4月

		60,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88

		111年5月

		59,625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89

		111年6月

		60,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90

		111年7月

		60,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91

		111年8月

		60,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92

		111年9月

		60,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93

		111年10月

		60,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94

		111年11月

		58,5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95

		111年12月

		59,25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96

		112年1月

		60,304元

		60,800元

		3,648元

		26,400元

		1,584元

		1,116元

		948元



		97

		112年2月

		60,232元

		60,800元

		3,648元

		26,400元

		1,584元

		1,116元

		948元



		98

		112年3月

		60,232元

		60,800元

		3,648元

		26,400元

		1,584元

		1,116元

		948元



		99

		112年4月

		46,179元

		48,200元

		2,892元

		20,240元

		1,214元

		856元

		822元



		合計

		


		


		


		


		


		


		


		85,770元



		備註：
1.原告工資＝薪資清冊所載之被告本薪＋南友公司領新＋NEW RICH/S領薪。
2.被告應補提繳之勞退金差額＝應提繳之勞退金－被告已提繳之勞退金－被告已補償予原告之勞退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96號

原      告  林俊雄  







訴訟代理人  黃冠偉律師

被      告  天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登波  

訴訟代理人  麥玉煒律師

複代理人    魏宏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於民國113年4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提繳新臺幣85,770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新臺幣1,089元，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原告負擔新臺幣53,371元。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85,77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104年2月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駐外人員，職務為東莞南友運動用品有限公司（下稱南友公司）之品管部品管處長，每月工資新臺幣（以下除另標明人民幣外，均同）58,000元。被告於112年3月24日以書面通知原告，將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原告於同日回覆被告此舉違反勞基法第11條、第12條規定，惟被告仍於同年4月6日、7日拒絕原告入廠提供勞務，被告上開所為顯然違反勞基法，片面終止勞動契約，違法解僱原告，不生終止勞動契約之效力。

（二）原告任職期間，從未聽聞被告有何虧損或業務緊縮之事，迄至被告片面拒絕受領原告勞務時，被告辦理各項業務亦無減少情形，實際上被告所經營業務亦無實際性之改變，且對原告職務之需求並未消失，被告並無勞基法第11條規定之事由，自被告111年度、110年度之綜合損益表，可知被告綜合損益總額已有明顯成長趨勢，於疫情趨緩後被告業務運作日益回穩。縱使被告真有虧損或業務緊縮之情事，依法應先通盤檢討原告擔任之職務，與原告充分溝通可調整之其他職務或可達到安置目的之各種方法後，再決定解僱人選，在解僱勞工前，亦可採職務調整或減班等方式達到暫時減少成本支出之目的，然被告未經與原告協商、溝通，即片面以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規定為由，並於資遣預告當日即要求原告立即離開工作場所，實際上被告於正式預告原告將終止勞動契約以前，並未明確表達協商調整職務、安置工作或提供其他協助措施之意思表示，被告上開所為有違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三）被告分別於109年12月8日、110年4月26日通知原告，將於110年6月1日調動原告至越南擔任南良成公司品管部處長，原告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不同意此職務調動。被告於111年12月6日復以公司稅制調整為由，欲將原告勞工保險（下稱勞保）、全民健康保險（下稱健保）辦理結清退保後，轉由被告體系之境外公司聘僱，然為原告拒絕。自109年12月8日起至000年0月間遭被告終止勞動契約止，原告任職單位共有9名台籍幹部，扣除其中2位自請離職外，尚有7名，原告與妻小皆在中國廣東深圳生活，被告調派原告至越南顯然未充分考量原告之家庭生活利益，且在眾多台籍幹部中僅片面調任原告，而未徵詢其他台籍幹部之調任意願，被告該職務調動顯有不當之動機。被告又於112年1月19日舉辦年終小尾牙抽獎活動，原告因故未能參加，經同事告知原告有抽中獎金14,000元，惟被告事後以當年度規定改為駐外台籍幹部不得領取相關抽獎為由，未發放獎金予原告。又被告未依勞基法第23條第2項、第30條第5項、第6項規定備置勞工出勤紀錄並每日記載出勤情形至分鐘及工資清冊，原告請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協助查處，被告遭裁罰與公告違法事業單位名稱。被告旋即於同年3月24日通知原告將終止勞動契約，被告解僱原告顯具有不當動機，亦違反勞基法第74條規定之吹哨者保護條款。原告既無勞基法第11條及第12條規定之終止勞動契約法定事由，被告不得片面非法終止，故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繼續存在，原告自得請求確認雙方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繼續給付原告每月薪資58,000元。

（四）原告係受僱於被告，而非受僱於南友公司，並未與南友公司締結任何勞僱契約。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被告僅依當時基本工資計算時薪、加班費，並有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提繳高薪低報之情形，原告另請求被告給付之項目及金額如下：

　１、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03,000元：

　    被告針對返台假之使用限制均明定於常駐大陸台籍人員管理辦法，返台假之使用標準、天數與期間均有明確規範，顯與勞工得自由運用、排定之特別休假性質截然不同，要難將返台假與特別休假混為一談。原告任職被告期間，被告均未給予特別休假，原告每月工資皆為58,000元，換算每日工資為1,933元，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2目後段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03,000元（詳如原告起訴狀附表一所示，見本院勞補字卷第26頁）。

　２、加班費1,266,139元：

　　　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為勞動事件法第38條所明定，如雇主否認該條之推定者，應提出反對證據證明之，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62條亦有明文。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勞上自第45號民事判決、110年度勞上字第49號民事判決、111年度勞上字第59號民事判決意旨，均認為加班申請制之工作規則，尚不足以作為勞動事件法第38條之反對證據。又被告於給付薪資時，並未將平日發給之經常性薪資與延長工時工資有明確之區分，被告自始無法釐清實際上之加班情形，如何能確認被告所給付之薪資已充分涵蓋應給付之延長工時工資，被告空言以往給付之薪資已包含加班費，且僅以原告未提出加班申請而據論原告並無加班之事實及必要，顯為推託之詞。況且原告係與被告成立勞動契約，於南友公司提供勞務，原告因此無法享有中國之社福保險，亦不適用南友公司之加班申請制度。又被告未依法製作記載至分鐘之出退勤紀錄，原告僅能出具自行記載之工作時間，應可認原告記載之延長工作時間為真，原告提出之影片足以證明原告確實係在非正常上班時間從事職務上行為，故原告逾時停留於工作場所係從事勞務乃常態事實，原告逾時停留於工作場所從事非勞務行為為變態事實，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原告任職被告期間，有常態性延長工時之情形，惟被告均未依法計算加班費予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1,266,139元（詳如原告起訴狀附表二所示，見本院勞補字卷第27頁）。

  ３、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224,580元：

　　  原告自始即為被告所聘並派至南友公司提供勞務，並未另與南友公司締結勞動契約，亦未由南友公司辦理社會保險，顯然與被告所提之勞動部函文內容有異，被告逕自將約定發放予原告之工資拆分成2種不同幣別，再由兩家事業單位給付，且自承會補足至58,000元給原告，被告卻據此違反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而未足額提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將減損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收益，損害原告之財產。原告任職被告期間，被告對原告之勞保、健保有高薪低報之情形，導致被告短提繳原告勞工退休金，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規定，被告應依原告實際領取工資，按勞工退休金提繳分級表，按月提繳6％之勞工退休金，故請求被告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224,580元（詳如原告起訴狀附表三所示，見本院勞補字卷第28頁、第29頁）等語。

（五）聲明：

  １、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

　２、被告應自112年4月23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最末1日給付原告58,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３、被告應提撥224,580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４、被告應給付原告1,693,71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５、第2項、第3項、第4項聲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抗辯：

（一）原告於104年2月23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南友公司之品管部處長。106年起因中國薪資高漲，招工不易，被告部分產線陸續轉移至越南加工廠，107年間更因中美貿易戰緣故，美國客戶要求中國生產基地轉移，被告乃於107年5月設置越南生產工廠，於南友公司則導入自動化生產，人員遇缺不補，並進行人員縮編計畫，108年間中國廠二廠合併為一廠，人員從500多人減縮至近300人，並安排中國廠幹部至越南廠支援，原告亦曾至越南支援，109年至111年間，因武漢肺炎疫情，被告縮編速度稍緩，惟112年疫情解封，中美貿易戰問題，被告擴大縮編力度，至112年10月20日，員工人數僅剩165人，原告所管品管部門之品管人員亦從50人縮減至16人。被告之營業收入淨額自104年度的424,841,802元，一直銳減至112年度的134,004,776元，自被告109年度、110年度、111年度之綜合損益亦可發現營收減少，稅前淨利、本期稅後淨利更都是呈現赤字。被告於109年12月8日通知原告自110年6月1日調任越南良成公司品管部處長，年資延續、薪資無不利變動，有長達半年時間利於原告安排事宜，原告卻拒絕調任，被告基於照顧員工，仍容許原告原地原職，然被告自不因原告個人因素，而罔顧企業縮編、轉往越南發展之方向，而持續縮編，南友公司目前產量僅需1位品管課長即可負荷，被告對於原告之處置，已是厚待。

（二）南友公司迄至112年僅餘6名台籍幹部，其中處長級以上人員僅餘1名即廠長，與其他掌管財務、管理部之人，均是最後才調動至越南廠，該等執掌人員一但調動，即是結束南友公司之階段，其餘專員則未符合越南工作證需有5年相關工作經驗之條件，惟原告已符合在被告工作5年，且非屬掌管工廠、財務、管理部之人員，又具有品管處長之經驗，被告於110年後即有派原告前往越南支援熟悉之情形。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於法有據，甚且已盡力不變動原告勞動條件調動至被告企業其他適當職位，然為原告所拒絕，仍令原告維持原職務一段時日，最終始不得已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約。是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及給付薪資，要屬無據。

（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延長工時工資、及補提撥勞工退休金差額，均無理由：

　１、被告每年均給予原告42天返鄉假及機票補助，即使原告未返鄉而留在中國在地休假，亦無不可，甚至可將機票補助轉為現金6,000元，除農曆春節、中國十一長假外，原告均可自行指定休假排假，被告未曾否准原告排定之返鄉假，若原告當年度返鄉假未休畢，被告亦將未休畢之返鄉假折算工資予原告，此返鄉假性質與特別休假相同，不因其名稱是否為特別休假而異。

　２、原告為南友公司高階主管，對於被告加班申請制度當屬知之甚詳，然原告未曾提出自願加班申請單，亦未有加班之事實，且與原告同在品管部門辦公室人員，亦無人曾提出自願加班申請單，乃係因行政辦公室人員，本無加班之必要性，原告並無加班事實，自無從請求延長工時工資。南友公司向來週六僅有上半天班，被告招工時已說明此為固定性加班，薪資已包含此部分加班之工資，且實際上亦未見原告有提出加班申請單。

　３、原告薪資結構為在臺灣之被告支付基本工資26,400元，另一部分由南友公司以人民幣7,500元支付，其餘薪資計算上或有差額，被告則以新臺幣換算後補足至58,000元。由於南友公司所發之工資，非屬原告在臺灣工作所獲報酬，應不予併入計算申報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此有勞動部110年4月14日勞動保字第1100140165號函可參，被告以原告各該年度基本工資為原告投保，符合勞保局政策，且原告於中國領取之人民幣，其所繳稅額亦給予中國，勞保屬臺灣之社會保險，故有此差異納保之設計，自不存在高薪低報之情事。被告按勞保局規定申報投保，既已符合規定，且依法納稅，被告自104年2月起至112年4月止仍按月補貼原告部分退休金差額共計127,896元（詳如被告112年11月22日民事爭點整理狀被證18，本院卷第193頁至第209頁），已多給原告。再者原告於104年2月23日起薪為40,000元，同年5月23日調薪為48,000元，105年4月1日調薪為58,000元，原告全部逕以58,000元計算勞工退休金差額，並非正確等語。

（四）聲明：

　１、原告之訴駁回。

　２、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113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399頁、第400頁）：　　　　　　

（一）原告自104年2月23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駐外人員，職務為南友公司品管部品管處長。104年2月23日起薪為40,000元，同年5月23日調薪為48,000元，105年4月1日調薪為58,000元。

（二）原告薪資結構為在臺灣之被告支付基本工資26,400元，另一部分由南友公司以人民幣7,500元支付，其餘薪資計算上或有差額，被告則以新臺幣補足至58,000元。

（三）被告於112年3月24日以書面通知原告，將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規定，於同年4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

（四）原告月平均工資為58,000元，被告業已給付資遣費236,914元予原告。

（五）被告每年均給予原告42天返鄉假及機票補助，若原告未返鄉留在中國在地休假，可將機票補助轉為現金6,000元，若原告當年度返鄉假未休畢，被告亦將未休畢之返鄉假日數折算工資予原告。

（六）兩造約定原告於南友公司每週工時為44小時，週一至週五每日工時8小時，週六工時4小時，週日休息。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見本院113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400頁）：

（一）被告於112年3月24日以書面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規定，於同年4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是否已合法生效（即被告資遣原告是否合法）？

（二）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23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58,000元，有無理由？

（三）原告依勞基法第38條規定，請求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03,000元，有無理由？

（四）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1,266,139元，有無理由？

（五）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規定，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224,580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3月24日以書面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規定，將於同年4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惟被告此舉違反勞基法，不生終止勞動契約之效力，仍應繼續給付原告薪資。又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被告從未給與特別休假，且原告常態性延長工時，被告均未依法計付原告加班費，並對原告之勞保、健保高薪低報，致短提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爰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2目後段、勞基法第24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規定，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被告應自112年4月23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58,000元及其利息，並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03,000元、加班費1,266,139元、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224,580元等情，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一）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應有確認利益：

　　　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非法片面終止勞動契約，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繼續存在乙節，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間僱傭關係之存否即有不明，致原告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此危險並得以本院確認判決除去，故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應有確認利益。

（二）被告於112年3月24日以書面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將於同年4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乃屬合法，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按月給付薪資及其利息，均無理由：

　１、按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一、歇業或轉讓時。二、虧損或業務緊縮時。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1個月以上時。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五、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3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於10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1年以上3年未滿者，於20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3年以上者，於30日前預告之。勞基法第11條、第1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業務緊縮係指雇主在相對一段時間營運不佳，生產量及銷售量均明顯減少，其整體業務應予縮小範圍而言。倘雇主業緊縮之狀態已持續一段時間，且無其他方法可資使用，為謀求企業之存續，應許其為進行企業組織調整，而與勞工終止勞動契約（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事業單位因虧損或業務緊縮，為謀求事業單位之永續經營及保障其餘勞工之權益，而有解僱部分勞工之必要時，關於如何決定解僱之勞工，除欠缺合理性或有權利濫用等情形外，於年資、考績、工作能力等條件相仿勞工間選擇解僱或留用，應賦予雇主相當之裁量選擇權，俾雇主得考量其經營管理之需要為合理之選擇考量（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7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雇主於有虧損或業務緊縮時，為保障雇主營業權，有裁員之必要，以進行企業組織調整，謀求企業之存續，俾免因持續虧損而倒閉，造成社會更大之不安，而於資遣前先在可期待範圍內依據誠實及信用原則，採用對受僱人權益影響較輕之替代措施，確保受僱人之僱用地位得以繼續存在，已盡安置義務，但為受僱人拒絕接受，無從繼續僱用勞工，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即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21號民事判決亦同此見解。

　２、經查被告之全年營業收入淨額於103年度為373,243,335元，課稅所得額為4,785,366元、收入淨額於104年度為424,841,802元，課稅所得額為13,070,186元、收入淨額於105年度為323,799,979元，課稅所得額為1,404,031元、收入淨額於106年度為262,574,359元，課稅所得額為1,049,235元、收入淨額於107年度為270,997,216元，課稅所得額為5,386,101元、收入淨額於108年度為232,345,831元，課稅所得額為3,605,222元、收入淨額於109年度為174,871,146元，課稅所得額為-5,636,436元、收入淨額於110年度為225,211,322元，課稅所得額為-30,795,655元、收入淨額於111年度為193,993,979元，課稅所得額為4,418,647元、收入淨額於112年度為134,004,776元；被告於109年之綜合損益表顯示本期稅後淨利為-18,148,633元、110年之綜合損益表顯示本期稅後淨利為-14,134,394元、111年之綜合損益表顯示本期稅後淨利為-5,540,334元等情，有被告提出之被告綜合損益表2件、10年營收比較表、103年度至111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各1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3頁、第45頁、第383頁至第393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112年11月28日、113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218頁、第399頁），是比對被告自103年度迄至112年度間之全年營業收入淨額、課稅所得額及稅後淨利，可知被告已於相當期間內處於營業收入減少、經營狀態不佳之虧損情形，堪信被告辯稱被告之營業收入淨額自104年度的424,841,802元，一直銳減至112年度的134,004,776元，自被告109年度、110年度、111年度之綜合損益亦可發現營收減少，稅前淨利、本期稅後淨利更都是呈現赤字，被告於112年3月24日通知資遣原告前已面臨虧損等情，應屬真實。原告主張其從未聽聞被告有何虧損或業務緊縮之事，實際上被告所經營業務亦無實際性之改變，且被告綜合損益總額已有明顯成長趨勢，於疫情趨緩後被告業務運作日益回穩云云，與上開證據不符，要無可採。

　３、原告固主張被告縱有虧損或業務緊縮之情事，被告片面終止勞動契約，其解僱亦不合最後手段性原則，且具不當動機云云。然查：

　⑴、被告之營業收入淨額自104年度的424,841,802元，一直銳減至112年度的134,004,776元，自被告109年度、110年度、111年度之綜合損益亦可發現營收減少，稅前淨利、本期稅後淨利更都是呈現赤字之虧損情況，業經本院查認如前，則被告因公司虧損持續，為謀求得以繼續運營及維護多數員工權益，自堪認被告應有解僱部分勞工以減少營業成本及費用之必要，以保障其營業權。

　⑵、又查被告自106年起於大陸南友公司總廠人數557人、品管人數50人，107年減為總廠人數476人、品管人數49人，108年復減為總廠人數374人、品管人數31人，109年又減為總廠人數253人、品管人員22人，110年減為總廠人數233人、品管人員21人，111年減為總廠人數219人、品管人員20人，112年減為總廠人數165人、品管人員16人等情，業據被告提出南友公司員工人數總表與員工名冊、品管離職員工名單各1件為證（見本院卷第83頁至第143頁），且為原告不爭執（見本院112年11月28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218頁），可見被告並非僅資遣原告1人，而係就南友公司總廠人員全面性縮編，原告任職之品管部員工更從50人縮減至16人，堪認被告抗辯107年間因中美貿易戰，美國客戶要求中國生產基地轉移，被告乃於107年5月設置越南生產工廠，並進行人員縮編計畫，108年間中國廠二廠合併為一廠，人員從500多人減縮至近300人，至112年10月20日，中國廠員工人數僅剩165人，原告所管品管部之品管人員亦從50人縮減至16人，南友公司目前產量僅需1位品管課長即可負荷等情，亦屬可信。是被告為因應中美貿易戰須轉往他國設廠及營業虧損，以圖企業經營之存續，其於南友公司之業務確有緊縮、虧損情形及減少員工之必要性，並無欠缺合理性。原告主張被告僅片面調任原告至越南廠云云，亦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

　⑶、再查被告欲調任原告至越南之原因，係因被告企業縮編、轉移至越南發展，南友公司品管部門無需如此多人等情，業據被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36頁），且原告所管品管部之品管人員已從50人縮減至16人，南友公司目前產量僅需1位品管課長即可負荷，亦如前述，可知被告欲調動原告至越南公司，係因南友公司品管部目前之編制人員，只需要1位主管即由課長管理即可，被告調動原告至越南公司確有其必要性及正當性，並無不當動機。是原告主張其任職單位尚有7名台籍幹部，原告與妻小皆在中國廣東深圳生活，被告僅片面調任原告。被告於112年1月19日舉辦年終小尾牙抽獎活動，未發放原告抽中獎金14,000元，又被告未依規定備置勞工出勤紀錄並每日記載出勤情形至分鐘及工資清冊，被告遭裁罰與公告違法事業單位名稱。被告旋即於同年3月24日通知解僱原告，顯具有不當動機，亦違反勞基法第74條規定之吹哨者保護條款云云，同無可採。

  ⑷、復查被告先於109年12月8日發函通知原告，將於110年6月1日調動原告至越南擔任南良成公司品管部處長，調任後原薪資、臺灣勞健保不變、年資延續，然原告以電子郵件通知被告不同意此職務調動，因此被告暫緩調動原告至越南南良成公司，被告復於110年4月26日再次發函，通知原告自110年6月1日調任越南，協助駐地經營主管各項工作之管理，調任後薪資、年資及原有福利延續，又遭原告以電子郵件拒絕等情，業據原告提出被告聯絡函、電子郵件內文各2件為證（見本院勞補字卷第49頁、第51頁、第55頁、第57頁），可知被告早於109年、110年即有調動原告至越南南良成公司擔任品管部處長之企業經營需求，僅因原告拒絕調派，而暫緩實施。然被告調任原告後之薪資、年資及原有福利延續，對原告之勞動條件並無不利之變更，而南友公司品管部目前之編制人員，只需要1位主管即課長管理即可，被告調動原告至越南公司確有其必要性及正當性，已如前述，因此在112年間，原告已無拒絕被告派往越南南良成公司之正當理由。參以證人林華澤到庭證稱：我在被告公司擔任財務主管兼人事行政，有負責原告的調動、資遣，被告在臺灣只有接單跟開發、工廠是在中國，損益是跟中國那邊合併的，被告於109年12月8日有發函通知原告自110年6月1日調任至越南擔任品管部處長，被告的考量是當時被告業務緊縮很嚴重，持續虧損，因為中美貿易戰的關係，客戶希望被告到第三方去設廠，被告到越南設廠也是因應客戶需求，所以被告須要1個品管單位的人去協助建立品管制度，但原告並沒有到任，當時因為COVID-19相當嚴重，被告認為這種環境下多給原告一些時間、空間，也就沒有請原告即時至越南辦理到任手續，後來我持續都有跟原告溝通調任越南的事情，因為這是被告的政策，持續都有在溝通，也有告知原告如果不願意去越南，被告會資遣原告。原證7被告所發的聯絡函可以證明有跟原告說清楚職務調動的細節跟內容，後續原告沒有去，我一直持續溝通，因為被告的政策是希望原告去越南，後續的人事命令如果原告同意去越南，我們會發布正式的人事命令去越南的公司等語（見本院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335頁至第342頁），核與原告所提原證7即被告109年12月8日聯絡函內容載明：調動通知原告預計於110年6月1日調任越南南良成公司擔任品管部處長，請原告於最近期自大陸返台期間，提前辦理進入越南之相關簽證作業。調任後原薪資、臺灣勞健保不變動，年資延續等語相符（見本院勞補字卷第49頁），足認證人林華澤前開證言應與事實相符而可信實。原告雖以民事準備（四）狀提出其與林華澤之對話譯文、光碟、微信紀錄各2份（見本院卷第413頁至第475頁），主張證人林華澤於本院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期日之證述中提及持續溝通調職越南一事與事實不符，實際上於持續聯絡過程中皆未提及調職越南一事云云，惟此要屬原告片面擷取原告與林華澤某時之對話及微信紀錄，已難採信，更與原告起訴狀所稱：「(1)調職越南爭議  兩造間所產生之歧異，最初可追溯至109年12月8日時，被告以總管宇第2020.12.08號聯络函發布『東莞南友公司品管部林俊雄處長人事調動通知』，並片面主張將於110年6月1日正式調動原告至越南擔任南良成公司品管部處長，且要求原告於當時返台期間應自行辦理入境越南之相關簽證作業【原證7】。原告當時返台時雖然有配合辦理簽證業務且持續與資方權責人員溝通，但同時亦有透過電子郵件向公司表明所為之調動不僅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亦未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因勞方之配偶與小孩皆於中國大陸生活、就學)因而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1條規定【原證8】，…」等語不符（見本院勞補字卷第20頁），可認原告主張證人林華澤實際上於持續聯絡過程中皆未提及調職越南一事，其前開證詞與事實不符云云，並無可取。

　⑸、是依證人林華澤之前開證詞，對照被告於112年3月24日以書面通知原告，將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規定，於同年4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被告業已考量原告之學經歷、工作能力、原任品管部門等條件，依其經營管理之需要於條件相仿勞工間選擇調任原告至越南南良成公司，並持續指派證人林華澤與原告溝通，然為原告2次以電子郵件拒絕，被告始於112年3月24日以書面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預告於同年4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可知被告解僱原告之前，業已盡力與原告協商，然原告僅為其在中國之家庭生活利益，斷然拒絕被告之合理調派，自應認被告已盡雇主解僱最後手段性之義務。再者被告於本件訴訟中，亦表明仍願意調派原告至越南工作，均比照外派人員的條件辦理，會提供越南的住宿及回台的42天假、機票補助等，但原告明確表示不願意接受，其理由為其已在大陸娶妻生女並購屋深根，被告所提方案要求原告離開大陸前往他國，又需與妻女分別兩地，女兒年紀尚幼需身為父親的原告照顧，只願意回復原職等情，亦據兩造分別陳述在卷（見本院113年1月2日、同年月30日言詞辯論筆錄、原告民事準備㈢狀，本院卷第255頁、第343頁、第348條），可知原告僅考量其自身家庭生活利益，然被告調派原告至越南工作，均比照外派人員的條件辦理，會提供越南的住宿及回台的42天假、機票補助等，原告可與其妻女一同前往越南居住、工作或就學，原告在大陸購買之房屋亦可出租或做其他使用，斷無因原告之家庭生活在大陸，被告在業務緊縮及虧損之情況下仍無權調動原告之理，經核被告調動原告既有必要性及正當性，且勞動條件不變，更提供住宿、休假及機票補助，已符合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調動原則，則被告在原告多次拒絕調派至越南南良成公司工作，而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之勞動契約，自係被告窮盡與原告協調後之不得已方式，被告並無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原告主張被告未經與原告協商、溝通，並未明確表達協商調整職務、安置工作或提供其他協助措施之意思表示，被告解僱原告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違反勞基法云云，仍無可採。是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於112年3月24日預告於同年4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要屬合法、有效，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不存在，被告自無義務再給付原告工資，被告此部分之抗辯，要屬可採，原告主張兩造之僱傭關係仍存在，被告應繼續按月給付原告薪資云云，要屬無據。故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4月23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最末1日給付原告工資58,000元，及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

（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03,000元，要屬無據：

　１、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２、經查兩造簽訂之勞動契約約定：「四、休假：國內員工之休假依中華民國勞動基準法第36條至第39條之規定及參照甲方（即被告）公司內部規章辦理。」、兩造簽訂之駐外人員聘用合同約定：「甲（即被告）、乙（即原告）雙方經合意後，簽訂本合約，乙方已確實瞭解甲方『駐外人員管理辦法』之規定，任職期間願遵守公司對駐外人員之相關管理規範外，另約定以下項目：一、甲方聘任乙方服務之企業：（空白）擔任職務：品管處長。二、返回居住地補助：採歷年制，乙方同意每年六次往返臺灣居住地，相關機票款、交通費依甲方規定予以報銷。三、其他約定：加入公司勞健保。」等語，有原告提出之勞動契約書、駐外人員聘用合同及被告所提勞動契約各1件在卷可稽（見本院補字卷第33頁、第35頁、本院卷第79頁、第8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112年10月24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28頁、第29頁），可知原告受僱於被告派駐至大陸南友公司擔任品管處長期間，關於原告之休假，係依勞基法第36條至第39條及駐外人員管理辦法之被告內部規章規定，則除有違反勞基法外，駐外人員管理辦法即為兩造勞動契約之一部分，原告應受其拘束。

　３、又查兩造不爭執被告每年均給予原告42天返鄉假，若原告當年度返鄉假未休畢，被告亦將未休畢之返鄉假日數折算工資予原告，為兩造所不爭執，而依原告之工作年資，特別休假之日數依法最多每年僅15日（見原告起訴狀附表一所示，本院勞補字卷第26頁），可知被告給予原告每年42天返鄉假，已高於原告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規定之每年法定特別休假日數，兩造既簽立駐外人員聘用合同，被告並於駐外人員管理辦法中就駐外人員特別休假有相關約定，實質上此約定並無侵害或剝奪原告法定之特別休假，與勞基法第1條第2項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定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意旨並無相違，駐外人員管理辦法自為兩造勞動契約之一部分，原告應受其拘束。原告雖另以返台假（即返鄉假）之設立目的、決定權限及排定日數、提出期限、未休畢之處理方式、與其他休假間之關係等項目，說明返台假與特別休假之不同（見本院卷第227頁至第229頁），主張被告應另按原告之工作年資，再給予特別休假，但被告均未給原告特別休假，而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03,000元云云，惟此僅為原告片面之表述，被告既已給予原告每年42日之返鄉假，日數已優於原告每年之法定特別休假日數，更會將原告未休畢之返鄉日數折算工資予原告，可見被告給與原告之返鄉假，性質上與特別休假無異，要不因其名稱為返鄉假，即認被告給與原告之返鄉休假並非特別休假，且原告每年有42天返鄉假及其排休之決定權限與排定日數、提出期限、未休畢之處理方式、與其他休假間之關係等項目，既規定於被告之駐外人員管理辦法，並經兩造以駐外人員聘用合同約定作為兩造勞動契約之一部分，原告即應受其拘束，要不得於被告給予42天返鄉假之外，再要求被告另給予其他特別休假，否則無異讓被告負擔超過勞基法之雇主責任，自非有據。是被告抗辯其每年給予原告42天返鄉假，性質與特別休假相同，原告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乙節，同屬可採。原告主張於返鄉假外，被告應依其工作年資，另給予特別休假，但因未另給，而請求被告給付自105年2月24日起至112年2月24日止之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03,000元，要屬無據。

（四）原告不得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1,266,139元：

　１、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而勞動事件法第38條雖規定：出勤紀錄内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内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惟勞工仍應證明其出勤紀錄之真正，始可受此有利之推定。再按勞基法第24條雖規定，雇主對於延長工作時間之勞工負有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加班工資之義務，但揆諸同法第32條第1項規定：「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可知雇主並非當然有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之權利，雇主之要求，尚應得工會或勞工之同意；另一方面，勞工提供勞務之目的，在於獲得工資，勞工在正常之工作時間外，延長工作時間，為雇主提供勞務，除其提供勞務，係基於雇主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外，勞工當無本於勞動契約或勞基法規定，向雇主請求報酬之餘地，因其延長工作時間，本不在雇主預期之範圍中，勞工自無強使雇主受領其勞務之給付之理。因此除有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推定勞工工時之情形外，勞工主張有加班之事實者，應就其確有延長工作時間、且有業務需要、提供勞務等節，盡舉證之責。是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勞工延長工作時間，必須係出於雇主要求（雇主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延長工作時間，且勞工確有延長工作時間時，雇主始有給付加班費之義務，並非勞工較預定下班時間延後離開工作場所，雇主即負有給付加班費之義務，除有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推定勞工工時之情形外，勞工仍必須舉證證明其延後下班時間係因雇主要求或有工作上之需要、始可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否則，勞工非因雇主要求或工作上需求而自行延後下班時間，即命雇主給付加班費，對雇主亦有失公平。則雇主為管理需要，自得規定員工延長工時應事先申請經同意後始予准許，倘雇主認無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勞工自行逾時停留於公司内部，或未依雇主規定之程序申請加班，因雇主無法管控勞工是否確為職務之需而有延長工時之情形，勞工自不得向雇主請求加班費。故雇主採加班申請許可制者，勞工延長工作時間，必須是雇主認有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勞工亦確有延長工作時間之事實，方可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即加班費）。

　２、原告主張其係與被告成立勞動契約，於南友公司提供勞務，原告不適用南友公司之加班申請制度。又被告未依法製作記載至分鐘之出退勤紀錄，原告僅能出具自行記載之工作時間，應可認原告記載之延長工作時間為真，原告提出之影片足以證明原告確實係在非正常上班時間從事職務上行為，被告應就原告未加班之變態事實負舉證責任。被告未依法計付加班費，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應給付原告加班費1,266,139元云云，並提出影像檔17件、照片33張為證（見本院卷第276頁至第311頁），然為被告所否認，辯稱：原告為南友公司高階主管，對於被告加班申請制度知之甚詳，然原告未曾提出自願加班申請單，亦未有加班之事實等語。經查：

　⑴、原告所提影像檔17件、照片33張（下稱系爭影像照片）乃原告自行錄製或拍攝，並非被告製作之出勤紀錄，系爭影像、照片自無從證明原告有延長工時之情，則原告是否確實有加班之事實，尚難僅憑系爭影像照片即可證明。

　⑵、又查被告自陳其製作之出勤紀錄未記載至分鐘，而遭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裁罰（見被告112年11月22日民事爭點整理狀，本院卷第72頁、第73頁），並提出原告自107年1月起至112年4月止之出勤匯總表為證（見本院卷第159頁至第181頁），原告亦不爭執此出勤匯總表之真正（見本院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342頁、第343頁），可知就原告之出勤紀錄，被告確實有製作出勤表，僅未記載至分鐘，尚難以此遽認原告主張之加班時數即為可採。

　⑶、再查被告抗辯其採加班申請制，此為南友公司高階主管之原告所知悉，然原告未曾提出自願加班申請單乙節，亦據被告提出南友公司106年2月18日公告、自願加班申請單各1件為證（見本院卷第59頁、第61頁），原告亦不爭執該公告及自願加班申請單之真正（見本院112年11月28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218頁），核與證人林華澤到庭證稱：我知道被告在南友公司加班申請制的制度，原告是品保單位的主管，也適用加班申請制，被告派駐到南友公司的台籍幹部，全部都要適用加班申請制，就我所知原告是辦公室的行政人員，沒有看過原告提過加班的申請單等語相符（見本院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335頁、第341頁、第342頁），而原告既係被告派駐於南友公司提供勞務，以被告設於臺灣，鞭長莫及，衡情被告自會要求原告遵守南友公司之人事管理及加班申請，是證人林華澤前開證言應屬真實可採。再者被告自106年起於大陸南友公司總廠人數557人、品管人數50人，107年減為總廠人數476人、品管人數49人，108年復減為總廠人數374人、品管人數31人，109年又減為總廠人數253人、品管人員22人，110年減為總廠人數233人、品管人員21人，111年減為總廠人數219人、品管人員20人，112年減為總廠人數165人、品管人員16人，已如前述，足認被告之員工人數眾多，分屬不同部門、課別，且非集中一處工作，確實有採行加班申請許可制之必要，此屬被告營運上之合理管理措施，則參照首段說明，自應由原告就其主張之加班時間，確實是被告或其主管認有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且原告亦有加班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然原告就其有加班之必要、加班時間、時數等有利於己之事實，依其所舉系爭影像照片，均無從證明為真實，原告亦不爭執其未曾向被告或南友公司申請加班之情，是依現存卷證，難認原告有其所稱加班之事實及時數，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並無可採。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1,266,139元，被告此部分之抗辯，同屬可取。

（五）原告請求被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85,770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要屬有據，原告逾此數額之勞工退休金提繳請求，則屬無據：

　１、兩造不爭執原告薪資結構為被告支付基本工資26,400元，另一部分由南友公司以人民幣7,500元支付，其餘薪資計算上或有差額，被告則以新臺幣補足至58,000元等情，且被告固不爭執原告自南友公司領取之人民幣7,500元為原告工資，惟抗辯原告由南友公司所發之工資，非屬在臺灣工作所獲報酬，應不予併入計算申報勞保投保薪資云云，並舉勞動部110年4月14日勞動保字第1100140165號函1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13頁）。惟查：

　⑴、本院函詢勞動部關於企業員工派遣至大陸公司服務之投保薪資申報疑義，經勞動部回復稱：勞工如受僱於臺灣公司，並由該公司派遣至大陸公司提供服務繼續加保者，其於大陸公司支領之薪資或津貼，如係勞工因提供勞務而獲得之報酬，自屬工資，應併入計算申報勞保投保薪資。又倘勞工同時受僱於臺灣公司與大陸公司，並分別成立勞動契約，工資分按各自勞動契約之約定給付者，依本部110年4月14日勞動保2字第1100140165號函，有關大陸公司所發給之工資，非屬勞工在臺灣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應不予併入計算申報勞保投保薪資等語，有勞動部113年1月8日勞動保2字第1130157502號函1件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17頁至第319頁），可知被告所提勞動部110年4月14日勞動保字第1100140165號函，僅於勞工分別與臺灣及大陸公司各自成立勞動契約者，始有適用。

　⑵、經查原告自104年2月23日起係受僱於被告，擔任駐外人員，由被告派至大陸南友公司擔任品管部品管處長，有如前述，可知原告僅與被告成立勞動契約，南友公司則係被告派遣原告前往之工作地點，原告與南友公司並未另外成立勞動契約，堪認南友公司以人民幣7,500元支付原告薪資，要屬代被告給付，並非原告另與南友公司成立勞動契約，依勞動部113年1月8日勞動保2字第1130157502號函之說明，原告於南友公司支領之工資，亦應併入計算申報原告之勞保投保薪資，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要屬可採。被告抗辯原告由南友公司所發之工資，非屬在臺灣工作所獲報酬，應不併入計算申報勞保投保薪資云云，並不可取。

　２、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退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者，將減損勞退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３、經查原告自104年2月23日起至112年4月23日止，每月領取之工資數額，有被告提出之薪資清冊1件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93頁至第209頁，下稱系爭薪資清冊），其中每月明細中均有一欄「加：保」之項目，被告抗辯此項目金額即被告每月補貼予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差額，而原告並不爭執上開薪資清冊之真正（見本院113年1月30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342頁、第343頁），堪認被告除以原告每年度之基本工資額提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外，尚於每月工資中，以「加：保」項目補貼原告因不足額提繳之勞工退休金，此部分金額自得於原告請求被告補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中扣除。

　４、又查依系爭薪資清冊，原告自104年2月起至112年4月止受僱於被告之應領工資詳如附表「原告工資」欄所示，則按月依勞動部歷年公告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計算被告每月應為原告提撥之勞工退休金後，扣除兩造不爭執被告已按每月基本工資額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再扣除被告已於每月工資中給予原告「加：保」項目之勞工退休金補貼後，被告不足提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共85,770元（其內容詳如附表所示）。是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補提繳自104年2月起至112年4月止之勞工退休金差額85,770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要屬有據，逾此數額之勞工退休金提繳請求，則屬無據。

（六）綜上各節，原告主張被告資遣原告並不合法，兩造之僱傭關係仍然存在，被告應繼續按月給付原告薪資，並給付原告特別休假未休之工資、加班費等情，均屬無據，被告此部分之抗辯，則屬可採；原告主張被告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85,770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退金個人專戶，要屬有據，原告其餘勞工退休金差額提繳請求，則屬無據。被告抗辯其不須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給原告乙節，亦無可取。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85,770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退金個人專戶，要屬有據，原告逾此範圍之其餘請求，則屬無據。從而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提繳85,770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末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依第1項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79條、第91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訴訟費用即第一審裁判費54,460元（暫免徵收部分仍應列入訴訟費用），本院審酌原告勝訴部分85,770元占原告訴訟標的價額5,398,299元之比例約為2％（百分以下4捨5入），因認本件訴訟費用應由被告負擔2％即1,089元，並加給利息，餘53,371元由原告負擔，爰依職權確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八、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部分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兩造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准許或免為假執行之宣告，惟該聲請僅係促請本院職權發動，不另為准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79條、第91條第3項、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附表：原告勞工退休金（下簡稱勞退金）計算表（元以下4捨5入）         編號 年度月份 原告工資 應適用級距之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之勞退金 （6％） 被告為原告適用之月提繳工資 被告已提繳之勞退金 被告已補償予原告之勞退金 被告應補提繳之勞退金差額 1 104年2月 8,571元 8,700元 522元 4,130元 248元 317元 0元 2 104年3月 40,000元 40,100元 2,406元 19,273元 1,156元 1,478元 0元 3 104年4月 40,000元 40,100元 2,406元 19,273元 1,156元 1,244元 6元 4 104年5月 42,322元 43,900元 2,634元 19,273元 1,156元 1,478元 0元 5 104年6月 48,000元 48,200元 2,892元 19,273元 1,156元 1,478元 258元 6 104年7月 48,000元 48,200元 2,892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258元 7 104年8月 48,275元 50,600元 3,036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402元 8 104年9月 48,003元 48,200元 2,892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258元 9 104年10月 46,452元 48,200元 2,892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258元 10 104年11月 49,736元 50,600元 3,036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402元 11 104年12月 48,094元 48,200元 2,892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258元 12 105年1月 48,092元 48,200元 2,892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258元 13 105年2月 48,092元 48,200元 2,892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258元 14 105年3月 48,092元 48,200元 2,892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258元 15 105年4月 58,092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16 105年5月 58,092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17 105年6月 58,092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18 105年7月 58,088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19 105年8月 58,087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20 105年9月 58,086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21 105年10月 58,085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22 105年11月 58,084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23 105年12月 58,084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24 106年1月 58,084元 60,800元 3,648元 20,008元 1,200元 1,434元 1,014元 25 106年2月 81,084元 83,900元 5,034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2,400元 26 106年3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27 106年4月 58,081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28 106年5月 58,331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29 106年6月 58,081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30 106年7月 58,081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31 106年8月 58,081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32 106年9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33 106年10月 57,466元 57,800元 3,46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34 106年11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35 106年12月 57,543元 57,800元 3,468元 21,009元 1,261元 1,373元 1,014元 36 107年1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37 107年2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38 107年3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39 107年4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40 107年5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41 107年6月 55,008元 55,400元 3,324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690元 42 107年7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43 107年8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44 107年9月 58,083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45 107年10月 55,833元 57,800元 3,46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834元 46 107年11月 54,483元 55,400元 3,324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690元 47 107年12月 58,098元 60,800元 3,648元 22,000元 1,320元 1,314元 1,014元 48 108年1月 58,082元 60,800元 3,64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1,014元 49 108年2月 56,036元 57,800元 3,46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834元 50 108年3月 57,247元 57,800元 3,46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834元 51 108年4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1,014元 52 108年5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1,014元 53 108年6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1,014元 54 108年7月 58,213元 60,800元 3,64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1,014元 55 108年8月 57,491元 57,800元 3,46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834元 56 108年9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1,014元 57 108年10月 56,100元 57,800元 3,46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834元 58 108年11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1,014元 59 108年12月 56,837元 57,800元 3,468元 23,100元 1,386元 1,248元 834元 60 109年1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1 109年2月 58,072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2 109年3月 57,250元 57,800元 3,46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768元 63 109年4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4 109年5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5 109年6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6 109年7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7 109年8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8 109年9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69 109年10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70 109年11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71 109年12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3,800元 1,428元 1,272元 948元 72 110年1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73 110年2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74 110年3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75 110年4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76 110年5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77 110年6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78 110年7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79 110年8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80 110年9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81 110年10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82 110年11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83 110年12月 58,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4,000元 1,440元 1,260元 948元 84 111年1月 58,5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85 111年2月 60,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86 111年3月 60,37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87 111年4月 60,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88 111年5月 59,625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89 111年6月 60,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90 111年7月 60,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91 111年8月 60,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92 111年9月 60,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93 111年10月 60,0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94 111年11月 58,50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95 111年12月 59,250元 60,800元 3,648元 25,250元 1,515元 1,185元 948元 96 112年1月 60,304元 60,800元 3,648元 26,400元 1,584元 1,116元 948元 97 112年2月 60,232元 60,800元 3,648元 26,400元 1,584元 1,116元 948元 98 112年3月 60,232元 60,800元 3,648元 26,400元 1,584元 1,116元 948元 99 112年4月 46,179元 48,200元 2,892元 20,240元 1,214元 856元 822元 合計        85,770元 備註： 1.原告工資＝薪資清冊所載之被告本薪＋南友公司領新＋NEW RICH/S領薪。 2.被告應補提繳之勞退金差額＝應提繳之勞退金－被告已提繳之勞退金－被告已補償予原告之勞退金。         



　　　　　　　　　　　













